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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創傷的紀念性

追念物是我們對於一個創傷事件（或慘劇）所做出的回應其中最重要的元素，而記憶

在追念創傷事件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讓記憶成為完全開放的並具有彈性，使其讓其他人能

夠因該空間而能夠注入個別的記憶形式（Eisenman, T., 2004），對於創傷事件我們所知道的是

它們牽涉到空間、記憶與人之間的聯結關係，在進行探討創傷紀念性的意義之前，追念物與

記憶之間關係需要先行釐清。追念物所內含的是歷史以及事件在歷史中的涵構性；創傷的記

憶並非一直維持不變的，追念的形式也會因為時間的變化與世代人民對於事件的記憶與理解

而有不同。

3- 1 屠殺事件、場所與追念

追念物能夠吸引訪客來到由追念形式塑造而成為可代表一個城市或場所自明性的公

共空間（Janson, H.W.，1976）。場所與事件之間的關係存在於我們對於此場所的理解與詮釋，

這也會隨即讓我們提出疑問，例如，位於波蘭的“Auschwitz”是否能夠為「在那裡發生了什

麼事？」以及「是怎麼發生的？」的疑問提出解答，這些問題將依個人或集體共同擁有的理

解程度來決定並且有所不同。對於詮釋一個場所，總是有多於一種的可能性，場所的本質是

很珍貴的，如果我們現在不多關心它們一點，也許我們會將未來可提供人們所需東西都摧毀

了。Felicia Lowe 與 Conover Hunt（2002）指出，保存平庸無奇的集中營營房、其表面的細部、

構造物的原則，或存在於整體景觀的形式等，不論它們看起來多美好或多醜陋，都是極重要

的，因為保存者都需要付出他們所擁有的技術與能力來對待如這類型具傷痛記憶的場所/地

方。

曾經親身經歷這些悲劇事件的人，總是最熱切地想將與事件相關之場所與記憶抹去的

人；那麼，在不以鼓勵保留場所之不尊重經驗者（受害者）的態度來保存的狀況下，如何拿

捏維護與保存的尺度，將其最客觀的部分呈現出來？Conover Hunt 對於這一點提出了具參考

價值的例子，是讓受害者的家庭，對於保存者所進行的事，處於持續在被告知的狀態中，如

果需要以展覽方式呈現，則派遣密使到場確保事情被完好的呈現，受害者家庭也不被要求到

達現場。但是當尊重目擊者與受害者是關鍵之事時，我們所需要處理的是不同社群對於該場

所與事件關係的認知，尤其當時遭受毀滅的受害者是不擁有歷史的。以紐約的世貿中心為例

子，我們都認知到美國人對於此場所愛國意識呈現的價值性，到這個場所來朝聖不會是件脆

弱的過程，反而是具紀念性的，這也結合了屬於非受害者的人意識中的正面價值。而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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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skind 則對猶太大屠殺事件的生還者進行訪談，並深入抽取其所聽到的任何線索，將其所

經驗的傷痛事件的經驗與記憶進行轉化，並傳遞給非經驗者1。

3- 1- 1 變體的歷史

1. 不可訴說的故事

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經歷了悲慘的猶太浩劫這段歷史的猶太人來說，在戰後的 20

至 25 年之間是刻意保持沈默的，大多數經驗者也迴避不談關於如人間煉獄的集中營生活。受

害者同樣不想將那一段痛苦的傷痛再次提起的創傷事件則是在台灣的 228 事件。與猶太人浩

劫不同的是，228 事件開始進行追念的時間是在事件結束後的 40 年後才開始出現追念該事件

的行動，因此經歷了壓抑悲傷與困惑的受害者遺族，在面對終於能夠發聲的時刻，對於此事

件的紀念目的、態度與方式則直得我們進行探討與分析。尤其是 228 事件於全台的十多個縣

市皆發生屠殺事件，因此，那些事發場所因而成為進行追念形式時所要考量的重要議題之一。

臺灣人民經過 1947 年的 228 事件該次鎮壓與屠殺之後，受難者的親人因為失去父親、

丈夫、兒子，往後的日子在悲苦中呻吟哀嚎，親戚朋友不敢伸出援手、社會大眾冷漠對待，

國民政府處處提防、監視，使得孤兒、寡母在最需要友情支持時，無人聞問，彷彿置身於人

間地獄，臺灣社會也同時蒙受陰影，228 因而成為最大的禁忌（張炎憲，2004）。直到 1987

年解嚴後，台灣人權促進會和長老教會與數十個海內團體發起了「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

獲得社會各界共鳴與支持，被塵封在暗夜角落的 228 事件才得以被公開討論。嘉義市也首先

於 1989 年 8 月，由民間出資設置了第一座的 228 紀念碑。但 228 紀念碑的設置到底要紀念什

麼？是紀念 228 事件的受難者？還是還要紀念此事件在台灣特定歷史背景之下無法避免與遺

忘的一段歷史？其實對於受難者而言，紀念的是對於他們在生活特定的一部份當中所「失去」

那一部份，失去的不只是生命，還有台灣當下特定族群於建立台灣記憶與認同的過程當中的

現象- 也就是歷史上的「缺席」。

屬於生活中部分的「失去」會相對地在歷史當中呈現「缺席」。在「歷史」的觀念中，

「缺席」不是一個事件，且不意指任何時態，而是一種「狀態」；相對的，「失去」是與特

定的事件有關。在個人的層級上，如 228 事件中有許多母親失去兒子、妻子失去丈夫；而廣

義一些的，則是事件中的受難者，包括生者與被此事件影響的社群，可被任何一種的可能性

1 Daniel Libeskind 訪談一位於住在布魯克林，是 Stutthof 集中營的生還者（1943-1944），回憶被俘虜時的某一天，
她抬頭望向天空，注意到一長條白線，一條完整的白線在天上，她並不知道為什麼，但她相信只要時常想著這一
條白線是支持她活下去的方式，是這一條白線讓她保有生存的意志。她回想起來那一條白線應該是飛機的凝結尾
所形成的結果或是雲朵的痕跡，1944 年 Stutthof 的這個地方，成為是個難以理解的，但又是個重點性的單一景象，
而後，此記憶與經驗也被轉化。（Daniel Libeskind：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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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並能夠於現在或未來被想像、成形與轉化（La Capra, D.，2001），兩者的相對關係除

了用來理解個人與集體紀念的概念之外（如圖 3-1），亦可表達紀念碑與追念形式設置之目

的與方向。

以彰化地區受難者家屬來說，其經歷形成歷史中一個片段的「缺席」：無論是從「彰化

縣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或是「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書中記載的三百多位當事人中，出

版前僅有約一百位當事人的後代知道其尊親屬的事蹟，出版後也僅有兩人從中得知尊親屬涉

入 228 事件，其他當事人的後代則一無所知，甚至誤解或不諒解其受難者遺族拋家棄子的行

為2。歷史中「缺席」的一段不只影響著集體的記憶，個人的記憶也可能同樣消失；可能被重

新填補回來，但也可能被曲解。La Capra, D.（2001）也主張，當「缺席」本身是具「敘事性

（narrative）」的，也許會與「失去」一同被指認（例如「失去」無辜者、「失去」完整的社

會、或「失去」與母國統一）。

紀念的條件在當受難者將過去的記憶經由訴說與闡明表達之後，即有機會將該段經歷

轉化為對於該經歷的「追念」。尤其 228 事件在經歷了四十年的沉默之後，人們才開始有機

會真正「見證」事件的發生。並且，這些 228 事件的受難者、受難者遺族或目睹事件的證人，

並不願訴說太多關於事件的內容，或甚至繼續保持沉默。如同 Laub, D.（1995）於《真相與

聲明》（Truth and Testimony）一文中揭露的經歷猶太人大屠殺後的生還者訪談中獲得應證，

雖然這些受難者/見證人所呈現的沉默是出於自身的選擇，但他們並沒有從沉默中得到平和或

安心的感受，並且，只要是對於其經歷維持沉默者，反而再次成為「失真記憶（distorted

memory）」中的受難者，也就是受難者在刻意維持沉默時，而形成一種對於此事件存著迷惑

2 內容詳見張瑞禎刊載於 2004 年 9 月 30 日《自由時報》的報導。報導中指出，於「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中記載著二二八事件被政府列為「二二八奸徒」的其中一位政治犯劉定國，於四十多年後經過女兒劉錦息閱讀檔
案內容，才發現父親是當年加入彰化縣田中自衛隊與圍攻嘉義水上機場的學生之一，但其母親卻以「父親在外作
壞事坐牢」、長輩以「父親自殺」等理由交代，讓原本以為事不關己的 228 事件竟是拆散家庭的元兇，經過公布
書寫過後的文件檔案，讓此事被納入成為歷史一部分。

圖 3-1 個人與歷史向度中紀念碑與追念形式之相對關係圖示。

不指任何時態：追念形式（Memorial）
歷史的觀念

個人的特定事件
失去

（Loss）

缺席

（Absence）

e

與特定時間有關：紀念碑（Mon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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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永無止盡的掙扎（endless struggle）3。與之不謀而合的是，從《228 事件慘案紀實全記錄》

的記錄片當中受難人之口述，也提到「當真相/事實沒有被公佈，就沒有原諒」（阮朝日二二

八紀念館，2004）。由此可知，受難者或其家人需要經過「訴說」與「陳述」的行動之後，

紀念碑訴求達到「撫慰與原諒」的宗旨才有達成的可能。因此，Laub, D（1995）認為不可抹

滅的與因專制政權所產生的事件或故事，凡是經歷愈久的時間、愈無法陳述的故事，此故事

對於事件生還者來說，則愈會失真。那麼，要身為受難者與其家人不經過對於事件完整的敘

事經驗，以直接癒合、諒解的態度完成對於 228 事件的「紀念」則會愈來愈不可能。

2. 合理的系統性毀滅

相較於台灣 228 事件，德國也有一段歷史的黑暗面，一千多年來，猶太人一直是偏見、

仇恨與迫害之下殘酷屠殺的對象，納粹種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之下導致了猶太人歷史中無法彌

補的創傷。由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領導的德國民族主義工人黨（NSDAP，

即納粹黨）以徹底摧毀當時威瑪民主共和國（the Weimar Republic）為旨意，成為主要納粹德

國的權力基礎。特別是以民族社會主義為號召，反對《凡爾賽和約》4的強烈勢力，並以該帝

國主義將民眾事先劃分並區別對待。自 19 世紀前半葉以來，德國社會的反猶主義情節成為傳

統，無論在社會上還是文化上皆反映出具有差別性待遇的作法。猶太人被宣布為德意志人口

之外的外族，由於血統的問題，他們不僅失去政治權力，還包括出版自由以及在藝術表現的

摧毀與禁止（Enzo Collotti，2004，文心譯）。這種反猶太人的理論源自於宗教的偏見，無論

是以通俗或者學術的形式，都不斷向人們灌輸著足夠潛移默化影響大眾的意識，也就是「猶

太人是殺害基督的魔鬼」；此外，猶太人也被冠上敗壞社會秩序的原罪，以「人種」論據証

明、解釋與宣傳，讓好幾個世紀以來，「優越」的西方文明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對其他民族

或文明的不理解與不相容。（Roberto Finzi，2004，李陽譯）

納粹黨上台後即採取了種種措施，借用預防的理由，對於敵人進行了十分廣泛與系統

性的迫害，而猶太出身的公民則在新政權下首先遭到迫害。納粹濫用法律，以及濫用警察的

職權對猶太人進行突襲與秘密調查5、實施文化的統一化（Gleichschaltung），以及發起焚燒禁

3 內容詳見 Laub, D.發表於 Caruth, C.編撰之《創傷- 記憶的調查》（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當中〈事實與
聲明〉（Truth and Testimony）一文，在此文章中特別提出，病患中有大屠殺生還者的精神分析學家，對這些受難
者提出了詮釋；「希特勒的罪行不只是謀殺猶太人而已，還有讓猶太人認為他們被如此對待是應得的。」（Laub,
D.: 74-75，1995。）
4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於 1919 年 6 月 28 日簽訂的《凡爾賽和約》，給德國強加了沈重的負擔，但被認為是「對
各盟國政府所遭受的所有損失和重創應付的責任」。這些條件包括割讓阿爾薩斯- 洛林和薩爾礦山，徹底消滅軍
隊，並為戰禍賠償交付 2億 6千 9 百萬馬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瞄準了大部分德國人口反對《凡爾賽和約》的
不滿情緒。（Enzo Collotti，2004，文心譯）
5 1933 年 3 月 26 日誕生了普魯士「國家秘密警察」（Gestapo，即蓋世太保），而後成為迫害第三帝國的敵人之
中樞力量。而由納粹政權啟動的警察部門的重組則是在 1936 年 6 月 17 日所創立「黨衛軍」（Schutzstaffen），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與「帝國安全總局」一同擔負起迫害與滅絕的任務。（Enzo Collotti，2004，文心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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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活動，包括在納粹的第三帝國誕生之時，以第一個試探的動作抵制猶太人商店，以大量

的宣傳單、海報和群眾集會進行大規模的「開導行動」來教育德國人。如 Sebastian Haffner（2005）

在其著作《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哈夫納 1914-1933 回憶錄》中所描述到，納粹對此抵制行動所

做的解釋，是以大量散播有關「共產黨預謀發動政變」的方式終結憲法與公民自由，並教導

德國人不可再將猶太人當作人類來看待，指稱猶太人是「劣等人種」，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在

全德國上下掀起談論「猶太人問題」的熱潮並發表新觀點，使得猶太人的生存權成為人們普

遍討論的對象，讓反猶主義成為一種潛意識的集體催眠6。

3- 1- 2 城市景觀的解構與創傷

除了在創傷事件的經歷者（受害者、其家屬與親友）之外，受創傷的對象還有因事件

對於城市空間所造成的毀壞/滅，也是構成創傷記憶具重要性的關鍵因素之一，創傷對於人的

經歷是悲痛的，而人造環境中因創傷事件所改變的內容也是影響人們在紀念創傷之時不可或

缺的考量，因為記憶總是與實質環境或物件有關，實體的物件也能不時喚起人對於某個時代

或時期的回憶/想，因此創傷對於城市環境的傷害有時候是更加具有集體性衝擊的。如美國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則是對於城市景觀造成極大衝擊並衍生集體意識的創傷事件。

做為紐約具有「象徵性」的建築物之一-「紐約世界貿易大樓」（The World Trade Center,

New York）7（1973-2001），是一棟摩天大樓神話下的產物，尤其此處是在宣告紐約作為全世

界的金融地標，而此代表著資本主義精神的龐大紀念性建築物，所有與之相關的投資者、規

劃與設計單位在大樓建造完工之後，對於其能夠即刻為他們帶來巨大的價值與財富抱著熱切

的期待。

對於紐約人來說，在 911 事件之後，他們所要共同承受的是生理的、心理的與經濟的

創傷，比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倫敦在已面臨城市的滿目瘡痍，或是柏林所遭受的戰機轟炸

所受的城市創傷，發生於 2001 年美國的 911 事件是在一切平和且無預警的狀態下發生，它是

彷彿一顆投向繁榮平和的核子彈一般，在剎那間帶走許多人的性命並引起社會與國際之間的

震驚，（圖 3-2）對於紐約市民來說，突如其來對於失去眾多生命的撼動之外，還包含了他

們共同失去的屬於紐約的「天際線」-在過去存在於紐約空中清楚的並且具有高度標的性的兩

6 Sebastian Haffner 在〈「第三帝國」的誕生（1933 年 3 月）〉一章中敘述到當時德國人們在集體對於當下納粹以
大型慶典來麻醉人心的狀態，明顯的顯露出德國人在面臨挑戰之時所產生的趨炎附勢與見風轉舵的心理。他描述
到其國民不約而同的因洩氣而衰頹，因退卻而投降所產生的精神崩潰現象，而這千百萬人一起精神崩潰以後，便
出現了團結一致、什麼事情都幹得來的民族。（2005，第 167-169 頁）
7 此大樓為日裔建築師山崎實（Minoru Yamasaki）與 Emery Roth &Sons 共同設計，由 Leslie Robertson 擔任此建築
的工程師，由紐約與新紐澤西州港務局集 2.8 億美金資金興建。此大樓於 1966 年動工，歷時 7 年，於 1973 年完
工。世界貿易大樓共有 110 層，411 公尺高，為 5 棟建築物所組成的建築群，其主體（北方大樓與南方大樓）共
併為雙塔形建築，建築群佔地共 16 公頃。並有地鐵於此處經過設站，為紐約市最高，以及樓層最多的摩天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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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高聳建築物一前一後的「消失」8。（圖 3-3）這般突發的震驚與隨即而來頓時社會失序的

現象，從長期於《紐約時報》專欄發表文章的建築評論家 Paul Goldberger9對於剎那間此事件

帶給城市發展另一番考驗的敘述中可以見到，在突發的混亂中紐約政府與人民盡可能的在混

亂中重整秩序，尤其是面對曼哈頓區景觀的改變，以及面臨重建與否的狀態之下。他說道：

「我們寧願相信紐約是一個能夠從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中走出來的地方，但實際上我們期待自

己正經歷在掌控中的、自我包容的混亂當中，沒有人能告訴我們當遇到這樣的悲劇時該如何

處理，我們承受由恐懼而生的混亂，這次事件把原本井然有序、循有機生成方式的天際線給

攪亂了。」但是最困難的，除了一個許多生命於此地犧牲的場所將面臨開發公司虎視眈眈的

覬覦之外，此場所的重要地標建築倒塌的過程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當天經由衛星即時轉播，

而讓居住於其他國家的上千萬人民，能夠同時異地的觀看著此事件正以令人震驚的方式發展

著，全球人民藉由新聞轉播，而與該事件產生了切身的關連性，不只對於此場所的變化產生

了聯繫感，對於未來這個屬於全球認知底下具有紀念性意義的空間也投入了與紐約市民等同

的關注。

2001年9月12日

2000年8月14日

圖3-2 受911恐怖攻擊事件破壞的紐約城市景觀。
（Sweet Christopher，2002:18）

圖3-3 紐約世貿大樓於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前
與後之比照。 （Reuters攝，2001年）

8 另一棟同屬世貿大樓建築群的其中之一（編號 TWC7）、高 47 層樓的世貿大樓也於 9月 11 日傍晚 5點 20 分倒
塌，「消失」在曼哈頓上空。
9 Paul Goldberger 在為《紐約時報》工作的期間負責撰寫建築評論專欄，因此於 1984 年獲得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
立茲傑出評論獎。自 1997 年開始，在 The New Yorker 雜誌持續於專欄中發表關於建築與社會的評論，其著作中最
受注意的是正在紐約進行中的“Ground Zero 911”紀念計畫有關的《提昇歸零地：政治、建築與紐約的重建》（Up
From Zero: Politics, Architecture, and the Rebuilding of New York）一書（該書獲選為「紐約時報 2004 年最受矚目著作」
之列）。他也在美國各知名學府，如耶魯大學與柏克萊大學等學術單位講授建築、設計、歷史保存與藝術等相關
課程。他的著作與文章榮獲普立茲獎的殊榮之外，也獲得紐約藝術紀念學會總統勳章、美國建築師學會勳章，與
紐約標的物保存基金會勳章等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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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身為一個具有都市象徵性的建築物，我們總是會期待它能夠存於世上長長久久，

尤其是它龐大的尺度以及其所代表的技術成就，都不會希望只是都市中曇花一現的標的物。

當這樣的建築物在都市景觀中，使其四周的建築物就如同原本是圍繞在一座山周圍的小山丘

一樣的熟悉視覺景觀印象，形成一座在極簡主義風格下創作出來的雕塑品一般自然美好；然

而剎那間那座山忽然消失成為恐怖主義行動下的烈士時，反而這棟曾經存在的象徵性建築物

則又變成了另一種緬懷過去具崇高性的紀念物，911 事件讓曾經是紐約最高大的建築物反而

成為城市中脆弱的東西，在倒塌後只存留遺跡所呈現出來的「虛」，反而比原來量體的「實」

體更有份量（Paul Goldberger，2001），此「虛」的場所從原本為「實」體的紐約市民每日生

活中視覺熟悉的都市景觀地標，在事件過後成為除了紐約市民還有從各地而來的人，一種對

於都市中「虛」體的崇敬和憑弔的現象，視一個「虛」、「空」的地方為深具紀念性的場所，

對於過去藉由高聳與龐大的地標式紀念物很不相同，其象徵性意義也因而更加強烈，其象徵

的不再只是金融地標的原始含意，還是肩負眾所撻伐的創傷事件中「犧牲者」角色的昇華，

而成為如悲劇性英雄的紀念性意涵。

3- 2 創傷復原的過程

無論是創傷之於人或者城市空間，在面臨進行追念的形式的前、中、後需要經歷一個

讓創傷復原的過程。尤其是發生於台灣的 228 事件在 1980 年代之前無法提供一個讓創傷得以

復原的過程，而當事人或者受難者的家屬，不敢提及自己或家人就是事件的當事者，其癥結

在於 228 事件發生後即為白色恐怖時代，導致許多 228 事件的真實故事無法被「訴說」與傳

遞，許多悲劇與誤解更無法獲得澄清或消弭。因此，此時則將紀念創傷事件的過程中，所形

成與記憶、歷史、角色，以及場所的關連性於本小節進行探討。

3- 2- 1 文化記憶與空間記憶

由《228 事件慘案紀實全記錄》中可獲得受難人遺族之口述10，其中提到「沒有經歷過恐

懼的人，不能體會終日恐懼的心境」、「如果沒有公佈真相就沒有和平幸福」、「歷史要留

10 此記錄片共分為兩集，由朝野紀實映象工作室撰寫文案及配音工作，由阮美珠（228 事件受難人之一的阮朝日
先生之女）女士獨資，採訪 228 事件受難者遺族的口述內容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灣省文獻會前主委林
衡道、二二八史料文物紀念室籌委會等相關人士與組織，於 2004 年 10 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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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家知道」幾段話，可以再次確認 Laub, D.所提出的讓事件進入歷史，並達到「撫平傷痛、

原諒」的紀念階段，需要經過「復原」的過程，而此過程需要有能夠對於此事件進行再書寫

的「觸媒（catalyze）」，紀念物則是扮演提供觸媒的關鍵角色。由林櫻（Maya Lin）所設計

之「越戰將士紀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為例也可瞭解到，在紀念牆上所銘刻的

戰士姓名的周邊，見到許多其家人、朋友所留下來的個人物件，可以為「觸媒」在成為紀念

過程中重要角色做出最明白的解釋。那一道黑色大理石紀念牆成為一處將「私人的記憶」轉

化成「集體經驗」的渴望之地，從統計至今留置於牆邊超過 5000 件的私人物品如照片、信件、

玩具熊、勳章、衣物等就可以看出，這些物件皆如同證據一般，將原本屬於個人的物件移轉

成為能夠擔負傷痛的「文化製物（cultural artifacts）」，而許多署名給死者的信件，也同時成

為與公眾共同分擔的「文化記憶」。「文化記憶」是一個社會以保存來確保文化延續性的一

種方法，加上世代流傳下來的集體知識與有助於記憶的文化行為，使往後的世代能夠建構出

屬於他們的文化認同；而另一方面，「以過去為依據」則是確保屬於某一社會成員的集體認

同感，並且讓他們可以發現團體與個人在「時間」或「空間」上發生的種種狀態，例如：用

「創造共享的過去」來達成「歷史的意識」。文化記憶也應該成為具追溯力的記憶，它需要

達到如同「時間之標的」與「記憶的所在地」的功能11。

美國「國家公園管理處」也確保這些遺留在紀念碑旁的所有物件都能被妥善儲藏於「博

物館與地區古物儲藏館（Museum and Archeological Regional Storage）」的設施中，此時，這些

私人的物件則成為歷史性的「證據」，藉由「記憶的場域」-「博物館與地區古物儲藏館」的

保管，具歷史性的證據則成為能夠讓未來各世代知道如何詮釋越戰與對它記憶的「檔案」。

這些成為追念者與追念對象之間的「觸媒」- 物件與牆體本身，是在紀念物/碑形成過程中很

重要的一個階段，不只對於追念者來說具有在公共領域中將個人的記憶呈現於實體上的意

義，對於集體的公眾來說，也同時藉由此「觸媒」對屬於自身（或他人）的歷史有更鮮明的

體認與理解，這樣的紀念性是屬於個人也是屬於公共的。而刻在紀念碑體上的名字並非如傳

統的紀念碑形式以字母順序排列，而是架構在「時間」的序列之下，也以該戰爭事件的始末

為出發，依戰爭期間當中喪生的順序排列。如此，不只在屬於整體的文化實存之架構中扮演

非僅止於「個人」的地位，在該戰爭事件中也讓戰士們在一個歷史敘事性的架構中佔有舉足

輕重的分量；當人們閱讀著依照時間排序的受難將士姓名時，這些姓名也因此讓屬於該戰爭

的故事明朗成型。更重要的，設計者企圖以這種排列方式，讓這些仍在世的將士以一種「空

間式」的方式參與這個歷史，形成一個「旅程」，而成為一種「記憶地圖（memory map）」，

隨著戰爭中傷亡的人納入時間順序中，也訴說著最真實的歷史故事。在參訪者沿著牆面行走

時，也等於是閱讀了一遍此戰爭的歷史，此刻，不同角色的「個人記憶」則藉由紀念碑所呈

11 內容詳見 Holtorf, C. J.（1998）所發表之“Monumental Past: The Life-histories of Megalithic Monument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Germany）”一文中，提出比考古學所認知的「文化記憶」更廣義的看法，甚至認為具
有紀念性意義的儀式與慶典，或為特別日子所訂的紀念日等，也是文化記憶所應該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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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時間」與「空間」思維，讓各角色也能體認與共享歷史中的集體認同感。

由此可以發現，紀念歷史上的缺席與空白，必須使記憶能夠經歷由「個人」到「集體」

的過程，並讓受難者與受難者遺族經歷一個「溝通記憶」階段，進而經由紀念碑所提供的「觸

媒」在公共領域中形成「文化記憶」12。如果將這個概念延伸，可以來說明如 228 事件是個需

要在社會中建立一個成為「共享歷史」的一部份，並需要賦予紀念碑一個能夠呈現其「文化

記憶」的角色，因為如圖 3-4 所示，建構「文化記憶」是由「個人」記憶轉化成為「歷史」，

再進入「紀念」的階段很重要的關鍵。

在一個經歷創傷事件的復原過程中，倘若賦予紀念碑的形式是為了達成事件所需要呈現

的紀念意義，無論是撫平傷痛、原諒錯誤、警惕，或由創傷中記取教訓等目的，除了可由「文

化記憶」的建構過程讓這些更容易呈現之外，對於此事件的受難者/犧牲者也會因為紀念碑的

設置，提供了該事件在歷史中被理解的程度，而形成一個供給「記憶」的所在地，也為這個

事件提供了被詮釋的機會，此即空間的記憶所產生的效應，當紀念碑被設置在一個顯而易見

的場所空間時，則可使觀者持續回想此事件所帶來的影響。228 紀念碑的設置是以「紀念」

228 事件為主要目的，並將不同群體的個人（包括受難者、加害者、旁觀者與解救者等）所

擁有的記憶轉化成集體的文化記憶，需要使紀念碑能夠提供「創造共享過去」的機會，並藉

以達到社會集體的認同，並將之轉化成屬於該社會共享的歷史。當不同群體所擁有不同的記

12 這裡所陳述的文化記憶是指將屬於他人的記憶轉變成為具美學與歷史性的物件，如信中書寫給亡者的故事將繼
續成為歷史敘事中的文化記憶，是一種共同分擔與參與記憶而呈現出來的情形。

二
二
八
事
件

集體記憶

1.受難者（victim）
2.加害者（perpetrator）
3.旁觀者（bystander）
4.解救者（liberator）

記憶的累積
文化記憶的

建構過程
歷史的形成 紀念的形成

文化記憶

共享之歷史
（ 文 件 檔
案 、 收 藏
物、書籍等
各 形 式 之
紀錄）

追念形式：
（memorial）
1. 實 體 的 紀
念（紀念碑
/館、紀念雕
像、紀念的
書籍）

2. 行動式參
與的紀念
（紀念的
活動、紀念
日、紀念慶
典）

個人記憶

個人記憶

溝通記憶

集體記憶

文化記憶

圖 3-4 從記憶轉化至紀念的架構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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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皆能成為「歷史」的一部份時，那麼，對於 228 事件紀念碑所蘊含的「撫平傷痛、原諒」

的「紀念」意義則得以呈現。

3- 2- 2 不同社會主體對於紀念碑的詮釋

「詮釋（interpretation）」一個擁有不愉快記憶的場所（如戰場或屠殺現場）是否為適當

的方式？是否需要將「詮釋」與部分的「追念形式（memorial）」一同呈現？還是應該切割

開來？未來公眾對於此事件之記憶在「詮釋」過後的衝擊是如何？怎樣的詮釋方式才是適切

的？這裡就得依據此事件發生在何地、何時、與如何發生的而有不同的答案。對此，Rosemary

Hollow 於 2001 年的《澳洲詮釋研討會》上舉出了不同的例子進行說明，其中，德國軍隊於

二次世界大戰在法國的 Oradour- sur- Galne 城市屠殺了 642 人，此場所同時具有「詮釋」性與

「紀念」性，在此事件中的生還者選擇讓這個城市仍維持著事件發生當天時的模樣- 保留被

焚燒的房子與汽車並維持其燒過後的樣子，而此方式-「維持」現場的樣子是具「詮釋」性的，

形成一個偏向「觀光」的場所，而較少「紀念性」場所的意味（Rosemary, 2001）。這裡突顯

了一個問題：不論此「詮釋」是如何被「置放」於一個歷史事件的場所中，都將意味著「改

變」，且人們（經驗者與觀者）對於此事件與其歷史「詮釋」的感受也會隨之產生變化。

然而，我們需要瞭解到，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方法來進行「詮釋」或「紀念」一個發生傷

痛事件的歷史場所，需要考量的是此故事是否有其傳達的用意與目的，以及思考在許久的未

來我們想要記得什麼，而此答案又會隨時間的改變而改變，更會如同前章所述，會隨世代而

改變。但是，如何給予一個對於未來會產生衝擊的答案，則是我們此時需要思考的。以下則

是創傷事件當中不同社群藉由不同定義的場所進行的追念方式，以探討紀念性於場所當中所

呈現對於社群的意義。如作者於前文所提出的架構圖來理解由不同主體所詮釋的 228 事件，

可看出「溝通記憶」是各主體在追念形式於公共領域形成建構「文化記憶」的一個關鍵階段；

而對於事件的當事者來說，「溝通記憶」是除了經歷者將其經歷進行分享與溝通之外，媒體

形塑的力量與政治力的介入也是影響著文化記憶的關鍵因素。如要以特定群體（如受難者或

加害者）之紀念性為出發，紀念碑則必須呈現出個人在此事件中的角色與代表的意義。

以「台北 228 紀念公園」中之 228 紀念碑為例，在決定紀念碑的追念形式之時，是以 1993

年舉辦公開徵求設計圖的競圖方式進行。該次為台灣當時規模最大的一次競圖，這些參賽的

作品代表著台灣當時全體對於品味與美學的敏銳度，從作品之藝術形式角度來看，從具美感

的到呈現出荒誕情境的；從具高度現代到傳統雕塑式的；或是從建築的到塑造故事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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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經過 4 次評選後由 282 件作品中決定了前三名。但在兩天後召開的 228 建碑委員會議

中決議，推翻了原本的名次，並以「第一名的作品太過新穎，恐受難家屬難接受」為由，將

原是第二名的作品改為第一名（吳金鏞，1994）。身為「二二八紀念碑評審小組」13成員之一

的高而潘先生也以「從大的角度觀之，此一作品極具地方性特色，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人人

都讀得懂的作品」，為此作品下最後的註解。由此可知，在建碑過程中，當時受難家屬代表

在紀念碑形式的決定上佔有極大份量的影響性，這個過程是將公共性的紀念性意義以個人化

的方式建構於公共的領域上，讓身為受難家屬之一的角色，成為 228 紀念碑之「理當代表者」，

該紀念碑的創造者需要具備受難者家屬的條件，讓紀念碑的存在更具說服力。此刻，由 228

紀念碑所呈現的歷史新意義則由強調「創造者」的角色而被建構，至於公共詮釋的權利則是

於紀念碑設置之後才真正開始。

對於政府當局來說，設置紀念碑的地點需要在象徵政權所在的地點，較可表達出對於紀

念 228 事件的支持與包容，但卻因此讓事件本身只存在於「完成」紀念，而非真正「進行」

追念。如前所述，228 紀念碑應成為面對痛苦過去的一個「復原」過程的象徵，唯有經過一

個復原的「過程」，則有隨之而來的原諒與撫慰；對於受難者與受難者遺族來說，紀念碑的

價值在於傷痛獲得傾吐與平反，其個人的記憶需要得以投射，紀念即可顯現；而對於世代交

替後的人民來說，對於紀念碑的詮釋可藉由設置過程與方式來接收一個屬於當代的、重構的

「過去」，並重新看待那一段歷史，並藉由重新書寫所獲致新的歷史意義而見其紀念價值。

因此，紀念目的不同，需要有不同的建構方式及過程。

1. 受害者場所藉由「真實現場」所表達的追念形式

Pierre Nora（1989）認為「『記憶』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視若無睹的，唯有與其相關的

『社群』才會存在。」由記憶所延伸出對於追念的進一步討論，我們可以知道在一個屬於追

念的場所中，對於能夠感受到其意義的是擁有記憶的那一個社群的人，其意義也仰賴於在該

場所居住以及前往進行追悼的人而產生。

納粹時期進行的毀滅猶太人行動，使原來也只有 350 萬猶太人口的波蘭，因滅絕行動

而死去了 320 萬名猶太人。而新一代的波蘭猶太人也由遺跡所呈現出來關於猶太浩劫的「殘

斷」來理解屬於猶太文明被阻擾與破壞的證據，這些證據則是由猶太人或波蘭人對於納粹滅

絕時期的犧牲者所生的追念行為。這些呈現猶太浩劫歷史的追念場所包括集中營遺跡、猶太

13 1993 年 228 紀念碑評審小組成員共有 8人。分別為：林宗義（二二八關懷聯合會理事長）、翁修恭（牧師）、
夏鑄九（台大城鄉所教授）、陳三井（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長）、陳其寬（建築師）、陳錦芳（畫家）、楊英風（雕
塑家）、高而潘（建築師，並經評審團之推舉，擔任該次評審主席），詳細內容請參尤俊明等（1994）著之《二
二八紀念碑設計作品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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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與猶太人公墓等。經歷時間的流逝，「場所」與「事件」的聯繫關係逐漸疏離，僅存

的是由遺跡與殘片中引導波蘭人喚起對於過去事件的回憶，而以在場所之中重新注入對於事

件「記憶」的行動是維繫兩者關係的方式。位於波蘭許多關於猶太浩劫的場所幾乎是潰散不

全的，雖然許多殘破不完整的地方卻是歷史的場所，因此使人在不願記憶的狀態下成為「看

不見（invisible）」14歷史的場所。以波蘭政府的官方紀念為出發，試圖將挖掘出來並曾經遭

受遺棄的集中營遺跡（包括 Auschwitz 集中營也遭受毀壞）以波蘭政府所欲呈現的歷史面向

出發藉由該「現場」進行訴說。

德國納粹於 1942 年在波蘭境內的 Treblinka15設置執行納粹滅絕行動之一的集中營16，將

住在波蘭華沙猶太隔離區當中的猶太人，以及來自斯洛伐克、比利時、奧地利、希臘、法國

等地的猶太人流放於此進行處決。此名為「Treblinka 猶太浩劫追念場所」是設置於被毀的

Treblinka- II 滅絕集中營遺址上。1944 年，德國人將此區域摧毀並破壞，並且種植了大量樹木

並於掩埋被殺害的猶太人遺骸的土地上重新整土，使其成為現今所見的森林。對於此創傷場

所進行的景觀改變，讓不知情者以為來到了一個受保護的國家公園，但是被丟棄於此的受害

人遺骸數量超過 80 萬人，甚至在 1957 年計畫展開此追念場所的悼念行動時還到處可見絞碎

如細沙的骨骸任憑陽光曝曬。

由圖 3-5 所呈現的集中營平面圖可以見到，右下角被通電鐵網所圍住的區域，當中的

骨骸掩埋坑（圖 3-6）則是目前僅剩予以保留的實質證據，而成為可見的實體遺跡。

14 內容詳見 James E. Young 於 1993 年所著之《記憶的紋理》，當中探討位於波蘭集中營的追念場所與波蘭人記
憶的關係‘The Rhetoric of Ruins: The Memorial Camps at Majdanek and Auschwitz’一節，第 119 頁。
15 位於華沙的東北方 50 英里處。納粹在此設置了兩個集中營，第一個“Trenblinka- I”為勞動營；而另一個
為”Trenblinka- II”為俗稱的死亡工廠。此處作為納粹政權執行大規模屠殺行動的主要地點之一，因為納粹認為
Treblinka 執行滅絕的行動不夠迅速，因此將毒氣室由原本的 3 間增闢至 13 間，最後也成為納粹眼中真正的滅絕
中心之優良案例。而 1942 年 7 月 1943 年 8 月的短短一年多共計約有 80 萬人於此處被殺害。（Caren Keller Niss，
2001）
16 納粹在波蘭境內一共建有 6座巨大的死亡集中營，除了 Treblinka 之外，還包括奧斯維辛(Auschwitz)、馬伊達內
克(Majdanek)、貝烏澤茨(Belzec)、切爾莫(Chelmno)與蘇比博爾(Sobibor)。（Enzo Collotti，文新譯，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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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1943年時的Treblinka集中營平面圖。（Arad Yitzhak，1990。箭頭為作者的標注與補充說明）

圖3-6 以玄武岩表達受害者骨骸被焚燒過後遺棄的
掩埋坑。（照片由Gen Baugher提供，1998年）

圖3-7 以石塊呈現受害者遺體的掩埋位置。

（ 取 自 猶 太 研 究 虛 擬 資 料 圖 書 庫 網 站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

此處於 1960 年，由建築師 Adam Haupt 以及雕塑家 Franciszek Duszenko 共同自競圖中獲

選設計的追念物群所組成的悼念猶太烈士的追念場所，是由 17000 塊形狀呈銳利齒狀，及顏

色、大小不一的大理石塊排列組成（圖 3-7、圖 3-8 與圖 3-9），這些尺寸不一的石塊分別代

表在猶太浩劫中被流放至此並遭受屠殺的各地猶太人，大部分石塊上並無銘刻任何字跡，而

其中約有 700 塊石頭則刻著凡是由歐洲各地被遣送至該處的猶太社區與城鎮的名稱，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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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城市與整個猶太浩劫歷史的集體記憶之關係。此追念場所也被稱為是「波蘭人對於遺骸

被埋葬於土地中之受害者的敬意」17，但它所呈現出來的也是波蘭最悲慘的受難烈士追念之

處。

圖3-8 進入Treblinka集中營的終點車站位置。

（ 照 片 取 自 猶 太 教 育 教 師 資 源 官 方 網 站
http://fcit.usf.edu）

圖3-9 在主要的追念巨石前，以石塊圍塑而成的弧
線則是標示出當受害者即將被送入毒氣室前的偽裝
通道位置所在。（照片由Gen Baugher提供，1998年）

除了小部分被保存的掩埋坑之外，對於「真實現場」的追念方式則是以石柱將整個營

區的邊界圍塑出來，以呈現原始營區的界線（圖 3-10），並將集中營的入口處以石塊標注作

為記號，以及用石材重新指認出以車廂運送猶太人進入的鐵路位置（圖 3-11）。

圖3-10 以石柱標注的集中營範圍界線位置。

（照片由Gen Baugher提供，1998年）

圖3-11 以石塊呈現進入Treblinka集中營的鐵路位
置。 （照片由Gen Baugher提供，1998年）

如今，由原本佔地 22 英畝的集中營區範圍，僅剩下約 7英畝受到保存。如果沒有目前

設置的追念物來陳述過去的集中營區的範圍與界線，實在很難令人想像在此處隱藏著與現況

17 內容詳見《猶太研究虛擬資料圖書庫》的〈美國-以色列合作事業〉部分。（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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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同景象的悲慘過去。

這個設置於「真實現場」佔地廣大的追念場所也被稱為最具圖像意義的猶太浩劫墓園
18，尤其此追念場所以納粹時期用來屠殺猶太人的毒氣室，以及猶太人的埋葬之區域作為現

今的追念場所，並將德國人臨走之前企圖湮滅屠殺超過 80 萬人的證據所進行的景觀改造予以

保留19，讓場所與事件的關係持續維繫，並允許一個場所在不同時期經由歷史事件對於事件

場所而產生的「堆疊」。只是，單純以石塊標注原始集中營的範圍與入口，恐怕對於這個被

封為「被遺忘的集中營」20的 Treblinka 在追念一個屬於紀念性意義中具有一定重要性之歷史

的場所，仍沒有產生較有助於理解該創傷事件的幫助。

2. 加害者場所藉由「中立」場所表達之追念形式

德國在「紀念」這項議題上，過去由傳統所建立下來的方式不同於其他國家，大部份

在德國的追念場所追念形式的關注焦點在他們與猶太浩劫這項歷史事件的重要性關係，和他

們視猶太浩劫記憶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利用納粹作為政治宣傳的目的，與在冷戰時期於東方

與西方之間的政治競爭角色上。（Foote, K. E. et al., 2000）如本研究之第二章所述，位於德國

柏林的「歐洲猶太浩劫追念物」（Denkmal fu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所在的位置是一

個屬於「中立」的場所。該追念場所為建築師 Peter Eisenman 由競圖過程中獲選設置，此處面

積約佔 1 萬 9 千平方公尺，是以 2,711 塊混凝土長方柱所組成的追念物群共同構成的追念場

所。此追念場所經歷了將近 17 年的多方爭論與協調之後於 2005 年 5 月完成，目的是為了悼

念德國納粹的統治下遭受滅絕的 6百萬名猶太人，並意圖將該次創傷事件的記憶存放於德國

的歷史之中所設。

完成此處追念場所的過程經歷了長時間的辯論，在決定之前，一直有來自於社會不同

社群對於追念物本身的爭辯與批評，不只是針對追念物之形式有許多爭議，對於設置追念物

的旨意也遭受質疑。整段過程大致可說明如下：從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開始，除了對於德國

經濟與政治上產生新的意義之外，也為「歐洲猶太浩劫追念物」的誕生埋下了種子21。就在

紀念對象為納粹黨與共產黨的追念物「新岡哨（Neue Wache）」22落成後一年的 1994 年，則

18 內容詳見 James E. Young 於 1993 年所著之《記憶的紋理》，當中探討位於波蘭集中營的追念場所與波蘭人記憶
的關係‘Broken Tablets and Jewish Memory in Poland’一節，第 185 與 186 頁。
19 在 1943 年時，德國納粹逼迫約 1000 名猶太囚徒花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以勞力將大規模執行屠殺的證據抹除。
（Gen Baugher，1998）
20 此為一處建於 1816 年與 1818 年紀念戰爭與暴政的建築物。1931 年用來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普魯士將
士。
21 此追念物誕生的之原始因子，是當時的美國總統 Ronald Reagan 受前德國總理 Helmut Kohl（1982-1998）之邀前
往位於 Bitburg 的軍人公墓進行拜訪。該處也是二戰德軍黨衛軍（Waffen S.S.）的墓地。Kohl 認為德國應該如同其
他民族一樣也應有一處能夠讓國外的政要或官員能夠前往紀念在戰爭中犧牲的德國軍人與英雄的追念之地。
（James E. Young，2000）
22 Neue Wache 原為由 Karl Friedrich Schinkel 於 1818 年設計的普魯士皇家岡哨。19 世紀 60 年代起則用以紀念戰爭
中犧牲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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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了一項針對紀念「遭受殺害的猶太人」之追念物國際競圖。設置的場所就在已成為垃圾

場、並曾經是「蓋世太保指揮總部（Gestapo Gelande）」所在的區域。共計有來自世界各地

共提出的 528 件設計作品。如前所述，「蓋世太保的領域」（加害者的場所）經歷了長時間

對於這個（加害者）場域的未來定位與命運，以及如何在一個這樣的場所中紀念因蓋世太保

而犧牲的猶太人（受害者）等來自於各方複雜的論辯。

在 1989 年柏林圍牆拆除之後，這項設置追念物的國際競圖則有了聯邦政府與柏林議

會作為靠山，使該競圖變成一項東、西德統一後開始進行實質面對社會中各種角色相對、相

融或溝通的公共領域，讓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的關係不再以互不相關，而是直接「面對」的

方式顯露出來。尤其當德國統一的事件成為社群之間角色面臨共同擁有（亦不屬於何者）的

領區時，介於多方角色，或者說對於過去德國歷史之「共有」場所– 柏林圍牆邊，介於西

德 Tiergarten 與東德的柏林市中心（為過去德國納粹政權之所在位置）之交界處的「政府花園」

（Ministerial Garden），在東、西德統一而成為新首都之後，包括德國國會在內，此處成為一

個國家當中各社群所賦予的一個新象徵性意義的場域。一年之後（1995 年）則由 15 位評審

組成的評審團公布了首選作品，由評審團所選出的首選分別為柏林的在地建築師 Christine

Jakob-Marks與住在德國的紐約藝術家Simon Ungers的兩個作品，德國政府最後決定以Christine

Jakob-Marks 的提案設置23。但在競圖首選作品公布之後的幾個小時，從各方蜂擁而至的批評

聲浪不斷，加入論戰的有藝術家、政治家、歷史學家、學者等在德國的報紙等刊物中發表意

見，最多的爭論議題則是圍繞在設置此追念物的結果會導致對於記憶進行「鼓舞」亦或是「阻

斷」的作用24，除此之外更遭受當時猶太人代表（受害者）25認為選出的作品「下手太重」、

「沒有威嚴」，以及「太德國人」等無法接受的反對意見而撤銷首選提案26。因此，在 1997

年間也陸續舉辦了多次座談會，希望能藉之突破僵局，以確保該追念物能夠在猶太浩劫一事

未來被排除（或縮小）在歷史之外以前能夠完成設置。並於會議中達成了共識，訂定了 5項

追念物不可違背的目標：第一，這個追念物將只是為了悼念在歐洲被殺害的猶太人；第二，

需要在 1999 年 1 月 27 日破土（1月 27 日為波蘭 Auschwitz 納粹集中營於 1945 年解放的那一

天，將該日訂為「國際猶太浩劫紀念日」）；第三，它設置的位置應該位在介於布蘭登堡與

波茨坦廣場之間佔地 5英畝的「政府花園」；第四，再次邀請於 1995 年該次競圖結果的前 9

名提案作品，針對座談會中來自各方的意見、批評與建議修改其設計與概念；第五，最終獲

選的設計將從修改後的 9位候選作品中選出27。

23 Christine Jakob- Marks 的提案為一個 23 呎厚、3百呎見方的巨大混凝土，以一邊 25 呎高向另一邊 6 呎高的角度
傾斜，上方刻有 4百 5 十萬被屠殺的猶太人的姓名，並依循猶太人在追念死者會於其墓碑上置放石頭的追悼習俗，
以 18 個巨大石塊置放於上方。
24 內容詳見 Siobhan Kattago 所著之《含糊的記憶- 納粹的過去與德國民族認同》一書，第 141 頁。
25 猶太人代表 Ignatz Bubis 在競圖結果公布後即將反對意見西德總理 Helmut Kohl，指出該作品是一個無法令人接
受的設計。
26 內容詳見 James E. Young 於 2000 年所著之《記憶的邊緣:當代藝術與建築中猶太浩劫之殘像》，第 190 頁。
27 在 1997 年 1 月 11 日由聯邦政府的歷史學者 Christoph Stolzl、下議會代表的建築師 Bernhard Schneider，以及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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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最終由 Peter Eisenman 提出的作品–「記憶之地」獲得評審肯定，他以混凝土方體

組成猶如一片波濤起伏的墓碑群，形成正交網狀的狹窄走道於其間供來訪者行走，這 2,711

個混凝土塊上並無銘刻任何碑文，彷彿有將碑文內容交由來訪者自行填上其詮釋與意義的意

圖（如圖 3-12、圖 3-13 與圖 3-14）。此追念之地經歷了對傳統紀念物的挑戰而成為強烈的對

立，Peter Eisenman 表達自己對於此追念物的看法，他認為「任何傳統的紀念物是無法再現如

猶太浩劫如此巨大的恐怖事件，也將是不適合的…我們的紀念物企圖呈現一個對於相較於懷

舊的記憶更傑出的新看法…我們只能經由對於現今的公開宣示來瞭解過去。」此追念地在

2005 年 5 月 10 日正式揭幕時，有超過 1200 位來自德國與國外的來賓前往觀禮。當天，距離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是 60年以後了，在這樣的時間點德國才有了一個以柏林為中心的追念因猶

太浩劫而喪生的 6百萬名歐洲猶太人的追念物，該追念場所已持續作為一個爭論焦點，也因

為如此，這個歷史（曾經激烈論辯的追念過程）則不會被遺忘。

圖3-12 位於德國柏林施工中的歐洲猶太浩劫追念物。

（照片採自Denkmal fu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旅客資訊中心簡介折頁。）

圖3-13 位於歐洲猶太浩劫追念物地下的展覽室。

（照片採自Denkmal fu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旅
客資訊中心簡介折頁，Gunter Lepkowski。）

圖3-14 位於歐洲猶太浩劫追念物地下的展覽室。

（照片採自Denkmal fu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
旅客資訊中心簡介折頁，Gunter Lepkowski。）

不同的國家與其社會群體，包括受害者、加害者、旁觀者與解救者會以他們位於猶太

浩劫此歷史事件所理解的部分（包括神話或概念），找到其本身經由這個官方的追念物所形

Lothar Poll 共同發起的「第一次『柏林歐洲猶太浩劫追念物』座談會」的開幕致詞。該座談會的與會成員囊括了
約有一百位學者、史學家、政治家以及建築師。（Daniel Daga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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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猶太浩劫事件的記憶與瞭解，並由該追念物找到與自身的關係。社會中的各方社群、組

織與團體藉由為實質的場所下定義，以及對領域爭取定位與爭奪，往往是紀念性的目的與意

義形成的關鍵。此處由德國政府在東、西德統一之後所設置的追念物代表了一個將政權中心

的領地誠心的貢獻出來，讓人接受到他們想藉由此處的追念物訴說的態度– 並非將對屠殺

的記憶與毀滅再次呈現出來；而是讓世人看到猶太浩劫所造成的「一段無法彌補的失落」，

並讓該追念物對於這些不同的社群反應出他們與遭殺害的受害者之間的關係。（James E.

Young，1993）上述由創傷事件加害的一方發起的追念形式，並非是一個加害者設置追念物的

過程與場所（如現今開放悼念的集中營）；而是利用這個場域向世人訴說他們在這個世代對

於猶太浩劫的態度、紀念宗旨與對於該創傷事件記憶的意圖。

3. 無實際受害者但是為受害者之根源所在– 個人與集體記憶的容器

對於歷史上的事件之記憶與其在歷史上的敘事皆成為猶太人最重要的信仰、傳統與認

同感。而「回想」關於其民族的歷史不只是他們所樂在其中的，而是以回想的過程將虔誠與

儀式性的宗教性特質傳達出來。（James E. Young，1993）不同於德國人，以色列人民本身即

對於歷史創傷的記憶成為在他們的民族潛意識中佔有關鍵的地位。一個如以色列在歷史與宗

教上載負包袱的民族，其社會中的當下生活因他們祖先在過去所經歷的經驗中反映出來，在

社會群體中亦反射了一個民族自身的記憶。因此，這部分則將探討已經具備了「保存」其過

去歷史以及維繫創傷之過往經驗的民族，如何因為從這個世界具有重大影響性的猶太浩劫所

產生之追念物，理解到創傷紀念性意義之於國家的層級中不同社群之間的互動關係。

對以色列人來說，保存猶太人浩劫的記憶變成是一個愈漸重要的議題，因為，猶太浩

劫的記憶不止是一段因「距離」而使該創傷事件發展並發酵的歷史，還是緊密的與以色列建

國有關的歷史事件。Padan, Y.（2000）指出，在以色列，對於猶太人浩劫的記憶係因它是一

個以色列國家敘事當中具有根本涵義的一項事件。因此，以色列人民在面對猶太人浩劫具有

不同於其他地區猶太人民的差異性，因為他們所要扮演的，是以官方進行追念的形式，以追

念物或追念行動在「遺忘」與「記得」需同時兼備的關係中的角色，也需面對人民對於以色

列建國初期所建立的「官方」之合理性與必要性產生質疑28，還有受害者本身之記憶保存和

奮力抵抗創傷的記憶等之種種問題。在前述這些具有矛盾性的對於歷史創傷的解讀的狀態之

下，也使得猶太浩劫追念物在一方面有企圖遺忘，讓創傷記憶成為過去，卻於另一方面將猶

太人在集中營裡遭受的殘酷待遇又極度重視與放大的弔詭情勢形成值得討論的現象。

28 以色列建國初期政府發言人 David Ben-Gurion 認為，猶太浩劫對於以色列人民來說是終止其流放生活的最終救
贖，他更指出猶太浩劫對於猶太人在世界各處散居，其代表的是一種不只是值得被摧毀，還更應該被「遺忘」的
表現，換句話說，以色列建國初期的領導人甚至認為要迎接嶄新的國度的來臨，就不應該再提往事，應該將之遺
忘。（James E. Young，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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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創傷紀念性的意涵之時，可發掘一個創傷歷史在該民族政府對於該事件的認知

與想法，並理解到追念物之如何成為某一民族或國家之集體性意識與行為。如前所述，官方

與創傷事件受難者兩者之間既有主動藉追念物來彌補，而又試圖將之遺忘的矛盾對話關係，

能夠從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是以色列建國戰士的奮鬥，能夠彌補受難者所承擔的悲慘待遇。

由此處能夠見到的是以色列政府在面臨二次大戰戰後的猶太浩劫受難者的際遇，也影響到當

今世代的以色列年輕人，而猶太浩劫的記憶也掌控著受難者與以色列新世代之間的認同感。

如 James E. Young（1994）所觀察到的，這些猶太浩劫的受難者並沒有被遺忘，而是由以色列

建國時候所遭遇的困難中被再次回想起來。也因為如此，探討以色列的猶太浩劫紀念物可以

朝向理解一個民族在尋求脫離慘痛過往與創傷歷史的集體心理狀態來思考，則能夠理解該處

的追念物在不與事件發生地有關聯性時候，還能夠代表著具有集體性意義的紀念性意涵。

位於以色列耶路撒冷Har Hazikaron 山麓有一個追念被屠殺的 6百萬名猶太人的追念場

所-「猶太浩劫紀念地（Yad Vashem）」，是以色列國會以專案行動之名於 1953 年所創立的，

也是一個作為象徵猶太浩劫創傷事件所衍生的許多對應與對抗的場所，這裡包括世界上最大

的猶太浩劫資料博物館與儲藏中心，由「猶太浩劫烈士與英雄回憶委員會（the Holocaust Martyrs

and Heroes Remembrance Authority）」所創立，也是由生還者所組織而成的機構，是集合研究、

教育與展示的追念場所。此追念場所是以實體建築呈現出儲藏集體記憶的角色。此處因為每

年官方舉辦「猶太浩劫烈士與英雄紀念日」的追念活動，吸引來自各方的猶太人社群皆蒞臨

朝聖，而使此處成為國家的紀念堂，隱含了以色列的英雄主義傲氣與受難者的恥辱合而為

一，而成為以色列之集體認同感的主要場所之一。在猶太集中營被解放之後 3年隨即成立的

Yad Vashem 國家追念場所，讓原本猶太人在戰時於歐洲慘遭凌虐與屠殺的悲劇中受難角色，

以獨立建國的英雄事件來給予救贖，並將奮力求生存的精神延續。Yad Vashem 追念地所抱持

的紀念宗旨是，同時成為民族記憶之創造者與保管者的雙重角色，並且還要進行蒐集、檢驗

與出版有關猶太浩劫與英雄主義的證言，把這些屬於猶太民族所學習的課題帶給人民。

此追念場所是藉由空間的安排來提供呈現民族記憶的經驗，此處（追念物群）包括 6

個主要的功能項目- 分別為由建築師 David Guggenheim、Alex Bloch 與都市規劃師 Daniel Mints

共同設計的「猶太浩劫研究國際學校（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for Holocaust Studies）」29；「國

際猶太浩劫研究院（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Holocaust Research）」；「檔案與圖書館建築

（The Archives and Library Building）」；「數位化之檔案資料（Digitization）」；「遊客中心

（The Visitors’Center- Mevoah）」；以及「新博物館群（The new Museum Complex）」所共同

29 此國際猶太研究學校是由以色列教育部與許多慈善家所共同贊助成立的。當中包括有 17 間教室，一間多媒體
中心、資源與教育中心、工作室、視聽室，與 100 位教育工作者，以朝向關於猶太歷史的教育為宗旨。室內空間
的設計交由建築師 Carmela Carmi 來完成，Dorit Harel 負責設計所有的識別標誌系統，而 Dan Tzur 則是負責景觀
設 計 的 部 分 。 （ the Holocaust Martyrs’ and Heroes’ Remembrance Authority ， 2004 ，
http://www1.yadvashem.org/visiting/temp_visiting/temp_index_scho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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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而其中的兩處追念物與一處提供作為「知識的容器」之研究與教育機構是本研究所將

探討的主要追念物/追念場所。它們分別為由 Dan Zur 與 Lippa Yahalom30設計經由競圖獲首選

的「猶太社群的山谷（the Valley of Communities）」、由 Moshe Safdie 所設計之「新猶太浩劫

歷史博物館（the new Holocaust History Museum）」，以及其中由 Arieh El-Hanani 設計的「回憶

之廳（the Hall of Remembrance）」，與「猶太浩劫研究國際學校」，這三處追念場所皆企圖

將實質的構築形式作為記憶之術（art of memory）的投射。對於一個社群來說，「事件」的記

憶主要是與該發生的「場所」，以及特定的空間架構來與集體的記憶產生關連性的連結。但

是，以色列與猶太浩劫實際發生之地有相當的距離；也就是說，在此處並無事件發生的「特

定場所」，讓記憶處於純粹對於事件的敘事領域當中，該事件的「時間距離（temporal distance）」

因地理上實質的距離而更加遙遠（Padan, Y.，2000）。

對於實質的空間經驗作為記憶的投射，在 Yates F. A.（薛絢譯，2000）所著之《記憶

之術》（The Art of Memory）當中就已經提及，視覺的圖像是最容易被記得的，因此，Padan,

Y.（2000）認為，對於某事件的回想需要應該連同熟悉感的建築空間一同進行，而這些視覺

的元素能夠在日後在人的意念之中重新造訪而喚起回憶。換言之，回憶需要可刺激意念的「觸

媒」來召喚，當事件發生的實質地點不存在時，以「空間敘事」將回憶以「再創造」的方式

呈現，以表達出屬於集體社群所應該共有的經歷。

（1）建構在如解構之基地的廢墟上的「猶太社群的山谷」（1992）

此山谷是一個佔地範圍 2.5 公頃的龐大追念物群，是由自然的岩床所開挖出來的，該

處是以「迷宮」的配置方式將地表挖掘了約有 9公尺深的空間，並將猶太浩劫中遭受殺害的

猶太人姓名銘刻在岩石上，除了將受難者的姓名羅列出來之外，並將遭受德國納粹所摧毀的

上千個猶太社區的故事，以及直到目前遺留下來極少數的猶太浩劫生還者所蒙受的陰影敘述

出來。建築師當初的任務是將山麓創造為廢墟，不在地面上興建任何東西，而是將地表進行

挖掘，把一個巨大的敞開式的如墳墓的空間嵌入地層，也就是一種以「『解』構的方式進行

『建』構（the “con”- struction of “de”- struction）」的行動，來表達猶如這些猶太社區經歷數

千年前紮根於地表上的樣子，因一次突如其來的慘痛悲劇（猶太浩劫）而造成猶太人的生命

忽然間消失在陽光下，突然沈入地表消失無蹤（圖 3-15 與圖 3-16）。

30 由 Dan Zur（以色列，1926）與 Lippa Yahalom（波蘭，1913）共同合作的建築團隊創立於以色列的特拉維夫（Tel
Aviv）。設計此追念場所的原始概念源自於聖經中的先知- 以西結，對於以色列的預言-「山谷中乾枯的骨骸」（the
vision of the Valley of the Dry Bones）：“The hand of the Lord was upon me, and carried me out in the spirit of the Lord,
and set me down in the midst of the valley which was full of bones...and, lo, they were very dry...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hold, O my people, I will open your graves, and cause you to come up out of your graves, and bring you in to the land
of Yisra'el. ”（以西結書 37：1 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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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5 「猶太社群的山丘」鳥瞰照。（圖片採自第
十屆以色列國家建築博覽會展覽網站）

圖3-16 「猶太社群的山丘」行走處平面圖。（圖片
採自第十屆以色列國家建築博覽會展覽網站）

此追念場所的配置大致與遭受屠殺的猶太人所散佈之地理位置有關係，約略呈現出以

猶太人分佈為主的中歐與東歐的地圖，銘刻於岩石上的受難者姓名也大致與其地理位置相

關，字體與尺寸大小同樣呼應該猶太社區的密度與規模。這樣如迷宮式的、凹陷於地下的配

置使來訪者在行進之間遺忘了其本身在空間上的方向感，對於這樣奇異的地景（行進在地表

以下，同時被高聳的岩石包圍著，行進間只有天空的景色是開放的）會感到陌生與失序。這

樣的空間經歷呼應猶太人在集中營裡生活的記憶與感受（圖 3-17 與圖 3-18）。

圖3-17 「猶太社群的山丘」岩石上刻滿受難者姓名。
（圖片取自第十屆以色列國家建築博覽會展覽網站）

圖3-18 「猶太社群的山丘」如迷宮的可供來訪者行
走的空間。（圖片取自第十屆以色列國家建築博覽
會展覽網站）



具變動力量的集體性文化資產：論標注性事件紀念物之紀念性意涵

80

（2）「新猶太浩劫歷史博物館」

此博物館是由建築師 Moshe Safdie 所設計，其外型有如三角柱體（圖 3-19），由山的

一端穿過另一端，兩端開口有著迎向天空的的懸挑，總高為 13 公尺，有著總長共約 200 公尺

的長條形天窗沿著這個長形量體，使其與當中幽暗的展示與媒體播放空間形成對比，自然光

線會藉由透明玻璃的天窗透入內部的展示間（圖 3-20）。此追念物是混凝土構造，表面不刻

意做任何修飾處理，空間由兩端開口逐漸向中央縮小，也以緩降的樓地板呈現出彷彿逐漸潛

入山中的空間感受，提供多變空間的連續性；走向追念物的另一端則再以逐漸升高的樓地板

隨著山麓的坡度延伸。Moshe Safdie（2005）指出，以長向的量體作為博物館的主要概念是為

了表現出該創傷事件成為長而久的慘痛事件，並且要讓來自各地的猶太人能夠在行進之間提

供令人印象深刻的經驗，讓成千上萬來自各地的訪客能夠經歷一個合宜的、具有整合性之猶

太歷史的敘事經驗。

圖 3-19 Yad Vashem追念場所全景。（圖片取自網站
http://www.labiennale-israeli-pavilion.org/html/BH_Site.ht
ml）

圖 3-20 新猶太歷史博物館內長廊。（圖片取自
Yad Vashem 官 方 網 站
http://www.labiennale-israeli-pavilion.org

負責博物館展示設計的設計師 Dorit Harel 則是在此長向的博物館中創造出樓高有 8公

尺的地下展示廳，分別將猶太浩劫在集中營當中受害者所承受的待遇進行說明與展示。這個

博物館的展示宗旨是以「敘事性」的方式表達，塑造「多項知覺感官」的體驗過程31來表現

猶太浩劫的歷史資訊與個人經驗。在這個歷史博物館的底端，還有一個能夠悼念數百萬個猶

太浩劫的受難者的地方，稱為「姓名廳」（圖 3-21 與圖 3-22），這是可提供來訪者搜尋受難

者姓名的資料庫，在此處也展示有約 600 位猶太浩劫受難者的照片，與他們所留下來的字句

供來訪者憑弔。這裡是一個跳脫於猶太浩劫創傷事件的場所，於是以極盡所能的方式將二次

大戰中被摧毀的猶太人世界呈現出來，並以此追念場所來重新認定與確保猶太人民族的認同

31 除了提供資訊之外，也帶入了實驗性的展示設計，讓訪客能夠有一個對於時間、地方與氛圍的完整感受。為了
在「非真實場所」中呈現出猶太浩劫的場景，其中一個展示廳也將集中營的場景重現/建：模擬波蘭華沙的其中之
一的集中營所在的街道，並將二戰時期猶太人在被遣送到該處所見的視覺景觀、所聽到的聲音，以及所踩的石子
路，以真實物件、照片、影像、影片等呈現出來。（Dorit Hare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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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圖 3-21 受難者姓名廳。

（圖片取自Yad Vashem官方網站
http://www1.yadvashem.org/about_yad/magazine）

圖 3-22 受難者姓名廳。

（圖片取自Yad Vashem官方網站
http://www1.yadvashem.org/about_yad/magazine）

（3）「猶太浩劫研究國際學校」

名為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for Holocaust Studies（1999 年開始運作）的國際學校，是

Yad Vashem 當中為了教育與研究為目的的追念場所。此處以身處優美的基地環境為出發來提

供冥想與沈思，包含了 17 間教室、一間藝術多媒體中心、資源中心與視聽室。此處共有約

100 位職員與教師專門負責教育關於猶太浩劫的歷史，使該段歷史能夠在世代與世代的交替

之後仍被記得。此處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教育猶太浩劫歷史的學校，每年有 10 萬名學生與 5

萬名軍人蒞臨參訪，也是世界培訓教育猶太浩劫之授課教師的總部，任務是負責更新、製作

與編撰猶太浩劫的教育題材與內容。

雖是如此，卻也可能成為缺乏事件之獨一特定性的追念空間；因而，此處則是以建構

該創傷事件之「集體之歷史」的角色意涵作為定位。

於此，Padan, Y.（2000）認為以色列這個佔地面積有 45 英畝的範圍呈現出具有「場所」

之特定意義的建築實體空間，以象徵性的元素分別代表著記憶之型式，也以易於令人了解的

空間經驗來傳達集體記憶的內容與涵構，這些空間經驗是經過「組織」之後提供來訪者再次

「回想」的過程。

3- 3 屠殺追念物的設置與歷史新建構

在台灣，創傷事件與紀念的場所關係可從 228 事件來分析，台灣的特殊政治情勢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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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使得追念 228 事件（與事件的受害者）的行動與形式需要在場所與紀念物兩者於空間和

歷史的向度中探討。

3- 3- 1 追念場所與追念物的設置

「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和」是政府在解嚴以後所抱持的原則，並於 1995 年 4 月 7

日，由前總統李登輝明令公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行政院並依該條例設「財團

法人 228 事件紀念基金會」，處理受難者申請之補償事宜，同時設置 228 和平公園，隨後 228

紀念碑落成，228 事件基金會則於每年舉辦系列紀念活動。自從嘉義設置了全台首座的 228

紀念碑之後，各縣市政府陸續設立起 228 紀念碑。現今台灣設置的 28座 228 紀念碑當中，有

6 座紀念碑與事件發生的地點有直接的關係，並且，由紀念碑設置之後所代表的紀念性意義

來分析，可分為兩類型：第一類型為以呈現公共（集體）紀念性所設置的紀念碑（圖 3-23），

也就是在一個公共的空間當中設置紀念碑，且此公共領域具有能夠呈現 228 事件史實性的地

點，如設置於台北南京西路 185 號巷口的 228 事件引爆地點紀念碑，乃因 1947 年 2 月 27 日

專賣局查緝員至延平北路、南京西路交會處之天馬茶房附近廊下查緝私煙，以槍桿擊昏菸販

林江邁，釀成 228 事件（李筱峰，1998），而於此處設置紀念碑。另一個同屬此類的則是位

於「台北 228 和平公園」中的 228 紀念館與紀念碑。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將原為日治時期

的「台北放送局」改為台灣廣播公司，此處作為 228 事件全台傳播消息的重要歷史地點，藉

之將 228 事件以「填補」歷史斷裂的角度決定設置的位置，市政府因其具有的特殊歷史性意

義而讓此空間成為具有集體歷史價值的追念場所，並架構在全體人民共同擁有的歷史洪流中

呈現。設置在離紀念館不遠處的 228 紀念碑則是以鐵架、算盤珠、立方體、球體碑、陰陽石、

掌印等許多象徵元素所組成的碑體，訴說這樁人為錯誤造成的悲劇。此紀念碑以抽象有形物

體（material body）的再現來達到「治療（healing）」與「安撫（comforting）」，將「民族創

傷（national trauma）」轉化，也是此 6座中唯一能夠讓人進入其所塑造之紀念空間內的紀念

碑。而由紀念碑和紀念館共構的 228 和平公園，則共同形成一個直接進入政權中心涵構的場

域，而成為呈現公眾紀念性意義的紀念空間。

此外，另一類型則是以呈現小眾（個人）紀念性而設置的紀念碑（圖 3-24）。此類型是

為紀念個人或少數的群體在事件中喪生，並對於事件發生的過程有記錄與資料的，以設置紀

念碑的方式紀念。例如設於基隆八堵火車站旁的 228 紀念碑，是為了紀念 5 名因 228 事件於

車站中被槍殺，與其它被抓走的員工一共 16 位犧牲的八堵站鐵路員工所設置，該紀念碑於

1993 年 2 月由罹難站長李丹修與副站長許朝宗的遺族推動建碑，次年興建完成。另外於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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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埔里之 228 紀念碑，則是為了紀念 228 事件烏牛欄戰役中喪生的青年而設置32。在台南，則

有為紀念個人於事件中犧牲而設置的「湯德章紀念公園」。台南市政府於 1999 年為湯豎立銅

像，並將圓環命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以感念湯德章因犧牲個人而終止一場不必要的逮捕、

殺戮與冤獄33。另一個也是為紀念受難者犧牲而將紀念碑建於其墓地的雲林縣古坑 228 紀念

碑，敘述遺骸挖掘處理經過及奉安所在，供後人憑弔之紀念碑34。

台北228八紀念館 台北228紀念館中的228紀念碑 台北228事件引爆地點紀念碑

基隆八堵車站228紀念碑

（照片採自台灣人權資訊網）

南投埔里228紀念碑

32 烏牛欄為今愛蘭，228 事件中，生於台灣的人民和國民黨軍真正的武裝交戰零星可數，稍具規模的當屬由當時
民眾與學生二七部隊於埔里烏牛欄的戰事，該戰役中以寡擊眾，打退國府軍隊。
33 湯德章律師原為負責協助阻止暴動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治安組長，後因委員會被令撤銷，湯德
章被捕後，基於保護同胞的立場而不因酷刑逼供透露許多相關組織人士的名單，被押至舊市政府前的石象圓環（即
民生綠園，日治時期為兒玉源太郎公園），以組織非法集團、擾亂治安等罪狀名義執行槍決。內容詳見由凃叔君
所著之《南瀛二二八誌》，當中〈只為公義不為強權：捨己救人的湯德章〉一文，第 23 至 25 頁。
34 1947 年 3 月中旬，一批不滿當時政府的群眾打算到山區進行長期抗爭，途經古坑鄉時，為國軍攔截伏擊而亡，
被集體就地埋葬在古坑崁腳現址附近。鄉民以三塊石頭在掩埋處做記號，以供辨識。228 事件紀念基金會挖掘出
13 具零碎不全的遺骸，1999 年將遺骸奉安於古坑鄉崎坪坵公墓納骨塔，並立碑以紀念。

圖 3-23 類型一：以呈現公共（集體）紀念性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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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湯德章紀念碑 雲林古坑228紀念碑

（照片採自台灣人權資訊網）

屬於第二類的紀念碑雖以紀念「小眾（個人）」為出發，因其呈現與 228 事件的關連性，

亦可同時達到公眾紀念的目的，如湯德章紀念公園則是由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結合為一，並

能夠呈現事件發生之前後因果的具體例子。但因其紀念碑文九成的內容皆在介紹湯德章個人

資料，僅以簡單一行半來交代與事件的關係，對於其個人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呈現史實

這部分仍有一段距離。八堵車站、南投埔里與古坑紀念碑的紀念性是源自於紀念小眾的犧

牲，而使社會大眾對於 228 事件所含括的時空背景、事件成因與過程有更深入的理解。關於

這些紀念物以及其在都市空間中設置所呈現的歷史意義，將於以下進行較深入的分析。

以都市空間的涵構來看台北 228 紀念碑與事件本身的角色，因為建議設置的組織團體試

圖與當時的國民黨對抗而使得紀念碑成為一種把 228 事件的歷史刻意被重新書寫的紀念形

式，使之成為一種對於創傷的交代與託付。如果紀念碑設置的地點與發生事件的歷史場所脫

離，或未對該城市之空間與事件產生連結關係，以及空間於事件中所扮演的歷史定位或角色

等三方面進行釐清，容易直接跳過與場所結合的再現方式，未經過面對記憶的場所與歷史，

就直接進入療傷階段，彷彿尚未經過敘述就終結。如同前文所述的第二類型，當紀念碑的設

置為了紀念與事件相關之特定個人或社群之際，是否還能更進一步探討，如何讓大眾能藉由

紀念碑，在都市空間中接收到能讓不同社群與不同世代的人民，有各自對事件重新詮釋的方

式。此刻可以思考的是，如果紀念碑因特殊原因無法設置在事件發生的場所時，如何以與場

所脫離的紀念碑悼念此事件？以設置於美國的越戰紀念碑來說，雖因該事件並非發生於美國

境內，但是紀念意義的重要性卻不亞於越南人民，紀念碑本身所呈現出來的紀念性是具有「社

會之集體投射」的特質，並同時反映了歷史與記憶的雙重身份而顯得重要35。

228 事件紀念的意義會經由紀念碑設置所傳達的訊息和紀念的對象而呈顯，並藉由歷史

行動的建構與再建構，將集體的認同感呈現出來，當 228 紀念碑需要在城市中承擔特定的紀

念意義與紀念對象時，它的設置可被視為是一連串霸權重組過程中的一環，經過政治與社會

同時進行意識型態上對台灣意識的重新召喚（吳金鏞，1994），讓設置行動的過程表達了當

代不同社會主體對於一歷史事件所做的回應，象徵了各主體對於事件爭取歷史解釋權的結

果。尤其當現在已經走到了「歷史實質重建」期的階段36，無論在什麼年代出生的新生代，

都必須要瞭解歷史事件本身的真相，與當代社會如何面對這段歷史，才能藉由紀念碑/紀念館

35 內容詳見 Sturken, M.（1991）所著之 “The Wall, the Screen, and the Image：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作
者於文章中對於記憶在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越戰紀念碑於美國領土之公共性的紀念論述提出精闢的研究分
析，如戰敗的後續影響、美國人民對於此段歷史的敘事論述，與文化記憶在歷史與個人記憶中的角色等。
36 此時期的名稱源自於曹欽榮將 1987 年 2 月 4 日成立「二二八和平促進會」至 2002 年以來，所經歷 15 年劃分為
五個歷史分期之最後一個時期（2000~）。其他四個時期分別為：社會運動抗爭時期（1987~1989 年）、官民對話
期（1990~1992 年）、紀念形式重建期（1993~1997 年）、歷史沉澱期（1998~2000 年）。

圖 3-24 類型二：以呈現小眾（個人）之紀念性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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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置，讓後代人民理解當代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以讓不同世代的人民能夠面對未來。

1. 場所的選擇：紀念碑的設置於都市空間所代表的意義

在探討都市中設置紀念碑所需經歷的過程與會遇上的相關問題前，足需思考「紀念碑/

紀念物」在不同的「追念形式」中的定義與意義上的定位。「追念形式」為相聚在一起各群

體的人所能夠為他們自己創造一個共有的過去，並提供他們能夠不斷訴說故事的地方37。因

此，如果需表達具備闡述歷史的客觀角色，由 James E. Young 所定義的「紀念碑/紀念物」，

能夠呈現對於某人、事、時期，並讓後代人民回想起該事件的地方設置；而「追念形式」則

在特定範圍或境域中以儀式化的方式，並能夠隨時間的流逝而形成對於不同時代人民產生相

異的紀念意義。曾經，紀念物被認為必須扮演與記憶的中介角色，甚至希望因它而受啟發，

視它如同在記憶中擔負一個無可被取代的角色，更有將記憶視為在地景中固定於一個地方而

永遠不變的情況，但這樣一來即忽略了文化製物（cultural artifacts）當中所蘊含的可變性。是

故，將「紀念物（monument）」與「追念形式（memorial）」之關係繪製如圖 3-25，以釐清

兩者之間的細膩關係則是探討紀念性意義的首要條件：

此模型圖也可與圖 3-1 做呼應，「紀念碑/紀念物」在紀念事件相關的當事人、時間、時

代或地點，而在屬於特定的時間下所設置，它代表著當代社會對於此事件的詮釋與立場。而

「追念形式」則是架構於「歷史」的觀念中，不指任何時態，並且能夠因為時間的流逝與世

37 Young, J. E.（1993）在其著作 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中，藉由猶太人大屠殺的
紀念/追念形式（memorial），探討公共性記憶與紀念物兩者的概念，討論了每個民族如何以其不同的方式記得猶
太人大屠殺這個歷史創傷事件，這些方式則依其不同的傳統、理想與經驗而有所差異。並以不同實例探討了這些
相異的紀念形式如何反應歐洲、以色列與美國對於此事件的概念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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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延伸自 Young 與 Sturken 所提出紀念碑和追念形式兩者關係與定義之模型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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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替換了解藉由具體化的溝通記憶的過程，將個人的記憶提升轉化至集體的記憶。

228 事件紀念碑在不同的城市空間中需被賦予什麼樣的紀念性意義與紀念的目的，要採

取“monument”還是“memorial”的紀念方式來設置，本研究將於下一節中進一步探討。在

這樣的基礎上，思考 228 紀念碑所包含的紀念目的、紀念場所的選擇、公共性意義、與紀念

碑所呈現的歷史新意義等各種關於紀念碑設置的問題。

2. 創傷紀念碑/ 紀念館的表達

以台北市 228 紀念館為例，在紀念館成立開館當天，不時可見到受難者家屬們指著展示

櫃上的圖片說：「這就是阮兒」，並不忘與受難親人的圖片合照，透過紀念館影像的呈現，

家屬們在展示館中看見自己的親人時，50 年來的傷痛和思念，似乎一時間撫平了些許，因為

畢竟歷史還記得他們38。紀念碑如能不偏頗地扮演一種「召喚」前來參訪的人進行「主動」

的接觸、感受，並且浮現自身與過去及未來關係的角色，而非以主動表達的方式呈現「單一」

目的與原因，則能給予不同時代與角色對 228 事件有不同的思考與回應。

對於主事者來說，只要將紀念碑設置在該縣市公共設施建築範圍內的某一處，就算是

完成了對 228 事件受難者的交代，但是紀念的對象不應只是以受難者或其遺族為主，否則就

只是滿足了受難者遺族（至今仍尚未全然）與主事者於事件中各自要爭取的目的：受難者遺

族、事件受難當事人要的是真相可以公諸於世，與表達悲憤與傷痛；而主事者藉由紀念碑來

表達許可與接納。紀念碑所扮演的功能除了對於受難者的個人傷痛的回應之外，在社會集體

大眾的認知與詮釋也須同時重視，把紀念碑塑造成為紀念全民「歷史的傷口」與「歷史空白」

的角色，並紀念 228 事件所形成的原因，確實把史實呈現給不同角色的人，讓處於現在與未

來的各世代人民都能經由紀念碑的設置，體認到屬於所有人的過去，並且讓各角色知道現在

在哪裡，自己的過去於歷史的向度中扮演什麼角色，而未來又該往哪裡走。

紀念碑的設置應該與事件發生地點有某種程度的聯結關係，「地點」所扮演的角色在這

樣的情況中可以分為：第一，與事件發生的場所相關者：也就是以撫平小眾（受難者、受難

者遺族、加害者）之個人記憶所形成的紀念意義為主要功能；第二，與事件發生的場所不相

關：藉由各處皆存在公眾歷史的角度來達成大眾（旁觀者、後代）的紀念意義（集體記憶）。

為達成屬於大眾對於此事件的紀念，紀念碑設置的地點以能夠提供一個「易被感知的地點

（perceptible site）」為主39，持續地使人回憶該事件所帶來的影響。

38 內容詳見蔡慧貞刊載於 1997 年 3 月 1 日《自立早報》的「北市 228 紀念館 受難家屬肯定」一篇報導中可窺見
受難者家屬在接收關於受難親人的相關受難資料與文件時，個人記憶在此時獲得展現在公共領域的機會，受難者
的經歷經過展示與敘述使得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份。
39 Sturken, M.（1991）認為「越戰將士紀念碑」提供了能夠回憶起戰爭之「易被感知的地點」是很重要的，它能
夠被持續的回憶與記起屬於該戰爭所帶來的影響，猶如他於文中所說的，表達贏者或失敗不是重要的，孰對孰錯
也非關鍵，而是能夠確實呈現其「發生的事件內容」才是主要的功能，它提供此創傷實質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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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事件發生地點不相關的紀念碑中，再以其設置的地點來歸納，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將

紀念碑設置於「當地縣市政府空間涵構」中的位置，為一種打破過往禁忌直接進入當權政府

之政治核心的隱含象徵，以政府的角度視紀念碑設置為一種對歷史事件的交代和接納，而對

受難者與受難者家屬或相關社群來說，則代表一種反壓抑、抗權的意義，如台北 228 紀念碑。

另外，雖不全是直接由受難者或其家屬決定紀念碑的位置，但也因為縣市政府所在的地緣關

係，而將 228 紀念碑設置於離政府行政單位周邊或縣、市立公園內，如：台中市 228 紀念碑

（近市政府的東峰公園）、台南市 228 紀念碑（市政府旁）、台南縣 228 紀念碑（近縣政府

的體育公園）、屏東縣 228 紀念碑（近縣政府的中山公園）與花蓮市 228 紀念碑（近縣政府

的北濱公園）。二是企圖將紀念碑設置在「不因都市涵構所影響」的體育公園或河濱公園，

除了以實質的碑體「紀念」事件受難者之外，在都市空間中顯露出 228 事件與都市空間分離

的關係與模糊的定位，甚至更可能成為另一種美化都市環境為主要意圖的「委託」角色。如：

高雄市 228 和平公園與紀念碑（壽山公園）、屏東縣阮朝日紀念碑（河濱公園）、宜蘭澄鏡

228 紀念物（宜蘭運動公園）與澎湖縣 228 紀念碑（觀音亭），空間區位關係請參附錄（一）。

如果，當紀念碑成為一個可提供所有紀念對象所期待之目的之記憶空間時，則會衍生更

近一步的思考：這是一個「與公園結合的紀念碑」，還是「公園裡有一座紀念碑」？如何能

讓城市來告知人們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此兩者皆與紀念方式的呈現有關，該是以述說事件開

端與表達過往事件的「紀念碑/紀念物」為目的，還是以具動態性、可在不同世代的演變下形

成不同意義的「追念形式」為宗旨。

以台北 228 紀念碑的設置地點為例，建碑是由受難家屬代表林宗義先提出，由 1992 年

當時的台北市長答應設置，並成立「二二八事件建碑地點專案小組」，組織成員有政府委託

的受難家屬代表、牧師、藝術家、市長、資深國民黨員等 11 位所共同組成。當時市長提出的

設置地點原為新生公園40，而後「二二八關懷聯合會」認為地點偏離統治的中心，又因為靠

進機場噪音太大為由而提出反對，並屬意新公園為最佳建碑地點41，受難者家屬成為決定呈

現集體歷史與記憶的仲裁角色。如果是以表達個人與小眾的紀念性，也就是以「失去」的概

念來看待紀念碑，則需以和發生空間地點有直接的關連性；反過來說，如果要呈現的是從歷

史的角度以及在歷史上「缺席」的那一部份來紀念 228 事件，那麼則須藉由能夠呈現公共性

與集體記憶的地點，甚至以在該事件或該城市具重要空間的場所來設置，並以「追念形式」

的概念提供超越時間的紀念方式。以目前 6處與事件發生的地點直接相關的紀念碑來說，除

了台北 228 紀念碑可供參訪者經由水上平台進入紀念碑中心具「空間性」的紀念空間之外，

其他 5處皆為「雕塑性」的紀念碑形式。也就是說，雕塑性紀念碑本身僅供參訪者在碑體的

周邊走動，無法與紀念碑本身形成更進一步的互動，也無法讓人走入或允許自身身體與紀念

40 新生公園位於台北市松江路建國高架橋交流道旁。
41 「二二八關懷聯合會」主要由二二八受難家屬所組成，並以機場噪音太大，無法安魂，並且無法來此禱告與追
思為主要反對的因素，因此讓家屬無法接受建碑委員會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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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產生接觸，紀念碑成為交代事件「地點」本身單一的紀念目的，將事件發生的「時空背景」、

「歷史意義」、「事件始末」等與地點選擇所形成的關連性僅由幾行字的碑文簡略交代。

當紀念碑/紀念園區於選定的地點被設置並與都市空間結合之後，事件本身即藉由「設

置」而與既存的都市空間形成對話，這樣的對話方式顯露了事件於當代的都市空間中是失

聲、被動的。如果猶如前文所述，區位選擇的結果再現了 228 事件的歷史與隱沒集體（或個

別）記憶的意圖，假設呈現「事件」本身是再現歷史的重要環節，那麼，決定紀念碑設置的

地點則應該架構於釀成 228 事件發生的「時間」、「場所」、「過程」、「角色」與「當代

政治情勢」等元素之上一倂考量，並將這些元素於都市中扮演的角色強弱差異來選擇能夠達

成屬於 228 事件紀念目的設置的空間位置，如此，則能藉由設置於不同城市的 228 紀念碑，

讓居住在該城市的後代人民、受難者家屬對於這段歷史有不同向度的理解，使紀念碑不只是

紀念受難者本身，還能夠讓各社群與後代人民共同思考 228 事件帶給我們的影響，並藉由紀

念碑所設置的地點與不同呈現方式，呈現 228 事件在台灣的都市空間中如何回應一段「缺席」

的歷史。

228 紀念碑表達了一種「重新填滿歷史（replete with history）」的角色，讓一度缺席的部

份歷史重新被填充回來。選擇一個將歷史重新回填的「地點」則更顯重要，雖然紀念碑的設

置呈現出主事者對於事件史實的接受度與認知度已逐漸提高，但因為真相還存有無法被證實

的疑問，因此導致各地的紀念碑形成兩種極端的狀況：之一，與 228 事件本身的歷史與回憶

這部份離得很遠，反而成為另一種城市中的景觀公園，並且紀念公園的設計主旨是以不影響

週遭環境景觀為主要考量，其次是紀念碑或紀念園區以象徵融合、原諒、邁向美好未來的「完

美景象」的結果來呈現，這樣的紀念碑/紀念園區雖然被設置於公共的領域，卻未將 228 事件

於城市中的狀態與記憶經由適當的「觸媒」呈現出來，僅使之成為城市景觀美化的內容之一。

之二，則是純粹讓紀念碑/園區呈現「完成」與「結束」的結果來代表 228 事件歷史的託付與

交代，其設計內容與宗旨為「撫平傷痛」的雕塑型紀念碑，如此的紀念碑尚未達到呈現 228

事件史實的“monument”，也非構成在一個公共領域上提供觸媒與溝通記憶的

“memorial”。目前全台已完成的紀念碑當中，若以 Sturken 與 Young 所提出的「紀念碑」與

「追念形式」的方式檢視其呈現的紀念性與歷史意義來看，可將之進行初步的歸納，分為「標

注性紀念碑」、「雕塑性紀念碑」與「追念形式」三種類型。「標注性紀念碑」意指該紀念

碑在建碑過程中在當下的時代具事件之指標與註解性之紀念碑；「雕塑性紀念碑」則是指碑

體形式以呈現視覺的雕塑性為主的紀念碑，能夠由其週旁觀看；而「追念形式」則是以能夠

納入集體之歷史的脈絡之下，有機會讓各世代人民進行不同詮釋的紀念物或紀念場所為主。

詳參附錄（二）。

由附錄（一）中的紀念碑於城市空間之區位圖能夠看出，以許多縣市政府所設置的 228

紀念碑地點來看一個現象，紀念碑所設立的場所與環境形成一種在政府當局之權力小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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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涵構性」，而在大範圍的都市環境中，與 228 事件發生的背景卻是「反涵構性（dis-

contextualized）」的關係42。縱使紀念碑的設置與 228 事件發生的地點無直接聯繫的關係，形

成一種「無場所（siteless）」的現象，這種現象在設置時，當下人們或許仍可記得 228 事件

的始末，也代表一種在都市空間中「無處不在」的紀念特性；如果換做以「追念形式」的概

念出發，讓不同世代的人們理解發生事件的史實進而紀念/追念，一旦時間流逝與世代汰換之

後，時間進程而不再具有與場所的關連性，對於不同世代所能自由理解的紀念性意義則會因

為史實的呈現不足而無法達到，除了無法藉由紀念碑所設置的空間中達到提醒、原諒、撫慰

為目標的紀念性意義，亦無法提供後代人民對於 228 事件歷史的詮釋機會。

因此，讓設置與選擇地點的過程，成為紀念 228 事件過程的重要任務，並將屬於台灣

各世代人民的「文化記憶」藉由紀念物與紀念形式的表達而呈顯出來，因為它們皆代表著各

社會主體中各角色詮釋公眾歷史與集體記憶的權利與能力。以下則是針對不同類型的紀念碑

所代表的紀念性意義與其所呈現的歷史意義進一步分析與探討。無論設置紀念碑是否需要在

事發場所，應該因其所要呈現的「紀念性意義」不同而有不同的選擇。例如該紀念碑所聚焦

的紀念性重點在於是否完全陳述了事件的事實，其紀念的重點除了撫慰受難者或受難者家屬

之外，也需留給社會各主體詮釋此事件歷史的機會，以及思考紀念碑該傳達給後代什麼訊

息。228 事件已經過去，紀念碑除藉由提供個人的記憶與紀念性意義之外，亦需要呈現該事

件對於大眾的紀念性意義，讓人們了解事件背景形成的原因與始末。

3. 創傷之歷史新意義的建構

由台北 228 紀念碑之決定設置、紀念碑形式之決定、完成紀念碑設計的當下，到設置於

選定的地點後一連串過程，228 事件經歷了幾次歷史新意義的建構，也因此浮現了在都市空

間中不同的紀念意義。以台北市與嘉義市紀念碑的設置過程可進一步理解，在面對紀念碑的

紀念意義時，因角色與地點的不同而象徵對於 228 事件不同的歷史解釋權。在設置紀念碑過

程中所包含的社會主體各角色、地點的選擇與紀念碑所承載的歷史意義詮釋，構成如圖 3-26

所示的緊密結構關係模型。

42 許多 228 紀念碑設置於地方政府所屬機關的所在地周邊，由官方機構的環境涵構中顯露出紀念碑設置的位置符
合「官方」所在的場所中，而呈現由官方為出發的紀念性目的，這種位在政府機關轄區的小範圍實質環境涵構中，
與官方利用實質空間來設置紀念碑的意圖是具有位於轄區的特質以及「涵構性」；但是，228 事件的事發場所擺
在大尺度之城市環境涵構來看並不一致。也就是說，紀念碑的設置無法在城市的大環境中完全指認 228 事件發生
的場所。大眾對於紀念此事件的「史實」這兩部分是相抵抗的。也就是文中指出，事發「場所」與將城市環境之
「歷史銜接點」所呈現的「反涵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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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包含了兩組動態的角色關係，內圈的關係代表與紀念行動相關的不同主體，外

圈的關係代表紀念碑於設置之前、中、後期所會面對的課題；而這兩圈角色關係會因為三種

角色的輪替而形成不同的歷史解釋權。就上述的創傷事件中包含的四種角色來說，當時 228

事件的受難者與受難者遺族如今被納入紀念碑設置初期時關鍵性的角色，尤其在設置的地點

與設計的形式上，受難者具有一定的影響性；而主張設置紀念碑的政府、組織或團體在此時

則是以解救者的角色，將紀念碑的設置與紀念目的置於公共的領域上；而旁觀者則是非事件

當事人，並且也可能會是其他台灣的住民。在紀念碑設置過程中包含的各種角色，與設置地

點的選擇、紀念碑象徵的意義、設計的要旨和後代的詮釋皆一同在此動態的轉動關係中因建

碑權力操作的強弱，形成動態牽動的變化關係。

（1）集體性歷史意義之建構

自從 1987 年的解嚴，人們開始有了發言的權利，卻不見得馬上有思考的能力，一切才

要重新開始，而 1990 年代初期的建碑行動則清楚地呈顯這個長期以來缺乏形塑歷史圖像經驗

的族群43。集體性歷史意義的新建構也可從 228 紀念碑的建碑過程中呈現出來（包括設置地點

43 內容詳見蕭瓊瑞於《凝視與形塑-後二二八世代的歷史觀察》展覽專輯中發表的〈後二二八世代與二二八-從建

圖 3-26 228 紀念碑與各角色之間的動態關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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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競圖、評選、與結果公佈），經由過程的幾次轉折，可以看出一連串建碑過程呈現

出對建碑意義的爭奪與衝突乃是來自於國家與其社會主體在其設置地點、紀念碑形式，與該

令何者滿意等幾點上44。以藉由競圖而產生的 228 紀念碑–「台北 228 紀念公園（紀念碑、紀

念館）」為例，此追念形式是主事者（也就是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為了追念此

「事件」，並同時追念因此事件而犧牲的受難者為目的出發，在設計者、受難遺族與後代人

民之間形成如前述圖 3-24 的關係模型，是一種相互牽制並在建碑過程中相互協商的結果。另

外使其跳脫「個人」的紀念性意義而成為集體紀念性的歷史意義，其原因之一則是「場所」

選擇所賦予的紀念性意涵，其設置地點在當時主事的政府與受難家屬相繼在地點的選擇上扮

演了關鍵的決定性角色，讓紀念碑在都市空間中紀念的意義，是架構在 228 事件本身應該以

什麼樣的空間再現，而非單純以追念的角色為主要目的。

從附錄（二）可以見到與事件發生地點相關的 6 處紀念碑/物當中，企圖呈現出集體之

歷史意義的則屬位於「台北 228 紀念公園」當中的「228 紀念館」，以及「228 事件引爆點紀

念碑」；而非與事件發生場所相關而設置的紀念物，則屬位於嘉義的第一座由民間出資設置

的紀念碑，以及位於台北前「美國新聞處」之「228 國家紀念館」，這兩處為能夠呈現出 228

事件於歷史脈絡當中的集體性「公共性」的追念意義。

要達成屬於公共性的紀念性意義，需要將追念形式（無論是紀念碑、紀念物或紀念公園）

當中呈現的個人記憶轉化至集體記憶，進而形成「文化記憶」，當歷史能夠藉文化記憶建構

之後而產生紀念形式，即可成為屬於集體的紀念性意義，而這樣的意義則是在不同的社群中

互相/共同造就紀念物的設置。以下則是由建構集體性歷史新意義當中，與事發場所的契合度

與相關程度所代表的紀念性意義分別舉例並進行討論：

A. 與事發之場所相關

「台北 228 紀念公園」當中的「台北 228 紀念館」，是當時讓此事件藉由資訊以迅速蔓

延至全台各地之重要場所，因此是事件發生場所與創傷紀念之間在空間上具有極密切的關連

性。除了該紀念館的場所選擇上，是主事者（政府）與受害者（或受害者遺族）於圖 3-24 的

動態關係模型中相互爭奪地點所代表的意義之外；228 紀念公園（日治時期為台北新公園）

相對於在日治時期的地位也具有空間區位於當下時代之重要性45。

碑到美展的思考〉一文，第 9頁。
44在 1992 年第一次建碑委員會議中，當時台北市長黃大洲提出幾個建碑的可能地點，除了台北新生公園，還有台
北市建成公園、台北火車站特定區、圓山、大稻埕公園、七號公園等供委員評估。但經過實地勘查後，因為面積
太小、交通不變等因素將可能性地點逐一刪除，受難者家屬代表林宗義先生則建議將位於台北市中心且具歷史意
義的新公園列入考慮，委員之間提出的看法是應將紀念碑設置於與史實相關聯之處，還應考慮到家屬的感受才有
意義。也因為「二二八關懷聯合會」認為建碑地點需要得到受難家屬代表的認同才具正當性，因此由家屬代表所
提出的問題，如原本新生公園才是國府認為最適當地點之噪音太大，加上位置偏遠等因素，堅持應設置於新公園
（鄒麗泳，自立晚報，1992 年 3 月 4 日）。
45 此處是台灣第一個承襲歐洲風格的都市公園，也是日治時期日本統治台灣 40 週年（1935 年）時所舉辦的「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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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集體性歷史意義呈現最為清晰的則是在 228 事件引爆處設置的紀念碑，此處為因

查緝私煙所引發一連串屠殺事件的場所。目前能夠見到的為一豎立於人行道上的石製立碑。

在 1947 年 2 月 27 日晚間所釀成的事發地點作為設置紀念碑是為適當的空間，一方面能夠不

受任何社群對於地點選擇爭奪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如 Young, J. E.所提出，不只符合「紀念碑

/紀念物」在地景中能夠讓人記得一個事件的功能之外，還能夠藉由與場所的關係呈現出一文

化物件在此地所代表的紀念性意義。並且在引爆地點設置更能使得該處「提供」各社群（不

論是受難者、受難者遺族、主事者、旁觀者等）對於此「追念形式」的詮釋機會，也成為此

曾經為禁忌的歷史事件得以藉之將 228 事件史實紀錄下來的歷史場所。這是一處能夠集合個

人與集體的紀念性並轉化成為後代人們所能對之進行不同詮釋與理解的紀念性意義之追念

空間。但是目前我們所見到的追念方式仍然以碑文記載事件發生的狀態為主，對於處在人行

與車子川流不息的街角，成為日常生活中人們路過而視之為道路中的雕塑物件，也容易讓行

人對之視而不見，或未能讓對於原事件與場所的關係產生聯想，也缺少能提供呈現集體紀念

性之「觸媒」，對於前述需要讓紀念空間成為能夠納入全民闡述歷史的紀念目的相違背。與

事發相關的場所可以整理出兩種場所類型：

（A）市民空間（civic space）：如圖 3-27，位於接近台北重要行政區範圍內的「228

紀念公園」，其因「台北 228 紀念館」位在公園路以及凱達格蘭大道轉角處，由街道公園外

引入此公園的入口是具開放性並且「主動」以步道向外連接與市民產生高親和度。當此紀念

空間與原事件發生的場所相關，並且在一個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的都市空間時，即提供集體

人民對於該事件詮釋與追念的機會。

（B）街道邊緣空間（passing-by street margined space）：228 事件引爆處紀念碑是設

置於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巷口處，由圖 3-28 與圖 3-29 可見其所處的位置是在都市空間中所被

劃分的街道邊緣上。設置的出發點係因其為事件引爆的重要場所，以其雕塑式的碑體與碑文

置於街道邊緣轉角上所呈現的是對於 228 事件史實（地點與源起）的關注，但是在追念的實

質行為則需藉由他處的集體追念形式（包括 228 紀念館或紀念碑）來達成。

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的第一展覽會場。該博覽會是為了彰顯殖民成果而舉辦的，具有空間歷史意義的獨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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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7 台北228紀念公園（包括228紀念館與紀
念碑）空間配置圖。 （本研究繪製，2007）

圖3-28 228引爆點紀念碑空間
區位圖。（本研究繪製，2007）

圖3-29 （上、下）設置於
街角的228引爆點紀念
碑。（照片取自《二二八
會訊》，2007年第9期）

B. 非與事發之場所相關

相較於前述與事發場所相關，對於非以事發場所做為追念的紀念碑並不是完全沒有成為

公共紀念性意義的可能性，1989 年於嘉義由官方提供土地、民間合資所設置的首座 228 紀念

碑則是此一特殊例子的重要代表46。它在長老教會、「二二八和平促進會」與民進黨嘉義市

黨部三方主導的勢力之下進行，紀念碑設置於離嘉義火車站47約 4公里的市郊，是由阿拉伯數

字「1947、2、28」組合而成的尖塔狀碑體。在當下的那個時代，設置一座 228 紀念碑已經是

對於過去禁忌的重大突破，其符號化的雕塑形式，雖然在「紀念」的層面上僅表達了本身單

純 228 事件的時間訊息，尚無任何進一步對事件本身所蘊含的記憶、線索、經歷或空間訊息

等層面的表達。但因決定此地點的結果，呈顯了嘉義人在 228 公義和平運動中為了呈現 228

事件歷史而跨出的第一步，也可說是突破了官方與全民的禁忌，將「缺席」的歷史帶入公共

領域的第一次，因此讓往後台灣社會面對 228 事件開始以不同的角度與主體在公眾的領域中

46 由盧俊義牧師於 2002 年 2 月 28 日在《自由時報》所發表的一篇〈「第一座 228 紀念碑」：弭平傷痕的里程碑〉
一文中憶起當初設置此紀念碑時曾經嚴格限制捐款額度，每單位不超過一萬元，並不落款任何捐款者姓名於碑體
上，原因之一則是「在 228 事件犧牲者中尚有許多是找不到姓名的，並且比已知姓名者更多，犧牲生命的人都沒
有名字了，捐一點小錢的人怎能刻上名字永垂後世？」並且當籌建委員會將這樣的決定透過媒體報導出來後，有
許多學生與民眾相繼捐獻；集體式的追念形式還包括建碑過程中的施工者，為趕清水板模而日夜投入加班的情
況，以及居民為維護建碑過程中所受的阻擾與清潔工作。此過程所隱含的意義則是如標題所指「弭平台灣社會傷
痕的重要里程碑」，已由人民建立共識與多方協商共同完成的追念形式，也呼應本論文中作者所提出此紀念碑是
具集體公共性的歷史意義。
47 嘉義火車站前是當年於 228 事件中，陳澄波、柯麟、盧炳欽、潘木枝等 16 位受難者在遊街示眾後被槍決的地
點。火車站前原豎立著吳鳳銅像，後來因為城鄉宣道會（U.R.M.）第 9期原住民學員表示要結束「吳鳳神話」對
原住民的污辱而將銅像拆除。1990 年民進黨嘉義市黨部在銅像拆毀後努力提出訴求，要在吳鳳銅像基座上豎立
228 和平紀念碑，因而引起有關單位的緊張與重視。這訴求以一連串的祈禱會、紀念遊行等紀念活動為後續的行
動，參與活動的人民一度與情治單位的警方形成對峙，幸好當時嘉義市長張博雅趕到，同意民眾登上基座拆除獅
子會標誌，並當眾宣佈允許民眾在彌陀寺旁之三角叉路之綠地中建 228 紀念碑，而化解了可能再度爆發 228 事件
的危險。（盧俊義，1989，《走出 228 的陰影-二二八和平促進運動實錄 1987~1990》，〈參與籌建二二八紀念碑
的感想〉，二二八和平促進會編，第 156 至 1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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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廣泛討論，重新建構了一次嘉義市（民）對於 228 事件的歷史意義。此紀念碑雖位於市郊

三叉路的安全島槽地上，並無與事發的場所有關連，但該次設置紀念碑的「過程」才是呈顯

紀念 228 事件所具備的獨特性歷史意義。

在 2007 年（228 事件 60 週年）所揭幕並舉辦特展的「國家二二八紀念館」，於二次大

戰之後為台灣省議會借用（1945~1958），後因美國在台新聞處遷入，而成為台灣獲知歐美消

息的管道。以此處作為國家級的紀念館具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其中一項重要的歷史意義

為，在 228 事件之後，省議員為解決事件，而於此召開緊急會議決議，全體向當時擔任台灣

行政長官的陳儀48進行交涉49，因此，此處所代表的意義也成為當時台灣追求民主精神象徵的

場所。另外，紀念館設置的擇址過程也是經由受難者遺族的意願而決定，這種經由共同決定

的紀念方式，是將個人的紀念提昇至集體紀念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將「訴說」與建立

「溝通」轉化為「文化記憶」的具體實踐。此外紀念館的建築圖像也作為揭幕第一天台灣郵

政公司所發行的首日封主題，以此追念方式亦將集體性的紀念性意義於歷史中強化，並具有

「官方」之代表性象徵。藉由其設置的宗旨之一- 「加強二二八的教育」50重點來看也可瞭解

到，於 60 週年所設置的 228 事件紀念物，已開始讓台灣在進入後創傷事件之後代人民開始對

逐漸被「填補」的歷史進行陳述，並提供世代擁有其詮釋歷史的方式與角度。此類型的紀念

物可整理出兩種場所類型：

（A）象徵性空間（symbolic space）：位於嘉義市市郊的 288 紀念碑，設置於圖 10

所見的彌陀路忠義橋橋頭，其所呈現而出的是一處都市空間中流動性高、並且不具有親和性

的空間場所。它所處的位置在紀念碑所需具備的「可及性」來說並非是個適合的地點，但是

此紀念碑在建碑過程中所承載的是民間與政府，包括籌建委員會、海內外等數十個民間團體

48 詳細內容詳見張富美於 1991 年所舉辦的「二二八學術研討會」（也是自 1947 年 228 事件發生之後，首度在島
內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的〈陳儀與福建省政〉一文中指出，日本投降之後，國民政府於 1945 年 8 月 29 日
特任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9 月 7日更公布讓他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9月 20 日經立法程序公布「台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組織條例」，接收的工作大致就緒。1945 年 10 月 24 日陳儀從上海飛抵台北履新，翌日盟軍台灣區受降
典禮在台北公會堂舉行，日本的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呈上降書，台灣終於回歸「祖國」，從此展開陳儀坎坷的治台
生涯。他因極希望有一番作為，而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最初受到台民熱烈的歡迎。但是他不願啟用台灣人，其與
手下的閩浙幫對台灣沒有瞭解，接收變成劫收、貪污、欺詐、百病齊發，中央政府不僅無法支援台灣，反而需要
台灣支援，弄得島上糧荒日盛、民不聊生。陳儀的新總督府與日本的舊總督府相比，顯得極端腐化無效率，在接
收後的短時間內，喪盡民心。
49 李筱峰於其所著之《解讀二二八》一書指出，2月 28 日當天，在台北市前一天因緝菸傷人事件而引發市民萬餘
人捲入事件之際，台北市參議會即召開緊急會議，全體及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赴公署建議，面謁行政長官陳儀，
商討對策。隨後決議邀請國大代表、國民參政員，以及省議員等組織「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
50 國家 228 紀念館籌設的理念與經營方向為：（一）維護、保存及展示二二八史實記錄，讓後代子孫緬懷、省思
二二八，記取歷史教訓。（二）推廣二二八相關之台灣主體歷史教育，並以文化、藝術撫平歷史傷口，昇華二二
八之心靈創傷。（三）提供台灣、國際社會由二二八認知台灣主權發展史，及瞭解二二八於新時代所具有的共同
救贖價值，以提升二二八國際視聽。（四）設置闡述二二八或相關歷史之文化、藝術、教育場域，為歷史事件創
造多元聚焦與體會空間。（五）成為二二八相關研究，及培訓推廣二二八歷史教育種子與志工的場所。（六）與
南海學園計畫共構，並和社區文化互動，發展新型態之文化產業。（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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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發起的「二二八和平促進會」，以及當時的嘉義市長之間長時間的協調與爭取的結果（陳

永興，1991），此處因而成為具有獨特與歷史重要性的象徵性空間。尤其以所處的島型區位

來看，具有一種隱約顯露出不可被動搖、並深具歷史意義的場所，此紀念碑所表現出的城市

空間的分離感，也更加重了追念創傷事件的神聖性，其週旁行經的車輛快速通過而使該紀念

碑成為一種空間流動中凝聚靜態的象徵性意義，讓此紀念碑所承載的意義成為一種集體追念

形式的結果。

（B）市民空間（civic space）：位於如圖 3-30 所示的「228 國家紀念館」，所處的

都市空間為主要道路重慶南路與南海路的轉角處，在尚未成為紀念館之前，此處臨「南海學

園」，也是由附近 7間學校以及官方機構所共同形成的教育與文化區位51，加上其為三級古蹟

的角色以及具有曾經為西方新聞媒體傳播流動之特質，此處因經歷了空間在歷史上各時期的

機能轉換，使得此處亦具有如台北 228 紀念館的空間性格與歷史重要性，配合政府之「南海

學園」計劃共構，而成為市民可及性極高的都市空間，也讓此非與事件相關的場所成為能夠

呈現集體歷史意義建構之所在（如圖 3-31）。

圖3-30 嘉義彌陀路228紀念碑設置位置。

（本研究據衛星航照圖重新描繪，2007年）

圖3-31 台北「國家228紀念館」空間現況圖。

（本研究據《第三級古蹟 原台灣教育會館調查研究
與修復計劃》附圖重新描繪，2007）

（2）追念個人的歷史意義之建構

以本研究所整理的 28 處 228 紀念碑/紀念物來看，除了上述具有集體性紀念性意義的少

數例子之外，亦有許多在最初原意是以紀念個人（或少數受害者）作為建碑之目的，它們基

於在其都市空間中所面臨的區位問題之影響下，其更大原因是如附錄二與第三章所分析的內

51 「南海學園」的範圍包括南海路兩側植物園、林業陳列館、歷史博物館、科學教育館、藝術教育館、建國中學、
國語實小等，由於教育與文化機構密集而著稱（徐裕健，2002，第 112 至 113 頁）。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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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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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得知，當中許多紀念碑皆是設置於靠近主事者（政府單位）之空間區位。此部分也可以兩

種類型作為分析。

A. 與事發之場所相關

設置於基隆八堵火車站的 228 紀念碑，是一於事件發生處所設置的紀念碑。但日治時期

原為木造的火車站早已被拆除而改為鋼筋水泥的火車站，於 1993 年設置此紀念碑之目的是為

追念事件中於此處受難的站務人員（包括站長李丹修）以及自此被點名帶走而後失蹤的當日

值勤員工，。面對此處-火車站，是為都市空間中屬於宜蘭線中繼站之重要運輸公共空間，其

受難原因為軍方為報復乘客所引發（張炎憲，1993）。因而此處所紀念的對象是 228 事件後

約一週所引發的衝突事件而犧牲的站務人員，對於當地人民與其遺族確實具有代表性之歷史

意義；然而，其紀念碑所代表的歷史意義僅停留於受難者遺族身上。在事件經歷了一甲子的

光景，此紀念碑對於當地人民來說具有記憶者已日漸凋零，再由其所設置的地點與追念方式

來呈現事件之歷史意義的程度恐怕尚無法藉之清楚地顯現出來。第一，依場所之原始狀態已

改變之後，如雕塑般的紀念碑在其形式上所呈現的純粹停留於在碑體所刻上的「228」三個數

字，以及受害者掙扎的圖案式浮雕之外，在對於大眾需藉由紀念碑理解屬於此事件在八堵的

歷史意義顯得微弱；第二，此場所以尺度以及與火車站之間的關係尷尬的雕塑式物件置於站

外，不只無法呈現此事件之歷史背景與事件始末，亦無法喚起人們對於這些無辜受害者在當

下時代的所面臨的處境，更可能讓此紀念碑在人們繁忙進出車站時被忽略了。

紀念碑以雕塑式獨立於空間之中的另一個案例，則是為了追念事件中與軍隊激烈對抗的

台中青年學生組織所設置之埔里鎮愛蘭橋頭的 228 紀念碑。此處如附錄（一）所示，其位於

車流量繁重的鎮郊處，雖然佔地範圍對於追念目的來說是令人滿足的，但是因其空間規劃的

形式以及車輛快速行進來往、不易停車而造成人們於此處行走與沉思的干擾，無法讓參訪者

舒適與安心地進入此紀念區進行追悼。

其雕塑化的建碑構想單純停留在企圖藉由碑體的形式來「呈現」事件本身於歷史上的意

義；但是，劉濱誼（2005）認為「紀念」，應為「為了留住或喚起某種記憶的特殊事物」，

以及 Sturken（1991）提出林櫻的「越戰將士紀念碑」提供了大眾與該事件一個「觸媒」的角

色，重要的紀念關鍵也不需藉由單一紀念碑歸咎孰對孰錯，而是能夠讓社會各群體能夠因此

紀念碑而完全瞭解其於歷史上所代表的意義之後，可產生對於歷史的不同詮釋。因此，此刻

可以思考紀念碑是否只有視覺化的雕塑與碑文最能表達紀念性意義，雖建碑之原意是忠於事

發的歷史場所，但是其呈現而出的紀念性意義仍停留在對於特定社群（受害者遺族）的個人

性追念，對於 Sturken.認為紀念物應確實呈現其「發生的事件內容」這部分仍有值得深入思考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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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以埔里愛蘭橋 228 紀念碑之所在區位為例，愛蘭橋是進入埔里市區的必經之地，

在縣政府決定於此處設置紀念碑的過程中，有少部分埔里鎮民認為進入埔里鎮之前設置 228

紀念碑，彷彿讓該鎮成為鄉愿的因子，雖然大部分鎮民仍支持建碑的出發點，但是如果該紀

念碑之紀念性目的是欲喚起當地人們對於此追念形式有集體的共識與認同，建碑過程的溝通

與協商是設置紀念碑重要的過程，如此，也能夠在追念個人的歷史意義之際更成為具在地性

集體歷史意義的追念場所。而另一處位於台南的「湯德章紀念公園」，是以其被槍決的地點

為出發所設置的紀念碑，以其所處的都市空間區位來說，在日治時期為「兒玉源太郎公園」

的圓環，並且以追念「個人」為出發點進行紀念碑的設置。但是與其他由受害者遺族所提出

設置紀念館/紀念碑的案例（如屏東縣阮朝日紀念館與林邊阮朝日 228 紀念碑）中屬特殊的案

例，此紀念銅像設置的位置在 228 事件的事發點具有公眾性，除了他在眾目睽睽之下於此地

受刑之外52，也拯救許多可能成為受害者的意圖而使得追念湯德章一事，成為對於當地 228

事件中因舉發而連帶的受害者建立起正義的人民英雄象徵為追念目的，由個人進而藉之反應

此屠殺事件在歷史上所呈現的受害者連鎖效應。設置此紀念碑此刻在歷史意義上所呈現的現

象為二：第一，在眾人的見證下受害，因此也使得此「缺席」的歷史產生了「填補」的作用，

使其由對於個人的追念提升為集體的追念；第二，湯德章身為司法人員並於 1947 年 3 月 5

日被推任為「台南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組長」，其所代表的性格為正義與端正的，

並因職責所在而成為最「接近」事件史實者。因此，藉由對於此個人進行追念則是一種以最

接近歷史者擔任代表進行「陳述」的意涵。

因此，與事發相關的場所空間設置可以整理出兩種類型：

（A）入口空間（threshold space）：位於基隆八堵火車站與埔里鎮愛蘭橋頭的 228

紀念碑，皆是設置於進入一個市鎮的入口處，因其與事件發生的相關性來紀念犧牲的個人為

出發，因而此處將個人歷史意義的追念置於公共空間，而成為人們進入（或離開）該市鎮之

際所會見到的紀念碑（如附錄二所示）。

（B）遠景視點（vista view）：「湯德章紀念公園」是位居一個都市中可及性不高

的端點處，由圖 3-32 可看出其所處的位置是由 7條道路所聚合而成的圓環空間，圓環之形態

空間形成車輛快速順著其周邊快速駛離，設置於圓環中央公園中的湯德章紀念銅像在車輛川

流不息的空間成為一處紀念碑設置於遠景視點的空間位置。如果要更進一步的看清紀念碑的

52 凃叔君於《南瀛二二八誌》中描述到：「3月 13 日的下午，湯德章律師被槍決前，身著深咖啡色有條紋的西裝，
雙手反綁，被押上卡車遊街示眾，由南部防衛司令部押解，自看守所出西門路轉中正路至市政府前的石象圓環。…
執刑時，士兵要他跪下，然而湯氏不跪，軍人便踢他並以槍托敲擊隨即槍斃。行刑後屍暴街頭不准收埋。」（涂
叔君，2001，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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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貌與碑文則需徒步進入圓環中心，成為都市空間中作為軸線端景的角色，紀念碑所呈現的

意義亦是將個人之紀念性意義置放於公共領域當中，在公共性都市空間的涵構之下的視覺節

點的角色。

B. 非與事發之場所相關

為紀念事件中受害者之一的阮朝日先生所設置的紀念場所-「阮朝日紀念館」，位於其

家鄉的屏東縣林邊鄉，是由阮氏之長女阮美姝與其遺族所設置，為第一座私人的 228 紀念館，

此館同時也是阮氏宗親會的所在地。除了館中所展示的阮朝日文物之外，也保存了許多 228

事件的相關史料與文物。其紀念的初期係為個人的紀念性目的為出發，進而因個人蒐集珍藏

了許多 228 事件發生於其他縣市的史料（李立法，2002），而扮演了揭露 228 事件當中非公

開的史料與文件，提供 228 事件受難者家屬能夠相互瞭解事件的平台之角色53。非與事發場所

相關的紀念碑設置位置可整理出兩種類型：

（A）私人空間（private space）：此部分所指的是由私人所創設的「阮朝日紀念館」，

其以私人的宗親會所在處所設置，是以表達個人紀念性的歷史意義為主。

（B）政府機關空間（governmental space）：如圖 3-33 所示，位於台南市政府旁的

228 紀念碑所處的位置為政府機關所在處，其所設置的出發點及目的，因為缺乏與事發場所

之間無論是歷史或空間上的關係，並且市政府所在之處位於都市開發的後期區段，因此與市

民的連結性微弱，而使得該紀念碑的紀念性以及歷史意義不明也顯得彆扭。

圖3-32 台南市「湯德章紀念公園」設置位置。（本 圖3-33 台南市228紀念碑設置位置。（本研究據《台灣

53目前紀念館因阮女已屆高齡而無法再行管理而於 2006 年封館。館中所收藏的部分文物與史料尤其私人保存，而
另一部分也轉成為電子檔保存，另外部分文物也捐給台南神學院與真理大學麻豆分校作為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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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繪製，2007） 地理人文全覽圖》重新疊圖描繪，2007）

因此，如附錄（二）所呈現的設置地點，以及附錄（一）之設置空間區位分析中可以見

到，除了嘉義市 228 紀念碑、台北市的 228 國家紀念館與 2007 年正在施工中的嘉義 228 國家

紀念公園，屬於代表集體性紀念之歷史意義的紀念物/紀念場所之外，其餘的紀念物皆為不以

個人為出發進行追念的紀念物。這些紀念物的設置在其都市區位中所扮演的空間角色，乍看

之下是位於閒適的都市空間，如公園、市政府周邊、學校、腹地較廣的休閒公園與體育公園，

這種在既有的空地上設置紀念碑的方式對市民與主事者來說，是最不影響空間政策或交通、

人行的。但是，反過來以紀念之目的來看，這樣的區位選擇既未能由個人的記憶所建立，也

未與事發場所產生關連性的紀念碑，其紀念性意義的呈現是微弱的。除了紀念碑上所銘刻的

碑文以敘述的方式交待事件的始末，它們所呈現的紀念對象與紀念目的混沌不明，更有如前

文所提出的，純粹會變成一個「有一座紀念碑的公園」空間，那麼紀念性於歷史的架構中之

意義也無法呈現了，更無從讓未來各世代或社會各群體人民能對於此事件有不同的詮釋機

會。換言之，如主事者主觀地「賦予」紀念碑太多視覺形式上的符號意義（如數字、圖騰、

造型）或是在地點的選擇上無考量其在集體之歷史意義上所呈現的意義，反而在提供世代有

其歷史解釋權上相對削弱，因為，藉由圖 3-24 所呈現的關係模型依據每一處空間所需呈現的

不同紀念性意義，使得因不同社群的個體呈現動態的關係扮演的角色，端看每一個紀念碑在

個人與集體的紀念性意義與目的而有強度上的差異。圖 3-34 則是紀念碑建構集體與個人歷史

新意義的的分析圖。

圖3-34 二二八紀念物設置與建構歷史新意義之空間位置關係。（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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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與事發場所相關之處設置紀念碑作為個人與集體之歷史記憶的呈現之外，還有

更多紀念碑設置的出發點是因為全台陸續於各縣、市開始進行建碑行動舉辦的悼念活動，也

讓各處設置的紀念碑其背後的目的歸因於每年的 228 紀念日能夠有可供受難者遺族一處可追

悼親人的公共紀念性空間，其目的也同時象徵著主事者對於此創傷事件的重視與回應。從前

文以類型來分析的歷史意義來看，具有集體性的歷史意義之紀念碑需凌駕於個人記憶與追念

的含意之上，並且在都市空間中紀念碑設置場所的選擇會隨著所欲追念的事件，以及其所需

呈現的紀念性意義而有不同的考量，因為隨著 228 事件於每個不同的城市中所追念的對象，

其所擔負的歷史性角色也隨之改變。

因此，以台灣 228 事件在空間上所隱含的具個別城市相異性的紀念性目的，解救者（也

就是設計者與主事者）如能將追念的過程回歸於如 Sturken 所指出的，讓紀念物成為一種能夠

讓人「參與」的空間式紀念方式，甚至也可於設置前將所要傳達的目的與尋求的結果，與設

置於公共領域後的都市空間所產生的變化與涵義，以公開的辯論與溝通方式來決定紀念碑設

置與場所的地點關係。而主事者能將紀念物（包括紀念碑/紀念館）視為一種「觸媒」的傳遞，

讓紀念物使人能夠在過程中參與而達到對於受難者的追念目的，即可將屬於 228 事件的歷史

意義藉由文化記憶建構的過程呈顯出來，對於場所的選擇也能因為事前將紀念的目的釐清，

將之定義為「紀念碑」或是「追念形式」為出發的紀念意義來達到可供各世代詮釋歷史的機

會。

3- 3- 2 加害者場所與創傷

紀念物的追念功能是為了能夠讓人認知並見證屬於一個過去的文化讓我們未來的世

代所瞭解。而事物是因為有了圖像而能夠被理解，可被記憶的事物本身會有一個影像，也就

是可被「感受」的事物，而可被感受並理解的事物因偶然而成為可記憶的，這些事物若沒有

影像就無法被人理解。也就是說，在記憶之中也必須找一個起點，以便回憶能夠經由聯想過

程找到想要記起的東西，而那個點則是“loci”–「場所」。「場所」作為讓人經過後可以想

起曾經在那裡做過的事、說過的話，而該「場所」則成為回憶的起點54。如第二章所述，一

個在過去真實發生過歷史上的創傷事件的「真實可信」的場所應是該回憶的起點。如果將在

該場所於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予以記錄、保留，並將之呈現出來，那麼由對於過去的回憶則有

轉化為「紀念」的可能。

有別於因遭受恐怖組織攻擊的美國 911 事件，為了追念因攻擊事件而喪生的受難者，

54 內容詳見由 Frances A. Yates（1899-1981）於 2000 年所著之《記憶之術》（Art of Memory），第 96 頁至 97 頁。
（葉絢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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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紀念形式與紀念行為（除了網路空間的紀念場所之外）皆存在於事件「受難者所處的空間

領域」中。在受害一方的所在處建設紀念物與進行追念的形式，除了紀念場所與商業開發之

間需要政策擬定、多方社群進行協商與溝通之外，其面對的問題尚且單純，因為他們仍有共

同的敵人，也就是促成此災難事件的恐怖組織；但是，當追念形式要於一個尚有爭議，或者

在大眾已公認的「加害者」之空間領域中，為追念創傷事件的受難者設立紀念物或規劃紀念

之地時，所碰觸的問題則相對更加敏感，所面臨的情況也相對更加複雜。（如圖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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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5 加害者場域與場所之關係。（本研究整理）

位於德國慕尼黑北方的 Dachau 小鎮則是探討此狀況最適當的例子。此處為納粹設置的

第一個集中營55，這個小鎮也因為該集中營而成為城市主要的集體記憶，雖然市民無法為這

個場所感到驕傲，但是仍試圖在此將一個願意面對歷史的態度呈現出來，因為，如果不去追

念這樣的地方，而是保持迴避或沈默，那麼大眾對此場所產生的包袱感則會愈加強烈56。在

1933 年至 1945 年間，這一區域就是納粹與國家秘密警察57等重要的機構所在地58，是目前無

法在其他地方看到如此大規模進行有計畫的配置，是所謂的「加害者的場域」。1987 年以後，

此處則成為一個經過挖掘後而於現地進行展示的記憶場域，整個區域也成為一個如博物館的

追念場所。於此，加上柏林圍牆部分牆段由此範圍的南方經過，而連同此區域被一同保留下

來。（如圖 3-36 與圖 3-37）

55 納粹於歐洲所興建大小不等的集中營共有約 1萬 5千個，如 Dachau 境內就有 127 個附屬的集中營，這 1萬 5千
個集中營有大部分於納粹執行屠殺之後即由納粹先行銷毀。
56 內容詳見由Gstettner, Peter 在 2002年於 “Stigmatisierte Orte – Lernorte fur die Zukunft”研討會中發表的文章-〈沈
重的場所〉，經 Petra Stiermayr（2007）協助翻譯而獲得其內容。
57 國家秘密警察（Gestapo）俗稱蓋世太保。秘密警察共有 3萬餘名成員，滲透並控制德國社會的各領域與侵佔區，
集中營與監獄則屬於旗下。
58 「恐怖刑場」的位於 Prinz-Albrecht-Strasse（今 Niederkirchner strasse 街）、Wilhelm strasse 街與 Anhalter Strasse 街
之間的範圍。禁衛軍（Schutzstaffen，簡稱 SS）、德國保安總處（Reich Secuity Main Office）、蓋世太保總部等辦
公室皆位於此範圍中。（http://www.topographie.de/en/or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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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蓋世太保指揮總部配置圖。

（ 圖 片 取 自 「 恐 怖 刑 場 」 官 方 網 站
http://www.topographie.de，Margret Nissen，1938）

圖 3-37 於 Prinz-Albrecht-Strasse 8 的蓋世太保總
部，全名為：Reichsfuhrung-ss1934 su 06。

（ 照 片 取 自 「 恐 怖 刑 場 」 官 方 網 站
http://www.topographie.de ， Bilderienst Suddeutscher
Verlag，1987）

雖然，每當提到 Dachau 這個地方，人們容易將之與第三帝國所造成的恐懼連結在一起，

並視之為一個納粹帝國迫害猶太人的象徵處之一；Dachau 的居民也必須正視這個屬於他們過

往苦痛的歷史，並小心翼翼地處理這段過去。因此，集中營（納粹的罪行現場）則是作為悼

念犧牲者與記取教訓的具警世作用的追念場所–「恐怖刑場（Topography of Terror）」，成為

治療該社會的追念之處。在這裡，一方面表達受害者所承受的煎熬與痛苦之外，還要在另一

方面同時顯露經由歷史的檔案與記錄所展現的加害者罪行（如圖 3-38 與圖 3-39）。1945 年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對於許多德國人來說仍視自身為戰爭的受害者，因此，不只是紀念

猶太人，也將紀念的焦點放在德國人身上。當紀念受害者比將德國人指認為事件的加害者更

加容易之時，「恐怖刑場」的追念性意義則愈顯的值得討論。

圖 3-38 Dachau 集中營鳥瞰照。（照片取自「恐怖
刑場」官方網站 http://www.topographie.de）

圖 3-39 Dachau 集中營營房室內。

（照片由 Gen Baugher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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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極力重建遭受戰爭摧毀的都市，使其儘速恢復正常的運作之時59，一個曾經是國

家社會主義之下執行迫害行為的總指揮場所，人們皆以暫時逃避並且無暇顧及的態度面對，

西德歷史學家 Reinhard Rurup（2001）也揭發了當時德國人對於國家主義的歷史是「刻意遺忘」

的態度。因此「恐怖刑場」這一區域（包括一部份的柏林圍牆）在二次大戰過後即任其荒廢，

猶如壓制歷史的現象反射。（Kattago, S.，2001）

直到 1980 年代，大眾又對於發生於二次大戰之間的猶太浩劫駭人事件產生了前所未有

的興趣與關注，隨著 1985 年年底，政府補助了針對國家秘密警察組織進行研究的經費，將位

於現今「恐怖地形」的區域以展覽與座談開始有了討論，並從瓦礫中發現指揮總部的地下室

與廚房的地基。過去用來執行國家主義行動的實質場所在接下來的幾年則陸續被呈現在柏林

的都市景觀之中。第一個於此處的公開展示始於 1987 年，也就是慶祝柏林 750 周年之時，除

了在二戰時期成為國家秘密警察指揮總部的地下室，曾經是刑求與將罪犯處死的地方也被挖

掘了出來，逐漸將它重新公佈並把德國納粹迫害猶太人的證據攤在陽光下，成為現地展示的

博物館（如圖 3-40 與圖 3-41），並於 1992 年成立「恐怖刑場基金會60」，同時決定此處的定

位不是正式的追念物（一方面也避免有使人產生「悼念加害者」的觀感），而是計畫於未來

興建資料館與旅客資訊中心，並成為一個聚會所。

此範圍以開放的方式展示了二次大戰中進行屠殺計畫的檔案與資料之後，從 1997 年起

則陸續舉辦了與納粹迫害相關的座談會與演講。此範圍作為開放性展示博物館區域即成為一

處追念之地，比起 Peter Eisenman 與 Daniel Libeskind 所設計的追念物，此處是作為一個能夠聚

焦於德國納粹時期之加害者罪行核心的檔案中心。

圖 3-40 「恐怖刑場」地下展覽室。（照片取自「恐
怖刑場」官方網站 http://www.topographie.de ，
Margret Nissen，1987）

圖 3-41 「恐怖刑場」戶外現地展示。（照片取自
「恐怖刑場」官方網站 http://www.topographie.de，
H.J.Beyer，1998）

59 在戰爭結束前的 1943 年 11 月至 1945 年 2 月間，德國市中心即遭受嚴重的空襲，包括市區的政府機關所在地，
尤其是國家秘密警察指揮總部的範圍 Prinz-Albrecht-Palais 與 Wilhelmstrasse 一帶皆嚴重燒毀。
60 此基金會的成立宗旨是保持與納粹國家主義與猶太浩劫相關的其他追念形式與教育性場所的實質合作關係。所
關注的是與此議題相關的歷史、政治、教育等相關的層面，並結合教堂、市民組織、公會團體等舉辦工作營與研
討活動。也與各方單位成立伙伴關係共同執行專案計畫，目前已合作過的對象有藝術學院、柏林追念物場所、「布
蘭登堡追念物基金會」、「柏林科技大學」，以及柏林以外的機構與組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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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92 年以國際競圖方式為「恐怖刑場」興建一新建築物，而於隔年從國際競圖的

提案中選出由瑞士籍建築師 Peter Zumthor 提出的設計草案，並於 1995 年開始施工。但是當進

入最終的設計內容時，讓僅完成地基與三座樓梯間之後的工程因為資金不足以及結構問題，

加上來自於國內外對於此計畫的抗議而暫停，直到 2004 年 5 月經由聯邦政府公布 Zumthor 的

提案宣告終止61，決定另外舉辦競圖重新挑選方案。該次競圖結果則由建築師 Ursula Wilms 與

景觀建築師 Heinz W. Hallmann獲選。聯邦交通、建設與都市事務部邦長Engelbert Lutke Daldrup

在公布新提案的消息時指出，對於在「恐怖刑場」啟動的新檔案中心與露天展示空間將創造

一個挑戰人們接觸到德國歷史中最黑暗的一頁。此「呈現加害者罪行證據」的追念場所將於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65 週年（2010 年）時落成。恐怖刑場基金會理事 Andreas Nachama（2004）

於“Zumthor's ‘Topography of Terror’ Scrapped”中重申，此處的追念性目的並不是訴說一個受

害者的群體之故事，而是訴說一個民主是如何被摧毀的真相。Gavriel D. Rosenfeld（2000）認

為這是一個真正以呈現加害者罪行為主的悼念場所。

這裡獨特的場所意義，利用「真實可信」的現場將歷史的創傷事件所造成的傷害呈現出

來，有別於為了討好各方而設置紀念碑的紀念場所，此處為一個對於其不堪的過去與一個存

在許多加害人的城市進行紀念，以及其所展現的自我檢視與省思。

3- 3- 3 不同場所與紀念目的之關係

而「猶太浩劫追念地（Yad Vashem）」是一個以集體紀念性目的為出發的追念之處，

因為它不位於屠殺事件的發生之地，而是位於所有猶太民族的根源之處。因此，其紀念的目

的在於將猶太浩劫的經驗與感受作為集體記憶的再現。相較於以色列的「猶太浩劫追念地」，

由 Peter Eisenman 所設計位於德國柏林的「歐洲猶太受難者追念物」雖然在其紀念目的也同為

創造一個以集體紀念性意義為出發之追念物，但是以其設置的原始目的、設置的意義，以及

設置之後呈現在公共領域的意含則更為複雜。

最初發起建設此追念物的新聞工作者 Lea Rosh（2005）在《一位記者的追念物到猶太

浩劫受難者》的訪問中回憶，在此追念物尚未決定設置之前，他與歷史學家 Eberhard Jackel

在 1988 年一同前往以色列耶路薩冷的「猶太浩劫追念地」參訪時談到：「我們德國必需要有

為了紀念被殺害猶太人的一些東西，雖然在德國許多城鎮，都有紀念來自柏林、法蘭克福或

61 直至興建計畫於 2000 年終止時，已花費了一千八百萬美金（約當時的一千五百萬歐元）於其主體結構上，如
果要完成至少需要再追加兩千六百萬歐元，比原本估計完成的經費超出三千萬歐元。恐怖刑場基金會理事 Andreas
Nachama 指出：「這是經費短缺的問題，除此之外還有永久性的技術問題，再說這個計畫是在 1990 年代所設計的，
已不合適柏林現今的新環境了。」（Scalco, N.，2004）擔任恐怖刑場學術理事的 Reinhard Rurup 也因抗議此情況
而辭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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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諾威的猶太人的紀念物，除了以色列的『猶太浩劫追念地』之外，在德國就是沒有為了紀

念所有「歐洲」猶太人的浩劫紀念物。62」Lea Rosh 持續在接下來的 4年時間努力用各種方式

吸引聯邦政府對於此事的關心，直到最後得到德國前總理 Helmut Kohl 的注意與支持，決定

該追念物必須設置在柏林最顯目的地方。但是誰都沒有想到這一段設置追念物的路程總共耗

費了 17 年的時間。

由上述發表可以理解到幾件事情，第一，追念的目的與出發點是需要時間的累積，並

且在一個適當的政治與社會情勢之下，追念成為一個自然被發展而出的社會期待。第二，場

所的決定與紀念的目的有強烈的關係，也就是對於作為一個東西德兩國統一的新首都（柏林）

來說，具有身為統一後轉型為民主國家的代表性象徵意義，認為柏林有「義務」對於猶太浩

劫的受難者交代，且是為所有受害的「歐洲猶太人」設置以追念他們的地方。使柏林（這個

具有沈重包袱歷史的城市）成為追念「猶太人」（這裡特別強調概括了歐洲各地的猶太人）

的發聲之地，不能讓一個與猶太浩劫只有民族情感，而非實質記憶與事件事實空間場所的情

感專美於前，提出這個追念物的設置，使其紀念與產生的後續意義變成更有必要性，讓德國

柏林作為對於整個創傷歷史事件的一個紀念軸心。第三，進行追念形式的過程重於最終追念

實質物體或場所的有形意義。愈在追念形式進行的過程中引起愈大的爭論，其追念性的價值

反而比已完成後該紀念物所應表達的紀念性意義之目的要來得大且深刻，因為，在具激烈的

辯論與爭執之間，已達到進入公共集體記憶的追念目的，並延伸出過去不曾被提起或對待的

角度與態度。如同發起人 Rosh（2005）所期待的，不期望該追念地會將猶太浩劫的受難者之

記憶保留下來，而是希望當學校或團體前往參訪時，仍能持續維持對於該追念之地的一連串

爭論。

3- 4 追念創傷的形式與意義

紀念物具有「回想」或者「避免遺忘」的角色，但是，要紀念何人或何事則成為形塑

公共記憶的關鍵因素，並且也深切地影響到公共性的論戰內容。紀念物與紀念形式具有的不

同意義，使得紀念形式在一個國家創傷的事件中揉合了悼念與警示的成分。

以紐約曼哈頓下城區所發生的 911 恐怖攻擊來說，政府贊助追念物（memorial）所需

的經費以悼念失去的市民，其中也有部分是被建構而成為歷史的標的物；另一方面，對於他

人來說則會成為旅遊景點。但是，倖存者則會有不同的方式來建構對罹難者的紀念形式。紀

念物與追念形式皆是在公共領域中被建構以達到公共性的紀念物件，但是 Gary Gumpert 與

62 內容詳見 2005 年 Marcel Fustenau 於 Dw-World.De 刊載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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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J. Drucker（2001）認為「追念形式」比起紀念物來說更是為了在集體的檢視下而於公共

領域中被創造出來的。為了悼念 911 事件的受難者，在事件發生之際，開始形成許多不同形

式的紀念方式，從公共的裝置藝術到標印著「失蹤者」的傳單等，以其再現的外貌來看皆呈

現出多樣性。這些即時的悼念方式是為了在當下對於罹難者進行追悼，即刻對加害者進行控

訴，同時也是即時地對於毀滅人性的罪行和「英雄式的效忠」行為進行譴責。

因此，在政府與紐約市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恐怖攻擊時，許多隨之而來的震驚、恐懼，

加上政府必須緊急採取的行動，如救援、疏散與通報等，來自於民間的自發性紀念形式則馬

上形成。此刻，因突如其來的重大創傷事件所導致無法在短時間產生有形的紀念物來悼念受

難者，而產生來自於個人目的之紀念形式則自市民中的各群體之間蔓延開來。

3- 4- 1 「瞬息即逝」的過程成為追念的方式

如果要指認出在 911 事件中的受害者並進行悼念是件複雜的事，因為在該事件中可被

稱為「受害者」的人是比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範圍還要廣的：屬於此事件的「受害者」包括

死去的人，也就是當下即身處在世貿中心當中而受飛機攻擊的人、在被挾持的飛機上無助的

乘客、靠近正倒塌中的世貿大樓的人，與尋找生還者的緊急搜救人員，當然，受害者還包括

承受著失去親人與朋友、失去工作或家園的紐約人，以及包括「對於生活已經完全失去希望

與安全感的人」（Gary Gumpert et al.，2001）；而「倖存者」則包括這些受難者家屬與朋友；

另外，搜救隊則是此創傷事件的「救援者」，但是當中卻有 343 位救援者喪生於執行緊急勤

務的行動之中63，他們同時也在短時間被賦予了同是「救援者」（解救者）也是 911「受難者」

的雙重角色。如果以上述所列的受害者範圍來看，也已經很難區分誰是悼念者，而誰是紀念

的對象了，一方面這些受害者是許多國家移民而來的後代，是許多國家的悼念者分佈在世界

的每一個角落，而紀念對象則含括了上述所有社群。

對於此創傷所形成的紀念行為（包括官方與自發性的紀念裝置、舉行悼念儀式以及實

質紀念物的設置）皆來自於各不同的社會群體，在最即時與快速受創的當下，集合不同社群

為具有共同社會意識的媒合點，則是因共同的集體創傷所衍生的相同紀念目的，短暫地在事

63 英國國家電視台於 2001 年 11 月 2 日報導參與該次救援行動而喪生的消防人員共有 343 位，在世貿中心兩棟大
樓被恐怖行動罪犯挾持的飛機衝撞後，接獲任務隨後進入展開救援勤務時在世貿大樓南棟與北棟大樓相繼倒塌時
喪生，當中只找到 74 位消防人員的遺體。在攻擊事件過後近兩個月當中，許多消防人員仍不放棄在殘堆瓦礫中
找尋同事的遺體，甚至闖進已經被封鎖的基地現場，以及因為繼續搜尋同伴的遺體遭政府拒絕而出現與紐約警方
產生肢體衝突的事件，部分消防人員因而被逮捕，隨後則有消防人員組成對政府以及市長的抗議行動。其中一位
消防人員說道：「他們就要把我們所失去的弟兄們用怪手挖起扔進廢料卡車上，將他們帶到 Staten 島的垃圾掩埋
場，如果要我們自己拿著長耙在垃圾與瓦礫中找尋殘骸並還給他們的家人，我們準會因此而受詛咒，我們應該以
莊重的方式將他們移走。」也有消防人員說道紐約警察也是因公值勤他們的任務，他們所不滿的是市長不遵守當
初對因公殉職的消防人員遺孀，許下會持續找尋喪生消防人員遺體直到重建基地的清理工作完成的承諾。內容詳
見由 BBC 電台 Megan Lane 於晚間 10 點 30 分的新聞報導。（Megan Lane，Face-off at Ground Zero，BBC New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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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後對於罹難者的死去進行悼念所產生的紀念行為，包括印製「尋人啟事」的海報與傳單，

在這些傳單下方擺置的物件（如鮮花、卡片或玩具等），使得發生在公共空間中的這種社會

性悼念過程，成為在震驚、因罪惡感而引發的焦慮、敵意與向悲傷和解等情緒之下64，一種

在紀念行為中之「瞬息即逝的過程（ephemeral process）」。（Gumpert et al.，2001）就在攻擊

事件發生之後，整個曼哈頓市的街道上佈滿了印有失蹤者照片的傳單與海報，而最初幾天在

店家的牆上、窗戶上、門上、公車亭、電話亭、信箱，以及地鐵站的牆上與路邊停車計費器

等公共宣傳流動空間，都張貼了印有「失蹤」字樣的海報與傳單。而這些原本為「失蹤者」

的人在幾天之後即轉變成了「受難者」，在這些印有受難者照片的傳單與海報下方，陸續出

現了許多紀念的物件，除了花與卡片之外，還有置於這些物件周邊大量的紅色、藍色，與白

色的蠟燭65。聯合廣場（Union Squar）在短時間內已經被蠟燭、照片、悼念詩、追念藝術品以

及私人回憶物件填滿了，換言之，公共空間儼然已成為了一個「虛擬市民教堂」- 一個憑弔

的地方。（James B. Gardner et al. 2002 ）在 911 事件之後的幾週到幾個月之間，由這些佈置有

照片、信件、卡片、鮮花與蠟燭的公共空間逐漸形成了一個公共的、替代性的「國家紀念祠

堂（National Shrine）」66，而逐漸在由「失蹤者」變成「受難者」的同時，許多這樣的替代性

空間轉而變成如以色列耶路薩冷的「悼念牆（Wailing Wall）」，這種非官方與非正式的紀念

行為也呈現了如 Elisabeth Kubler-Ross 所提出，經歷創傷的心理是從「否認」到「接受」的階

段。

除了對於在攻擊事件當下喪生的受難者進行自發性的悼念行為之外，另一群原本作為

「解救者」的消防人員、警察與救難人員在世貿大樓陸續解體隨後即崩垮時喪生，也成為此

事件的受難者。因此，在接下來的幾週當中，陸續有許多人前往全紐約市的消防站與救難中

心，表達他們對於搜救與援助的感謝之意，並對於因事件而犧牲的 343 位消防、警察與救難

人員進行哀悼。另外一個即時進行紀念的場所則是位於長島火車站的售票處與中央車站，因

為攻擊事件發生的當下，成千上萬的通勤者在此處被紐約警察圍以警戒線不得進入市區而目

睹了此事件整個過程。（Gumpert et al.，2001）而這些留在現場的、會因為時間而凋零、褪去

或腐壞的紀念物件，如照片、信件、鮮花、美國國旗或衣物所顯現的短暫生命，也同時呈現

出屬於和生命最貼近與即時的自發性追念行為。

64 一位於瑞士出生的精神病學家 Elisabeth Kubler-Ross（1926-2004）提出經歷創傷的五個心理階段，分別為：否認、
憤怒、協議、沮喪，與接受。（Kubler-Ross，On Death and Dying，1997）
65 內容詳見 2001 年 9 月 17 日《紐約時報》頭版的新聞報導。
66 內容詳見《紐約時報》的「傷痛之顏（Portrait of Grief）」計畫，此計畫是為了讓人能夠對於 911 攻擊事件的受
難者有深入的瞭解而成立。一開始是由新聞工作者從這些海報與傳單上所傳達的資訊（包括電話與地址等聯絡方
式）訪談了這些受難者的親人、朋友以及同事等，並完成這些受難者約 200 字的描述。《紐約時報》在進行此項
計畫時指出，藉由這些短篇的敘述試圖呈現這些受難者個人的個性與生活，直到 2001 年的年底，共完成約有 1800
個受難者的短篇敘述，這些也都已出版。（Scott，2001，引自 Gumpert et. al，2001：63）



具變動力量的集體性文化資產：論標注性事件紀念物之紀念性意涵

108

3- 4- 2 經過沉澱之後的追念形式

隨著 911 事件發生之後，幾乎沒有人在談論於原址重建大樓的事，最立即的行為多是

哀悼受難者、安慰生還者，以及對於犧牲者的遺體進行挖掘，同時清理幾乎面目全非的事發

現場之殘岩瓦礫（圖 3-42 與圖 3-43）。不用說全紐約市民必須在當時從震驚中回神並且回歸

正常生活，甚至連沒有任何親友犧牲的人都難免感到自身已經是該次創傷事件的犧牲者。在

911 事件發生後，初期還會聽到一些希望此遺跡從此放空，不該再有任何建設興建於其上的

主張，這樣的想法來自於人類最傳統與原始的意念，也就是除了設置追念受難者的紀念物之

外，如果再有任何構築物在上頭則是一種不尊重受難者的表現。對於目前還有上千位失蹤的

人來說，此地則是他們的埋葬之處，當然唯一且合理的要求就是希望不在他們親人的墳墓上

再有任何的建設。尤其是當時的紐約市長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也在堅持迅速恢復紐

約市之際，強烈反對再於此基地有任何屬於市民的或是商業的開發行為（Paul Goldberger，

2004）。但是，其中身為世貿大樓承租人的私人開發商 Larry Silverstein（2001）則有與之不同

的意見，他於《華爾街期刊》中聲稱：「如果不趕緊重建並恢復這個世貿大樓基地昔日的生

活作息與風貌，那將會是此悲劇中的悲劇，也等於是將這些恐怖組織所求得的勝利拱手送

上。」

圖3-42 歸零地於911事件事發現場。（Sweet Christopher，
2002:128）

圖3-43 歸零地於911事件事發現場，清楚
可見部分脫離建築物主結構的世貿大樓立
面。（Sweet Christopher，20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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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中心的基地範圍共有 16 英畝67，對於「土地開發」的想法和「追念」形式之間的

極端不同的概念，在世貿中心受到攻擊事件之後也同樣出現，尤其是開發商面對腹地廣大與

其所具備的經濟價值，在面對紀念與開發之間權衡的問題也曾經產生一陣子的混亂。最後，

仍由「曼哈頓下城開發集團（Lower Manhatt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簡稱 LMDC）」68著手

進行建設向受難者致敬的追念物（memorial），並重新鄭重陳述了受到攻擊的民主理念之計

畫。由 LMDC所擬定的《曼哈頓下城重建初步藍圖》（Principles and Revised Preliminary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of Lower Manhattan）明確指出重建計畫必須包含以下事項：「尊重世貿中心為一

個紀念之地，並需將建設一個或多個永久性追念物的地區保留下來，對於痊癒與紀念的需要

不可在重建中喪失了，一個神聖的、莊嚴的追念物必須要能夠向數千個逝去的人和執行緊急

勤務時捐出他們生命的人致敬。此追念物也需要與其周圍的環境融合在一起。」更提出追念

物的提案需要在公聽會的過程中被檢視，必須朝下列目標進行：

1. 在世貿中心基地上創造一個重要的永久性追念物；

2. 創造一個紀念博物館；

3. 設立一個國際設計程序來生產盡可能最令人動容與適當的追念物69。

美國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約半年，紐約許多公共場所與街道的名稱被更改，而成

為官方具儀式性的追念形式之一：如，原本的「皇后大道」（第 63 與第 65 街之間）改為「英

雄大道」；另外，為紀念一位消防人員的犧牲而將一座原名為 Windmuller 的公園改名為

Lawrence Virgilio 公園；以及紀念救難人員的「英勇大道」等，共有 11 處被重新命名；此外，

除了上述有形的官方紀念形式之外，由各種組織所發起的以網際網路空間中所建構而成的

911 事件相關網站亦能夠視為官方紀念的形式（Gumpert et al.，2001）。另外，與事件相關的

網際網路空間，在事件發生至今，持續於許多網站中進行針對 911 事件相關的研究、調查與

訊息的傳達與討論，並以網域作為公共空間進行公共性的追念形式。在網路空間中進行對這

些受難者的追悼，包括紐約時報所發起的《悲傷的容顏》（Portraits of Grief），是一個專門

提供關於所有受難者的個人資料、相片、事蹟與個人故事的網站並持續運作的「線上」追念

67 世貿中心基地共由下列幾處所共同支應：首先是紐約與紐澤西港務局（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為政府單位並擁有此基地所有權，另外是擁有世貿中心 99 年承租權的不動產開發商 Larry Silverstein，
最後是負責財源與許可等主要資源掌控的州長與市長。因此，由這些相關部門與單位所提出對於 911 事件的紀念
方案則是促使官方紀念形式可以達成的重要關鍵。
68 此集團為帝國開發公司（Empire State Development）的從屬機構，為監督 Houston 街以南的曼哈頓下城區更生作
業，由紐約州長 Pataki 與紐約市長 Giuliani 聯合組成，屬於州市合作的集團，來協調世貿中心基地與其周圍社區
的長期計畫方案，推行以主動的方式增進生活品質的行動。集團並成立 8個顧問委員會，包括受難家屬、在地居
民、餐廳、零售商和小型業主、藝術/教育和觀光、金融與專業公司等，提供具價值性的公眾意見。此委員會的目
標是協助 LMDC 的開發、協調與評估策劃追念物的計畫，在紀念與開發的同時還要能夠創造具有生命力的多用途
社區。（詳細內容詳見 LMDC的網站 http://www.renewnyc.org）
69 內容詳見《曼哈頓下城重建初步藍圖》（Principles and Revised Preliminary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of Lower Manhattan）
的〈重建初步藍圖〉Revised Preliminary Blueprint for Renewal，第 4 頁。（http://www.renewn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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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以及一個以「尋找親友與所愛的人，並提供協助、分享與希望」為宗旨的受難者紀念

網站“WorldTradeAftermath.com”- 一個在線上提供憂心親友在世貿大樓內或附近的人，作為

一個集中資訊的公共空間，追念者只要註冊登入後即可上傳相片，並且在此空間中有一項標

註著「你並不孤單」的介面說明，告訴訪客目前尚在線上的人數，以及「2001 年 9 月 11 日

至今已經有超過 5千萬人來訪」的文字，使人在網路空間中仍時時刻刻被提醒著存在性以及

更具有實質價值的公共紀念性感受。

另外，在網路空間匯集實質證物的例子還有《911 數位檔案》（September 11 Digital

Archive）70- 此網站運用數位媒體對於 911 事件的歷史與餘波進行蒐集、保存與呈現，這個官

方檔案館包含了超過 15萬筆數位資訊，包括信件、圖片、照片、影片、故事與文件檔案，目

標為建立一個永久性的 911 事件紀錄。在公共領域開放作為一個公共性論壇的網路空間，來

喚起對於該創傷事件的追念，就如同一個創傷事件的「圖書館」與「紀念堂」的結合，不只

能夠提供想瞭解該次攻擊事件的人找到他們所需要的資料，還能夠 於當中瞭解並建構事

件歷史的資料與內容，以及對於 911 事件的受難者進行永恆的追念，並持續補充來自各方來

源的更新資料以達到更完整與多元的資訊。這樣的網路空間能夠為 Pierre Nora 所提出的「記

憶的場域」再添上一處，尤其這個記憶的場所為非由實體構築形式構成的網路空間，但是同

樣在他所指出以一個空間建構人們對於特定事件的記憶與回想的空間這一點具有相同的場

所意涵。如圖 3-44 則是在面對創傷事件所會形成的兩種追念行為，其個別所代表的是個人與

集體紀念性意義的兩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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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4 追念的狀態與紀念性意義之關係圖。（本研究整理）

70 此機構是由 Alfred P. Sloan 基金會所資助的，而由喬治邁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歷史與新媒體中心
所籌畫而成，這些由各方貢獻的一手資料提供給歷史學家與檔案保管員，來進行檔案的整理記錄與保存，這個檔
案資料庫也用來評估在 21 世紀歷史是如何被紀錄與保存，且歷史學家能夠運用這些免費的資料庫讓研究歷史、
書寫歷史與分析的工作能夠進行的更好。自 2003 年開始，此檔案館也在圖書館大會中通過成為一永久性資料庫。
（內容詳見 911 數位檔案館網站 http://911digitalarch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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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論述之下所形成的追念場所

為紀念在該事件的受難者，官方配合著地方人民的組織所建立的紀念形式，最受矚目

與具有重要性的則是由「曼哈頓下城開發集團」（LMDC）與「紐約與紐澤西港務局」（PANYN）

共同進行的世貿中心基地開發暨世貿中心追念場所的設置計畫，此計劃是整合了來自於上千

個公共的意見所彙整而出的。因此於 2002 年 7 月 16 日公布根據這項計劃而訂定的「世貿基

地重建與設置追念場所的 6種基本設計概念」（Preliminary Design Concepts）71，內容為：

（1）追念廣場：此概念的計畫是帶入 8英畝範圍的廣場到基地的西方，主要是將位於

西邊大範圍的公共空間開放出來，包括與自由女神像作串連；

（2）追念方場：主要是將佔地 10 英畝的 10 層樓建築物之間所包圍的方形空間空出來，

並創造出建築高層的開放空間；

（3）追念三角地：這是一個創造出來的佔地 5英畝的公共開放性空間，東西向的人行

徒步區穿越一連串開放與包庇的空間；

（4）追念花園：這是基地上位於西南角佔地 4英畝的開放空間，有 5棟最高的建築物

能夠向下眺望到這塊空地；

（5）追念公園：由兩棟功能為博物館或文化功能的大樓所圍塑而成的面積為 6英畝的

公園範圍，與基地上的宗教空間-聖保羅教堂西側有密切關係，此處也需計畫停車空

間；

（6）追念散步區：包括追念場所與其他較低層的博物館等藝文空間建築物所構成的

範圍，並提供具有廣大腹地的散步區，周遭需種有樹木以紀念受難者，這處散步區

也需成為一個通往西邊自由女神與周遭公共空間的象徵性場所。

以上 6項初步的設計概念皆為集結各方公共意見經過辯論的結果，也是經由 7個不同

的專業團隊架構於公共辯論之下合作訂定的，這些激辯引發許多藉由公眾參與環境需求與土

地利用多樣性與可能的修正機會，因此公布基本概念之後，參與的專業團隊亦需回應公眾期

待的內容，並決定在接下來的階段性計畫過程中繼續提出與討論，新方案則在 9週密集的設

計過程之後定案。

在 2002 年 10 月 11 日由 LMDC 擬定完成的「下城曼哈頓的遠景：創新設計研究之涵

構與計畫（A Vision for Lower Manhattan: Context and Program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Study）」

中，將追念區的競圖提案的計畫方向與需求確立了下來，闡明欲參與競圖的專業團隊所被賦

71 當此六項設計概念被提出之後，也帶給後續對於追念場所競圖的計畫訂定（A Vision for Lower Manhattan: Context
and Program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Study）有很大的影響，更促使大眾形成積極參予並提出許多公共性辯論的機
會。（內容詳見 LMDC 官方網站 http://www.renewny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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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任務需要依循下列基本原則：

（1） 為做追念之用，新方案需要保留世貿雙大樓的痕跡；

（2） 需要保存曼哈頓下城最具有象徵性力量的天際線；

（3） 新方案需要能夠提供設置外加的公園與廣場等公共空間的機會；

（4）世貿中心基地需要在新方案中仍然維持高度與周遭社區的連結性。

在該次所擬定的第一項追念區（Memorial Area）的需求中，特別強調除了將原兩棟崩

垮的世貿大樓的殘蹟位置保留，並作為未來追念區的追念元素之一外，不應該在此殘跡位置

上有任何商業或零售商的發展72，並特別提出，未來在此遺跡位置與其周遭的空間需要呈現

出令人尊敬的、並且還要能呈顯出創傷事件於此場所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也重申：「不要

設計紀念碑」，且需在未來設計競圖中指出適宜的地點與環境來進行「追念」。由此可見，

在都市開發的經濟效益與悼念創傷事件受難者之間的目標仍可經由縝密的公共協商過程與

整合，讓來自不同社群的辯論過程達成共識與平衡。

這項國際競圖共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要求設計概念，需以匿名方式呈現於一單

張的概念說明當中，讓委員會成員在評審過程中評估審核，最終選出 9個設計案進入第二階

段；第二個階段則需要讓入選的設計案發展其更深入的設計概念，再由委員會成員依照該設

計是否符合「追念任務宗旨與計畫」，以及作品是否提出優秀的內容來決定。「曼哈頓下城

開發集團（LMDC）」與「紐約與紐澤西港務局（PANYN）」在該段推動紀念物建設的過程

中，將這些競賽選出的作品在「冬園（Winter Garden）」早上 8 點至夜晚這段時間開放，透

過玻璃窗展示模型與設計圖，將訪客的意見與想法寫在卡片上投入意見箱，成為呈現公共論

述與意見匯集的方式73。除了舉辦公共展示之外，還完成下列幾項公共性的參與過程：

（1）舉辦公聽會；

（2）定期召開諮詢委員會；

（3）在廣納公共意見的期間召開社區意見大會；

（4）發送郵件至受難家庭告知進行的進度；

（5）將「創新設計」（innovative design studies）影碟讓 193 間官方圖書館收藏並播放；

72 詳細內容見 LMDC 於 2002 年 10 月 11 日所擬定的「曼哈頓下城區遠景計畫（A Vision for Lower Manhattan: Context
and Program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Study）」第 7頁。此計畫作為往後世貿中心基地的開發與追念區設計計畫競圖
目標主要的依循原則。
73 自 12 月至 1月的 2個月之間約有 10 萬個訪客來到冬園，並有共計 1萬 2千位民眾寫下他們對於這些作品的意
見與看法。不只如此，還有更龐大的一批人於這段期間在網路上點閱 LMDC 的網站，共計約 6百萬人上網填意見
表，其中有來自各地與各種不同身份的訪客，例如：911 事件中的救難人員、生還者、現在或過去為曼哈頓下城
區的居民、紐約市外的居民、美國其他州省的居民、國外的居民，下城區的學生，以及身為曼哈頓下城區不動產
的所有人等不同的身份類型（Paul Goldberger, 200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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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州、市定期寄發最新通訊內容給居民；

（7）提供官方網站以匯集公共意見並輔以不定時的遞送傳統郵件與傳真。

在 2002 年 12 月 18 日，也就是最後一次由 LMDC 發起的公眾參與名為「步驟中的計

畫」對談之中，囊括了 13000 件來自各方對於世貿大樓基地的未來所提出的意見，包括來自

各方社群、社區民眾、利益團體等共同促成的多階段公共對話過程中，達成對於推動追念物

的設置極重要共識與方針，並進行了「質」與「量」的分析，以協助公共參與制訂與檢核追

念原則的過程能夠更完備。在「量」的分析此計畫過程第一階段提出了追念場所需具備的關

鍵元素，如「維持天際線」、加強世貿大樓基地四周鄰里的連結度、保存世貿雙塔的「遺跡」

與增加公園與開放空間等，提出這些具體的元素是作為 6個初步設計概念所能夠繼續延伸與

依循的重要要求74。最後，LMDC 也完整的將所有公眾提出的意見依個案歸類並彙整成為容易

讓民眾理解的檔案資料。

到了 2003 年 2 月 4 日，LMDC 與 PANYN 宣布由 Daniel Libeskind 工作室與 THINK 兩

個設計團隊提出的概念能夠晉升最終方案的考量設計案。然而，最後的選擇也以公眾對於兩

組設計提案如何回應前述的關鍵元素作為依據。Libeskind 提出保存世貿雙塔的地下連續壁

（slurry wall）、天際線以及開放空間而獲得公眾對於其概念的認同。他將美國獨立於 1776

年的「1776」作為其設計提案的高度為概念（Libeskind 所提出的「自由之塔」有 1776 呎高），

並設計了懸空花園（Hanging Garden），他將之命名為「世界的花園」（如圖 3-45、圖 3-46

與圖 3-47）。

74 在公眾對於重要元素應該維持的意見表達當中，給予最多期待的是保存曼哈頓的天際線（佔 38%），「追念物
的涵構與位置」次之（佔 24%），由此可知對於大眾來說，除了象徵財經核心的紀念性建築也需要呈現在天際線
上之外，追念物與事發場所的關連性也是被高度重視的。這些對於重要元素的保留意見依序為：「公共與空間開
放性」（佔 16%）；「與鄰里的連結度」（佔 5%）；「商業/辦公空間」（佔 4%）；「文化性與市民愉悅感」（佔
3%）；「交通與地下鐵的連繫」（佔 2%）；「西街的保留」（佔 2%）；「永續性」（佔 2%）；「安心感與安
全性」（佔 2%）；「街道紋理」（佔 1%）；「複合使用（包括辦公室、零售業與住宅）」（佔 1%）；「分期
施工」（佔 0.3%）。（LMDC，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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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5 由SPI與Daniel Libeskind（SOM）設
計的「自由之塔」西側。（Daniel Libeskind，
2003）

圖3-46 Daniel Libeskind設計的追念場所剖面圖。

（Jeong, Kwang Young，2003:27）

圖3-47 Daniel Libeskind設計的「歸零地」整體配置圖。（Daniel Libeskind）

能成為世界第一高的建築，同時在保有下城曼哈頓的天際線之外，還創造出進入該基

「自由之塔」
位置

「映照缺席」
追念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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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兩個大型開放空間。並且，日光會於每一年的 9 月 11 日從早上 8 點 46 分（第一架飛機

撞上世貿大樓南棟）射入此開放空間，直到 10 點 28 分（第二棟世貿大樓北棟倒塌），而完

全不被任何東西阻擋這束光線。（圖 4-48）以上由 Libeskind 所強調的概念也為公眾所認同，

使該追念物在符合公眾需求之際，也維護了追念創傷事件兩項最重要的元素，也就是「場所」

與「時間」。

圖3-48 左為追念場所之概念圖；右為每年的9月11日早上8點46分至10點28分陽光照射示意圖。

（Jeong, Kwang Young，2003:14）

該次恐怖攻擊事件造成美國政府對於積極設置紀念物與施行紀念行動顯現出效率與

決心，尤其是對於紐約當地政府來說，紐約曼哈頓下城區成為最直接的事件發生場所，它不

只要積極對於國內、外的政策措施做出回應，另一方面還需要推動以官方為主導角色的紀念

形式，因此，紀念形式成為一種集合各方悼念形式的公共論述場域，不同於其他因戰亂或屠

殺事件所造成的為純粹國家內部的創傷情勢，不只是屬於美國內部更是屬於跨國的創傷事

件。

2. 追念場所競圖的涵義

佔地 16 公頃的基地在 911 事件之後被稱為「歸零地」（Ground Zero），範圍含括該攻

擊事件的災難現場。此處因恐怖攻擊事件而成為一個「神聖」之地，但是歸因於較能讓各方

勢力與公眾利益之需而達成的共識- 結合商業開發、文化設施等與追念之地共存發展，所面

對的是當這些複合空間同時在進行規劃之際，「歸零地」仍必須保有其「神聖」的本質。Paul

Goldberger（2004）指出此追念地的計畫要項之一，則是在原具有歡慶意味（此為世界的財經

核心）的「神聖」意涵中需呈現經歷創傷洗劫的場所，同時需要將追念場所的象徵性從繁忙、

紛嚷的都市中央中突顯出來，是為設計追念場所過程中所面臨的矛盾，尤其是針對世貿雙塔

世貿大樓南棟

世貿大樓北棟

世
界
的
花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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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須要淨空，並將所有商業開發轉移到遺跡之外的基地上，成為競圖過程中公眾（包括受

難者家屬、開發商與政府官員）爭論的主要議題之一。整個競圖的過程由各地參與的設計師

所提出的方案來看，從早期出現得較頻繁的作品大部分是企圖保留象徵性意義的摩天大樓，

以及出現將追念空間置放在大樓四周或於其中的方式；也有提案將追念空間（包括紀念宗旨

為一定要保留的雙塔遺址）規劃於整個基地的正中央；直到進入競圖交件的後期（2001 年歲

末到 2002 年初）加入的提案，則愈來愈多是傾向於將追念空間與商業開發的空間區隔開來。

對於大多數受難者之家屬與親友來說，世貿雙塔的遺址已變成是其摯愛親人的化身，

更成為其親人的靈魂之所在，無論是以建築師或都市規劃的專業者角色來看，遺址的邊角地

帶在許多競圖提案中皆被大量地以街道動線，或者其他建築物遮蓋住，以求迎合既有都市涵

構的規劃方式，而讓建築物量體較容易擺列於此基地上75。引述 Paul Goldberger 的一段話：「公

眾也開始思考『追念』與『重生』應該完全以不同的方式在基地中區分開來。」由此情況可

以理解到，當規劃過程一路走下來已逐漸演變為將世貿雙塔的遺跡淨空不做任何商業用途之

用或興建任何構造物，儼然已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必要性時，「追念」形式與「商業」考量之

間沒有曖昧、模糊的地帶。也就是說，追念場所需要的是給予失去摯愛的人們以及鄰里社區

有一個實質的空間來提供他們將記憶匯集，並能夠相互鼓舞以求繼續於此地生活的勇氣與希

望；而商業考量則需要滿足與此基地上相關團體與社群之利益考量所進行可提供商業行為持

續運作與發展的方案，也就是讓追念場所保有其靜逸安祥的特質，也讓商業的開發能充分展

現此基地與未來活絡的生命力。

對於為瞭解在此基地上所發生的災難這一段歷史而前來的訪客所做的，是在此處設置

一個「追念博物館」，它提供給訪客一個能深切體會此追念地的機會，而將該事件的眾多犧

牲者的英勇行為與受難者故事同時呈現於此。另外 8公頃的範圍則包括一棟「自由塔」、世

貿中心建築群之第 2、3與 4 號大樓、店鋪開發區、地鐵站與展演藝術中心等。從這樣的計畫

宗旨與基地面積來看，紐約政府與開發商之間經過無數次的協商與協調，最後仍將追念與商

業開發以對等的方式達成可滿足商業利益需求與追念創傷事件為目的之兩全方案，讓需要實

質的空間來表達撫慰受難者家屬與朋友的腹地之二分之一，創傷紀念性意義得以呈顯。由此

可瞭解到，以「追念」目的為出發仍然是「歸零地」的計畫在紛爭不斷過程中無法被忽視的

目標。

因此，在「歸零地」的基地範圍，由國際競圖中決選而出的設計案，是於原世界貿易

大樓崩垮後的原址設置紀念場所。該競圖的計畫是架構於由多方社群，包括受難家屬成員、

75 Paul Goldberger 指出許多早期的提案，將原世貿雙塔的遺址上，興建以新建物與新街道，會造成建築師與規劃
者如此操作的原因不在他們不尊重在該次事件中犧牲的受難者與其家屬，而是歸因於在眾專業者一旦面臨了
Minoru Yamasaki 在當初所設計的世貿大樓，發現其規劃是以極精準的角度在基地的南北對角軸線上擺置，並幾乎
是與原都市涵構的格狀系統對齊。因此，當都市計畫者在面對基地並試圖保留一些原始街道時，則會做出將建物
蓋在遺址的邊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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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還者、藝術家、建築師、社區領導人等，並且由紐約政府當局與公眾意見所整合而

擬定的設計原則與宗旨。擔任該次競圖的評審團分別由 LMDC 的家庭顧問委員會成員、公共

藝術基金會主席、紐約下院議會代表、非營利組織代表、建築師代表，以及早期因「越戰將

士紀念碑」而成名的林櫻等 13 位評審共同組成76。競圖以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評審將以匿

名審查，並以依據參賽者如何架構在設計宗旨與目標-《5.2- 計畫指導原則》中提出回應做為

優先考量，包括此追念場所需：

（1） 將競圖宗旨與任務的精神以實際的方式表達出來；

（2） 傳達出於此地點喪生的犧牲者之偉大情操；

（3） 須感謝凡是在此事件中進行援救、協助復原並給與撫慰的人；

（4） 在整個基地與追念的場所空間中呈現崇敬與昇華的神聖特質；

（5） 能鼓勵人們於此處省思與冥想；

（6） 能召喚歷史重要性與 911 攻擊事件所產生的世界性衝擊；

（7） 能創造一個永久的、具普世象徵性並且具原創性與有力的聲明；

（8） 能使人們因其而受感召並進而能學習關於此事件與 1993 年 2月 26日兩起事件

所造成的衝擊；

（9） 能跨越時間。

除了上述這些指導方針之外，同時也需要呈現出追念物的目的與意義；獲選進入第二

階段的提案將會被要求再進一步發展他們的設計案，同時會於決選前兩個月公布給大眾，最

終將決選的所有作品提案選出一件作品（LMDC，2003）。

由「曼哈頓下城開發集團」籌組，由受難者家屬成員、社區居民、生還者、贊助者、

藝術與建築專業人，以及社區領導人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並協同「家庭指導會」（Families

Advisory Council）共同訂定了一份〈911 追念紀念物競圖方針〉(911Memorial Competition

76 包括一位慈善企業家 David Rockefeller 為榮譽評審則有 14 位。2003 年 4 月 10 日由 LMDC 公佈了 13 位評審名單
以及 1位榮譽評審，這些評審團肩負著身為各方代表所須秉持的觀點，這些評審分別為 LMDC 的「家庭顧問委員
會」，也是追念形式計畫草創期間的成員之一，也是此事件受難者家屬代表-Paula Grant-Berry（她的丈夫於世貿大
樓的南方塔中喪生）；身為「公共藝術基金會」的主席 Susan K. Freedman；曾獲柯林頓總統頒發的藝術與國家人
類金牌獎的 Vartan Gregorian；紐約議員代表 Patricia Harris；具有設計追念物知名聲望的「越戰將士紀念碑」設計
者林櫻（Maya Lin）；負責公共通訊業事務的主管 Michael McKeon；非營利組織「提升華爾街基金會」創辦人兼
主席 Julie Menin；獲拉丁美洲「密斯．凡德羅」獎，並為設立於 1985 年的建築師事務所-Ten Architectos 創辦人 Enrique
Norten；世界知名的藝術家 Martin Puryear；致力於推動公共藝術計畫並協助非營利學術組織企畫公共藝術計畫提
案以求美國公共空間藝術化的 Nancy Rosen；身為「工作室博物館」董事的 Lowery Stokes Sim；駐地曼哈頓建築師
事務所 Michael Van Valkenburgh 的創辦人，並榮獲多項國家設計競賽獎的 Michael Van Valkenburgh；以及致力於近
東方與猶太研究並且成為許多猶太人追念場所的邀請學者，其著作《記憶的紋理》於 1994 年榮獲國家猶太研究
獎的 James 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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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其中一項「追念任務宗旨與計畫 (Memorial Mission Statement and Program) 」77首

要強調的任務，是追念物需要能夠尊重這個因為悲劇與失去所形成的神聖場所。這是當一件

屬於個人更是屬於集體性的創傷，要進行追念時候所需要維持的一種紀念性價值，此價值確

立了在這土地上因為有許多受難者的犧牲，以及不畏性命危險投入救援行動的解救者，而使

之成為一個神聖的地方，此價值的確立則讓追念的形式清楚其紀念的對象，並且訂定紀念的

目標，是要能更經歷時間的考驗並能夠保持其集體與個人的神聖性都市空間，讓追念形式的

具體呈現使生者能夠永遠記得、指認、並喚起眾靈魂成為一盞指引至自由的明燈。

因此，此清楚的紀念價值則成為該任務計畫訂定的主要指導準則。經過了近 9個月的

競圖過程，終於在 2004 年 1 月 14 日公佈獲獎作品，經過兩階段的評選所選出最終的追念物

設計案，是由建築師 Michael Arad 與景觀建築師 Peter Walker 共同合作設計名為「映照缺席

（Reflection Absence）」的追念場所獲得評審一致的肯定，這也是由總共 5,201 件提案78中脫

穎而出的作品79（如圖 3-49 與圖 3-50）。

圖3-49 「映照缺席」追念場所。（照片
採自LMDC官方網站）

圖3-50 位於世貿大樓舊址的「映照缺席」追念場所。（照片採
自LMDC官方網站）

77 這項計畫將追念區所應該呈現的任務與公眾所賦予的角色擬定了明確的方針與原則，當中特別強調這項任務申
明是作為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追念物計畫為依循重點，並確保該追念物不能偏離此任務所強調的方針與原則，此
計劃所含括的守則與計畫元素務必在競賽的設計過程中被完整與確實的傳達出來（LMDC，2002）。
78 這些作品除了提案量最大的美國（4,392 件），以及加拿大（157 件）次之之外，還包括來自德國（98 件）、日
本（59 件）、英國（51 件）、法國（42 件）、澳洲（39 件）、義大利（39 件）、以色列（34 件）、墨西哥（22
件）、巴西（22 件）、中國（22 件）與奧地利（20 件）等 63 個國家一同提出（台灣提案 3 件）。（LMDC「世
貿中心追念物競圖」官方網站：http://www.wtcsitememorial.org/sub_country.html）
79 在第一階段初選時選出了 8件設計作品，除了「映照缺席（Reflection Absence）」之外，其他 7件分別為 Norman
Lee 與 Michael Lewis 設計的“Votives in Suspension”、Bradley Campbell 與 Matthias Neumann 設計的“Lower
Waters”、Gisela Baurmann, Sawad Brooks 與 Jonas Coersmeier 共同設計的“Passages of Light: The Memorial Cloud”、
Joseph Karadin 與 Hsin-Yi Wu 共同設計的“Suspending Memory”、Pierre David, Sean Corriel 與 Jessica Kmetovic 共同
設計的“Garden of Lights”、Brian Strawn 與 Karla Sierralta 設計的“Dual Memory”、Toshio Sasaki 設計的“Inversion
of Light”。（LMDC，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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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評審團所選出的紀念場所包含了兩座巨大而有著水流如瀑布般從四周傾瀉而下的

水池，成為喚起遭受攻擊而消失的兩棟世貿大樓，以及在該次事件裡無辜的約 2,980 位犧牲

者的記憶。在此紀念場所中除了刻印 911 事件中受難者的姓名之外，也連帶著將世貿大樓於

1993年遭受伊斯蘭恐怖組織在地下室停車場置放炸彈而犧牲的5位受害者之姓名一併銘刻於

此處。而將佔地 8 公頃的追念廣場也以種植 300 棵橡樹來創造可供人前來靜默憑弔的空間，

藉由植栽阻絕來自四周的聲音與視覺干擾。該次競圖提案的評審們共同所給予的評價是：「這

是個呈現出世貿雙塔強而有力與簡潔並重的提案，『映照缺席』讓破壞後存留下來具有象徵

性的『虛』，成為呼應我們所失去的東西最佳的反射，它是一個能夠兼具呈現無數犧牲的生

命與他們的重生一個在世代交替之間共同緬懷的地方。」這裡所指出的讓此紀念場所提供各

「世代」理解屬於這一世代人們所受的痛苦，並記起共同承受的過去是此提案能夠勝出的原

因。

因為創傷痛苦有一天會消失，但歷史仍永遠存在，如果一個追念物（或追念場所）除

了在當下創傷事件發生的時代對犧牲者進行憑弔，還能夠讓它在經歷往後陸續出生的世代，

讓不同世代的人們理解屬於前幾代的創傷並提出省思才是有意義的。（如圖 3-51 與圖 3-52）

圖3-51 「映照缺席」追念場所內部模擬示意
圖。（照片採自LMDC官方網站）

圖3-52 「映照缺席」追念場所電腦模擬示意圖。

（照片採自LMDC官方網站）

此刻，讓我們先從競圖指導方針中所顯露出的「紀念原則」來分析，其訂定追念物所

需具備的幾個重點，分別顯露出紀念性意義的重要性，這些原則觸及影響紀念物「目的」與

「意義」最直接的幾項要素。首先，是在此面積 16英畝的基地上因為恐怖攻擊事件而受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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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者，為此追念形式中扮演的是一種主要「紀念的對象」的核心角色，因造成近 3千位無

辜的「受害者」（犧牲者），在追念的過程中持續扮演著在滿足商業開發的衝突之前所需預

先獲得認可的關鍵性角色。也就是，這些犧牲者在追念形式成形的初期，成為此創傷事件中

追念強度最高的元素之一；另一個紀念對象則是在創傷事件發生期間與後續過程中，提供了

實質與精神上的援助的「解救者」，例如救難人員、消防員、警察與基地周邊的社區、商家，

以及臨時性的救難組織。但是，在該追念計畫原則中並未對「加害者」提出製造前所未有災

難之控訴與回應，由指導原則中可以瞭解到，追念「受害者」及其家屬是追念場所的首要目

標，在《5.3- 計畫元素》中明確列出 5項實質的空間元素應該成為競圖者關注的關鍵，分別

為：

（1）需針對每一個「個別」的犧牲者進行指認。也就是需要讓人知道每位受難者是

在紐約、維吉尼亞或是賓夕凡尼亞喪生的；以及，在 1993 年 2 月 26 日遭受恐

怖組織炸彈攻擊的受難者也需於追念場所中被指認出來。

（2）需提供寧靜的憑弔與冥想空間。

（3）需提供專為受難的家屬以及受難者摯愛的空間。

（4）將尚未辨識出身份之受難者遺骸在一個空間中與公眾動線區隔開來，好讓這些

屬於它們的遺骸能夠永存於此並得以讓靈魂安息。

（5）提供一個強而有力的場所空間，並能夠由「紀念博物館」與「遊客資訊中心」

中區隔出來。更重要是需能讓人清晰的辨別原始世貿大樓（南方塔與北方塔）

的位置，也需能讓人容易從各方進入追念區。（LMDC，2003：18-19）

從上述這些針對追念空間所設定的空間要求中得以體現出，追念創傷的目標不外乎是

強調創傷事件「受難者」的「個別性」與「個人」的追念性意義，尤其在事件中犧牲的無辜

受害者在不同的「事發」場所與地點中失去生命，無法將所有的「個體（個人）」在「全體

事件」中扮演「單一」角色，因需傳達出全民之集體紀念性意義而將其個別性模糊或統一化。

由此創傷事件的紀念宗旨呈現出一點，是對於人之「個體」的尊崇與重視。所以，在最終的

獲獎作品設計概念中，強調了每一個個體在此攻擊事件的重要性，而不在其身分有別的角度

給予不同等的追念形式，因此，對於單一「姓名」需以無特定重要性或階級分別的方式銘刻

於追念水池周圍，強調於此時凡為受難者皆重要且不需要有任何方式來強調階級、人種與執

業的區分。設計團隊Michael Arad 與 Peter Walker 對於呈現受難者姓名的問題在設計概念中強

調：「喪生者的姓名將不以特別的順序排列於水池周邊，當我們謹慎地考量不同的排列方式

後，發現任何排列方式都有可能將導致一些人會在這過程當中被區隔出來，並產生更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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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如此任性又蠻橫的攻擊也就隨著反映在受難者姓名的安排中能夠看得到，我們不企

圖在此令人傷痛的當下再賦予姓名任何排列順序了。」因此，在經歷過創傷的生者感受是被

細膩地處理並考量過的，在面對屬於自身國家的「集體」創傷事件之中，又同時面對屬於「個

人」的傷痛經歷，不特別將受難者姓名以順序排列是在保有「個別性」的當下，也同時在集

體創傷的共同擔負與無法預料的狀態中獲得一視同仁的紀念性意義。另外，在追念場所的設

計原則中也強調了將各個受難者與其「喪生」的地點產生清楚的連結之重要性，目的是夠讓

前來憑弔的訪客能由此得知該「個體」於攻擊事件中的關係，讓此事件非停留於「陳述」歷

史而已，也能夠將個別的受害者「鑲嵌（embedded）」入此歷史事實當中，讓各個事發的地

點因為與受害者產生聯繫關係，而更加呈顯出事件所影響的是活生生的人及家庭，使得此災

難事件能夠藉由這些對於受害者的追思、傳遞並激發全民的正義感，明確的賦予了紀念對象

的獨特性。

此外，在追念場所設計的原則中也強調了需呈現出來的「歷史重要性（historical

significance）」，以實質的空間來表達對於歷史意義的傳達，以及顯示對於世界的影響實屬

不易，所以除了兩座水池的追念空間之外，還有紀念博物館與訪客資訊中心兩處能夠輔助對

於史料（包括照片、紀錄影片、媒體報導、實體證物、生還者口述等）進行保存、更新以及

教育的功能。最後一個原則重點，也就是紀念物持續會面對的問題，也是存在於不斷改變的

環境與世代的交替中所面臨到的「時間」的元素，此追念物應該在時間的進程中仍能於其紀

念性的意義上屹立不搖，表現的追念宗旨也需在穿梭不同世代的替換之後仍能喚起人們對於

過去的經歷產生省思與感觸，以陳述歷史事實的方式將 911 事件始末傳遞至未來的世代。

3- 4- 3 以「物」來訴說歷史與其紀念性意涵

在創傷事件發生之後，尤其當該事件奪去了不只是平和與寧靜，而是還有生命之時，

對於那些犧牲的受害者的家人或朋友來說，對於突如其來的生命消失所承受的不只是生命之

「軀體」的失去，還有一個生命所呈現的無形的性靈與精神。尤其是像發生於 2001 年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來說，是一個在極短的時間就讓生命已不完整的形式消失，甚至還有一千多件

受難者的遺骸至今還尚未獲得辨別與指認。屏除本研究於前段所述，此創傷事件造成的無形

的傷害，在該次創傷事件中遭受毀壞的不只是人的性命，還有城市中的實體建築物，在剎那

之間所產生的城市景觀的改變（消失或解體），以及受害者身體的不存在（破壞或成為虛無），

使得發生事件的場所本身以及「倖存」的物件（包括建築構造物、留下來的結構與坑洞）皆

是共同呈現出與事件，以及由事件所衍生的民族精神（同仇敵愾的憤怒與哀慟）意義相聯繫

的紀念性意涵。且，屬於這些不再「存在」的身體的「可見」的物體（遺物）也是追念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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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代表著擁有其「靈魂」的意義，對於其親人與朋友能夠「睹物思人」的媒介物。因此，

對於在事件中仍遺留下「可見」的物體或構件則是於進行該創傷的追念行動中扮演極為重要

的角色。

如前所述，在 911 攻擊事件之後，除了政府與民間單位積極推動追念計畫之前，還面

臨了另一個問題，也就是來自於紐約市民以及外地前來悼念的訪客忽然湧進這個「受害」的

城市中，並帶來大量的追念物品從各處集中而至80。在這樣龐大又具有「瞬息即逝（ephemeral）」

性質的追念物件在短時間成為暴露在紐約市景中大量具有追念為主題的收集品時，更成為

911 事件紀錄之史料來源。布魯克林美術館主任 Arnold Lehmann（2002）特別指出，如果將這

些追念物件從公共廣場移走的話，將會破壞了對於此事件具有「自發性」與充滿情緒的信息，

他也說道：「這些海報與蠟燭、花束等為了悼念而置放的收集品都是『真實』的東西，都是

用眼淚換來的，想想看如果今天以玻璃將它們罩住會是什麼樣子？」但是，這些花束、照片、

私人物品以及信件等如果沒有在一個妥善的狀態之下保存，則很容易就會因時間而消失與毀

損。因此在蒐集與保存創傷事件的「證物」的辨證也隨之而起，延伸了面對大眾熱情提供的

「收集品」（包括事件發生時的所有影像紀錄、追悼者前往現場遺留的物件等）的爭論，到

底哪些才是應該收集的，以及什麼時候該開始收集與如何收集等問題；然而，在下了一場大

雨之後，許多物件都受損的狀況之下清除了第一批追念物件。這些物件比起客觀的歷史史料

來說，多了「情緒」的價值而非「歷史」的價值，與博物館中所具有的收藏、保存與詮釋歷

史的角色是不相同的。

歷史是需要經過時間的沈澱之後所產生，但是 911 對於事件所帶給歷史博物館與史學

家的困窘狀態，則是他們需在「悲傷」與「歷史」之間面對這樣的問題，在對於與事件相關

之物件進行收藏、保存與詮釋的同時，還面對著大眾對於這些物件所產生的情感上的需求，

也就是這些「物件」在歷史的角度中還充滿了對於「生者」的意義。但是，James B. Gardner

與 Sarah M. Henry（2002） 認為，史學家對於物件收藏與否該以能夠「訴說歷史」，以及是

否能夠喚起我們對於該事件發生時當下的回憶與生命之角度作為考量，而非任何在「心理情

緒」的價值大過於「歷史」的價值之相關殘片與遺跡之中來決定。但是，面對大眾對於追念

此事件的認知當中，普遍認為只要博物館能夠收藏這些相關物件則會對於大眾具有特別的意

義。因此，在保存追念物件的這項課題進行審慎的衡量之後，則在 Bellevue 醫院外設置可拆

卸的「祈禱者之牆（Wall of Prayers）」81使之成為紐約市匯集個人在該創傷事件中為歷史提供

80 在該事件發生後的幾週之內，一些公、民營組織反而成為比歷史學家蒐集史料更具有效率的角色，如紐約市博
物館（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紐約消防博物館（the New York Fire Museum）、紐約及紐澤西歷史學會
（the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Historical Societies）與紐約週立博物館（the New York State Museum）等都收到來自公
眾大量的信件、電話與電子郵件，願意提供他們對於此攻擊事件以及世貿大樓有關的收集品，而使得整個紐約市
的各公共與私人空間皆在短時間變成一個追念的城市了。（James B. et al., 2002）
81 尺寸為 80 英呎的牆面貼滿了失蹤人口的照片、詩歌與許多自攻擊事件過後陸續增加的悼念物與文字等。一方
面產生無法預料的精神療癒成果，另一方面也符合了醫院社群所達成的角色。目前這些拼貼於牆上的收集物件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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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情感」投射的象徵物，藉之告知大眾紐約在該次創傷事件中所「失去」的部分（圖 3-53），

除了這個「改變世界的一天」82、「911 之後不再相同的世界」83之事件以外的個人情緒抒發，

「世界貿易中心緊急紀錄任務隊（the World Trade Center Emergency Documentary Task Force）」
84則在事件發生後隨即廣邀檔案家、圖書館員與紀錄經理人共同對於 911 攻擊事件及其後續進

行回應與發掘，展開「911 調查（911 Survey）」行動。進行該項調查是以協助定義，如何在

「歷史」的架構之下能夠確保這些「紀錄」能夠令人對於此事件有整體的理解，進而予以檢

核並對之進行保存，然後才能成為屬於全人民「歷史的紀錄」。

圖3-53 「祈禱者之牆」。

（照片採自西北檔案保存中心（the Northwest Document Conservation Center））

除了這些對於受難者的家屬與朋友進行有意義的個人悼念行為與追念物件之外，能夠

為整件創傷事件訴說「歷史」的，是遭受攻擊後令人震撼的結構物殘骸與物件，這些能夠為

此悲劇訴說具有關鍵性意義的故事，也就是陳述了這被摧毀的建築物具戲劇性生命的事實，

屬紐約市立博物館所有。（James B. et al., 2002）
82 「紐約兒童研究中心」在 911 事件週年以「改變我們世界的一天」為主題舉辦展覽。展覽中將兒童與青少年對
於 911 事件所受到之影響而創造出來的繪畫、圖像與拼貼等作品，藉之讓成人瞭解該創傷事件對於兒童的影響的
程度，該展覽已經以相同的主題持續舉辦了 5 年。（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2002）
83 許多形容該次 911 創傷事件表現出具有說服力的、事件敘事性、詮釋性與結論性的語言，如「珍珠港事件又再
次發生！」、「自由被褻瀆！」、「美國今非昔比！」與「美國肅清！」等受到重度創傷的形容詞。（Howard F.
Stein，2003）
84 這是一個由「紐約大都會檔案保管人圓桌會議」（Archivists Round Table of Metropolitan New York）所發起的，
許多檔案組織團體所共同合作成立的。其設立宗旨不只在於擔任研究與拯救歷史檔案；還具有擔任因 911 事件而
產生影響並做出回應的政府機構、勞工單位、商業社群、住宅社群、溝通平台系統、藝術組織與運輸機關等的舒
緩與替代角色。（James B.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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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原本是為了「建造」世界經濟指標象徵紀念性建築的構件，在創傷發生之後而成為闡述

影響世界之一段歷史的真實殘件。如在 911 事件中也受到破壞的五角大廈所遺留下來的建築

物部分立面簷口部殘段（如圖 3-54、圖 3-55、圖 3-56 與圖 3-57）。遭受攻擊而後崩垮的世貿

大廈雙塔以呈現創傷歷史的層面來分析，對於呈現出集體的追念性意義的物件則有下列幾部

分，以下是作者對於這些具歷史重要性意義的「物件」其追念性的意涵進行說明與分析：

圖3-54 被挾持的AA77班機衝撞五角大廈示意圖。

（圖片取自911事件研究調查網站之「證物」單元）

圖3-55 五角大廈建築之受損部分。（圖片取自911
事件研究調查網站之「證物：五角大廈與其殘段」
單元）。

圖3-56 「美國國立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的館長William Yeingst檢驗五角大廈
立面殘片。（照片取自博物館官方網站之「館藏品」
單元）

圖3-57 五角大廈建築簷口部分殘段。

（照片取自博物館官方網站之「館藏品」單元）。

1. 經過高溫融化變形後的鋼骨結構：

如許多地方一樣的，位於紐約的「國際和平公園」就成為一個以「物」的象徵來進行

追念的方式。它們因為該次創傷事件而轉化了原始的意義，由原本是作為支撐建築物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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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之一的物件（圖 3-58 與圖 3-59），轉變為隱含著不為暴力或戰爭屈服的物件，因建築物

與受難者的毀壞與消失，讓不具有生命的物件彷彿以具有烈士與如英雄的戰士等「靈魂」的

樣貌呈現，讓紀念性的意義從中顯露出來，也是呈現出屬於該社群對於 911 創傷事件的詮釋

方式：賦予與事件產生直接關連性的物件象徵性意義。

圖3-58 在911事件中崩垮的鋼樑殘段。

（Sweet Christopher，2002:170）

圖3-59 受高溫融化變形的鋼樑殘段。

（照片取自博物館官方網站之「館藏品」單元）

此和平公園擁有可以將 10 塊攻擊事件所造成的建築物解體構件重新生產為可供憑弔

911 事件受難者追念物的機會，交由五間大學共同舉辦競圖選出最佳方案85。以遭受創傷事件

的「直接」犧牲者（受難人者與遭摧毀的建築殘段）作為主要的追念物，讓這些存有「於創

傷中倖存的遺物」的空間成為一個悼念失去生命的神聖空間（圖 3-60 與圖 3-61）。

85 最後是由「北達科他州立大學」的學生 Derrick Wolbaum 與 Marcus Lund 共同設計取名為「喚起、映射與回想」
的追念物獲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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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0 位於「國際和平公園」的911追念物。（照片
由Stan Milosevic提供，2005）

圖3-61 佇立於歸零地上，受到911恐怖攻擊的部分
鋼構材殘段。（照片由Daniel Senie提供，2002年）

2. 在追念場所中由 Daniel Libeskind 提出所保存下來的「地下連續壁」86：

此工程結構是在世貿大樓重建的競圖概念中最突出的特色，他的計畫將世貿雙塔遺址

的地下連續壁體露出，成為後續追念場所的設計提案能夠勝選因素之一，也是獲得公眾一致

喜愛的追念計畫。這兩座大樓的連續壁低於地平面 70 英呎，成為能夠呈顯世貿雙塔在攻擊事

件中被擊垮之後存留的建築物構造，它作為一個創傷事件的見證物與維護最終在面臨恐怖組

織宣戰後「美國式/人民自由」的象徵。它的結構原意是為了不讓哈德遜河（Hudson River）

的河水湧入世貿大樓的地基之中導致紐約市淹水而建造的（如圖 3-62 與圖 3-63）。其深入

土地的實質物特質在上千個生命消失於「空中」的悲劇當中，反而形成一種堅固並紮根於「地

表」的倖存者。該壁體也提供了後續在 4.7 公頃的範圍可彈性運用的追念場所（取名為「追

念之園」- Memorial Garden）之競圖內容。

圖3-62 追念地之「地下連續壁」位置。（照片取自
LMDC官方網站競圖資料，虛線與箭頭處為地下連續

圖3-63 東側的「地下連續壁」。（照片取自LMDC
官方網站“Renew NY”單元之檔案資料，2004年）

86 「地下連續壁」（slurry wall）為隔膜牆（diaphragm）的一種，用以隔斷地下水與泥漿的滲透，以高密度防止水
的侵入而非為加固的功能。壁體材料是以土、黏性強的膨潤土（bentonite）、飛灰（fly-ash）以及水泥材料混合而
成。（John S. Scott, 1993）

地下連續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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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的位置）

3. 一個原始置於世貿中心廣場正中央的銅製球體雕塑- “The Sphere”87：

它原始的設置目的是企圖藉之代表經由世界貿易來象徵世界的和平，此目的也是建設

原世貿大樓的主要宗旨（圖 3-64 與圖 3-65），卻因為 911 事件而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它在世

貿大樓崩垮的殘礫中被發現，除了表面局部的損裂與坑洞之外，並未受到嚴重毀壞（圖 3-66），

攻擊事件過後正好半年的 3月 22 日，此球體重新被豎立於「砲台公園（Battery Park）」，正

式象徵悼念受難者的追念物，在世貿大樓重建完工前將暫時置放於此以供大眾憑弔（圖

3-67）。因此，此追念物的價值除了原始意義為「自由」的象徵之外，更成為受難家屬以及

全美國人另一股強烈追求自由與和平的力量，它由原始的雕塑性而轉變成為具有紀念性的追

念物，更被視為在此創傷事件中倖存下來為眾多犧牲的偉大生命作見證之紀念物。

圖3-64 球體雕塑-“The Sphere”於世貿中心基地之原
始位置。 （圖片取自LMDC網站之“The Plan for Lower
Manhattan”，2002）

圖3-65 球體雕塑-“The Sphere”在911攻擊事件之
前位於世貿中心中央廣場。（照片由Julio Rodriguez
提供。）

87 此雕塑是由德國雕塑家 Fritz Koening 於 1971 年為了紀念世界和平所製作的紀念物，其尺寸有 25 英呎高。原本
紐約/紐澤西港務局（PANYN）選擇由 Henry Moore 擔任此紀念物的製作，後來仍是由世貿大樓的建築師 Minoru
Yamasaki 挑選的 Fritz Koening 來完成。Fritz Koening（2002）認為，此雕塑在經歷了 911 事件後已跳脫了原本被賦
予的意義，它現在所呈現的是一種令人想像不到的美，它已擁有了不同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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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6 球體雕塑-“The Sphere”於911事件發生後在
滿目瘡痍的廢墟中被發現。（Sweet Christopher，
2002:168）

圖3-67 球體雕塑-“The Sphere”在911攻擊事件之
後遷移至「砲台公園」。（照片由Daniel Senie提供，
2002年）

3- 5 遺忘與紀念

3- 5- 1 紀念物的矛盾情結與爭辯

為什麼世貿雙塔在遭受恐怖攻擊事件後，民間組織隨即由政府從旁促成，積極推動進

行追念的相關計畫？其最大的原因在於此 16 英畝基地範圍是一個處於具有高度經濟價值的

都市空間，無論是對於美國境內，亦或是其對於全球財政與金融的重要影響角色來說，在推

動追念形式之際，還必須會同相關機構、組織、利益團體著手共同參與在他處可能只屬於單

純追念行為/形式的集體任務。這一點提供了我們思考紀念性建築在一個城市中除了其地位與

價值的向度之外，還衍生了與人們共同生活的城市景觀所構成的視覺、心靈感受、指標性等

方向來探討，以理解原本具有城市景觀與天際線之視覺重要性的世貿雙塔，其本身作為一個

城市中資本主義的紀念性建築，在經過摧毀之後所浮現出紐約市民對於它真正呈現出的象徵

性意義，以及帶給每天於此範圍通勤、上下班的曼哈頓下城人的觀感，產生了值得討論的部

份。其中包括到底在追念過程中，世貿雙塔是否該恢復或還原其原始的外貌，市民在世貿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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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消失之後，是否希望趁著該次攻擊事件讓此金融地標的建築重新有改頭換面的機會？因

此，進行追念的手法除了以受難者家屬的意見與溝通作為此追念形式在推動時之重要依據之

外，在眾多關於世貿雙塔意義的討論，以及對於是否要恢復其巨大的意涵等問題中顯現出各

方特別的關注。

此部分則將世貿大樓於城市中的意義予以闡述，並藉之探討在面臨地標「消失」之際，

人們在消失的體會之中所衍生的紀念方式，是因為「畏懼遺忘」而紀念，還是因為想藉由摧

毀而重生？在面臨高聳的紀念物在剎那間不存在之後，人們反而更努力地對於它產生更多更

深的回想，尤其是在紐約市其他更具有自明性的紀念性建築，如「洛克斐勒中心」與「帝國

大廈」其歷史地位與美學價值已有更豐富討論之時，面對世貿雙塔的摧毀與連帶上千人受難

的當下，追念的對象已凌駕於其建築物本身是否具獨特的紀念性價值來探討。那麼，是否藉

由更重要的追念形式與商業開發的價值並存之下，讓世貿大樓本身的城市意涵隱入了這段追

念形式的過程之中，而讓「蓋得更高（build up）」88與「建立新地標」的行動成為對於世貿

大樓主體「遺忘」的集體合理化舉動？

然而，自從原設計者山崎實在建造世貿大樓初期，許多保守者就認為此雙塔並不是一

個非常令人記憶深刻的、甚至是難以讓人對它產生認同感的建築物，尤其相較於「洛克斐勒

中心」與「帝國大廈」更是如此，也曾出現「駭人且巨大的錨聳立於天際線」的評語89。使

得一連串對於世貿大樓的論述皆顯示出大眾對於它被摧毀的命運竟不表示遺憾，但是，因為

隨著該建築犧牲的有上千人，也才不讓太過暗自慶幸「至少被摧毀的不是洛克斐勒中心」的

想法表現出來。對於該建築抱有親切感的則是每天在建築物當中工作的人，在 911 事件中幸

運生還的員工們，在進行口述的記錄時表達出他們對於世貿大樓一種如家一般的情感，顯現

現代工作與辦公建築物空間緊密不可分的連結關係，尤其當一些生還者是因為該建築而存活

下來的時候，則會形成其他沒有產生實質關連性的市民有著對於世貿大樓更強烈的懷念之

情。

對於建築師本身來說，他所給予這棟建築物的評價是一個巨大尺度的紀念性建築，而

建築評論者曾經給他設計的作品一種趨近於陰柔、女性化象徵的評語。對於紐約市民來說，

這一棟建築物的重要性雖比不過洛克斐勒中心與帝國大廈，但它是位於世界金融中心之所

在，也是一個在被擊垮之後「爭高」的建築物，有如經歷敵軍襲擊理所當然要反擊一樣的心

理，更如過去看待紀念物視尺度大之物為地標有雷同的心態。但是，這棟建築物所在的基地

88 「世貿中心保存運動」（World Trade Center Restoration Movement）的創辦人 Louis Epstein 以極度堅決的信念在一
次於體育館舉行的公聽會就影響了許多人，認為世貿中心的「傲氣」受到嚴重的挑戰，並且以建得高才能爭取更
多在地面上的開放空間來設置公園與紀念場所的實際理由來推動蓋得更高的理念。（Philip Nobel，2005）
89 在 Philip Nobel（2005）所著之《16 英畝：屬於歸零地未來的建築與狂暴的掙扎》中，一篇提及紐約市民對於建
築之看法與觀點的文章-〈我們與我們的建築〉當中指出，這是曾經造訪過世貿雙塔的紐約上萬個市民對於它的感
覺，許多人是感到畏懼的，並且強調因為學者的觀點也是影響市民的核心原因，如 Lewis Mumford 認為建造巨大
的建築物是一種「過時」的觀念，因此普遍紐約市民認為世貿雙塔純粹就是一對無趣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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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外界定義紐約的紀念物，世界視世貿大樓為營運金融的工具，並認為這是一個「西方資

本主義象徵」的紀念物。而對於紐約客來說，能夠代表紐約的天際線反而是「洛克斐勒中心」

與「帝國大廈」（圖 3-68）；世貿雙塔則是資本家與金融運作的紀念物代表。其建築形式風

格結合了阿拉伯回教的摩爾人裝飾語彙、似鳥籠與猶太教堂，世貿大樓設計者山崎實也被建

築評論家冠有「立面的裝飾者」與「建築化妝師」的封號（圖 3-69 與圖 3-70）。

圖3-68 帝國大廈。（照片採自謝德政之《從世
貿看紐約》，第14頁。）

圖3-69 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前的世貿大樓。（照
片採自謝德政之《從世貿看紐約》，第12頁。）

圖3-70 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前的世貿雙塔。（照片採自謝德政之《從世貿看紐約》，第11頁。）



第三章 創傷的紀念性

131

Philip Nobel（2005）認為世貿雙塔的頂部與底部有著「摩爾人」風格（the Moorish Style）

的細微裝飾，它的建造也具有許多不同的意義，其意義在於，它形成一股具有商業化、顯示

美國多樣性的力量，雖然它的外形似鳥籠但卻成為「自由」的象徵。並且，在 1976 年，也就

是完工後 3年則出現評論家對於它們所帶給城市景觀，下了「像墓碑一般神秘的石柱」、「一

對巨大的煙草紙管」與「建築了無生趣的聳立紀念物」等的評語90。從上述對於世貿大樓的

觀感討論中，並無見到其與市民產生具體或實質關連性的相關討論，因此也間接影響了在世

貿中心面臨重建之時的協商、溝通與計畫等過程，並無對於世貿雙塔之實體形式美學有任何

的留戀與限制，反而只是在追念形式的紀念物設置競圖裡，維持它在追念行為當中，與該攻

擊事件發生「場所」之所在產生關連性，也就是在 16 英畝範圍中的雙塔遺址上。雙塔在倒塌

之後，經過了清除工作所遺留在原地兩塊凹陷的坑洞，表達出世貿雙塔的建築物本身於此創

傷事件中呈現的紀念性價值，是在於它們所處的基地位置彷彿是城市中被切除後的兩處傷

口。人們在這兩處傷口中進行對於受難者的追思與悼念之際，能讓美國與全人民繼續伸張傲

氣的方式，則是在基地周邊規劃新商業空間以表達其向恐怖攻擊行動宣戰的證明。

換言之，在對於該事件所進行的一連串追念形式過程中，紀念建築物的「本身」並不

在追念形式的考量之中，而是要「維護」重建後建築的尺度，來保有它原本帶給紐約市的傲

氣，在摧毀之後要更進一步，以更高的地標性建築把它爭取回來。關於這一連串追念形式的

推動過程裡，世貿大樓在恐怖攻擊事件中摧毀之後，也才衍生出一連串對於它在城市中美學

以及人類心靈價值的相關討論，也因為有了這些討論讓我們發現世貿雙塔帶給城市的景觀與

紐約市民是一對「沈默」且在外觀並無特殊想要表明明確態度的建築物91，在經歷這次攻擊

事件之後才再度發聲，再度激起眾多對於它「曾經」存在的回想與懷念，重新在即將「遺忘」

之時對其進行「懷念」。尤其是當我們將世貿大樓視為一都市空間當中的符號性建築時，一

個如此高大又具有好表現的特質，就算只是驚鴻一瞥，也已經足以鎖定人們對於其在視覺與

情緒上的場所感。而當它們在忽然之間消失在城市景觀中，一種心裡上的「空缺」即出現了，

就像我們的記憶驟然被摧毀而變成失序的狀態92。這種忽然間的消失，反而讓人們在此時喚

起平日生活視之為平常無奇、不特別關注的符號，並成為更重要的，也開始因為它們的「消

失」，而努力回想關於世貿大樓過去的種種。

而由 Peter Eisenman 所設計的位於柏林的「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物/地」則是因為設置

者為德國納粹統治時期的加害者身份，該追念物是為紀念被屠殺的猶太人所設，但是另一方

面，德國本身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在戰爭中死去的英雄在此時反而被認為是加害

90 同上，第 36 頁。
91 Philip Nobel（2005）指出，偉大的建築物會吟唱，但是不會告訴我們太多的事情，而是以無法言喻的情緒表達
出來，他認為世貿雙塔有這樣的特性，是一種在城市當中如「啞劇」一般的角色。
92 內容詳見 David Dillion 於 2001 年 9 月 18 日《達拉斯早報》刊載的〈攻擊剝奪我們情緒的領空之符號性建築〉
（Attack on Iconic Buildings Robs us of Emotional Compasses）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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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而使得設置該追念物產生了「自相矛盾」的狀態– 那些戰爭的英雄反而被視為

戰時的敵人，也就是曾經在戰場上的軍人卻又在希特勒政權中成為屠殺猶太人的加害者。

3- 5- 2 紀念物的消失與回想

該次 911 恐怖攻擊事件中，世貿中心的建築物會成為恐怖組織攻擊的目標，原因之一

乃是其具有城市標的物與紀念物93的意義，而視紐約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的重要地標與紀念

性意義的建築物為攻擊的目標。將「摧毀」紀念物作為一個癱瘓重要城市正常運作的必要任

務，並且藉由深植於人們心中既定的指標性意義之紀念物的「消失」，而對於挑起自由的戰

爭這件戰事是以「戰勝」為結局，則重新宣示了反美的堅定意志。加害者經由此攻擊事件所

達成的勝利結果，作為另一種重新建立對於一個對立的權力展現強硬的反制力量，使得紀念

性意義重新被定義。在此刻，恐怖組織使紀念物「消失」的方式也成為型塑紀念性的手段。

許多學者以「反自由之戰」或「戰爭的行動」94來形容該次關於世貿大樓遭受恐怖攻擊的事

件。建築評論家 Paul Goldberger（2001）也對於此事件提出宣告：「現在世貿中心已經成為恐

怖行動之下的烈士，而關於世貿中心的建築評論也連同著一起在攻擊事件中戰敗了，它也因

此成為代表過去的崇高紀念物。」

對於曾經存在於曼哈頓天空之龐大顯著的構造物忽然之間不存在了，反而更加深了人

們試圖對於曾經存在的東西進行回想，並想要找到可替代的東西，同時出現「遺忘」與「回

想」的狀態。Gumpert 與 Drucker（2001）指出人們會隨時觸動這兩座在過去曾扮演無法遺忘

的角色的圖像記憶，與 Adrian Forty（2001）所提出「在以遺忘作為基礎的狀態之下，記憶才

有可能存在。」之見解有可聯貫之處。Forty 將反紀念物作為在進行創傷的紀念時所對應的態

度，強調記憶是由「遺忘」而起的，而 Gumpert 等人提出人們因不再見到曾經存在過去記憶

的圖像，而試圖進行「回想」，使得過去的記憶更加深刻，這種不因實質物件來喚起記憶與

回想的概念，能夠帶給此類創傷事件在進行紀念行為與思考紀念形式時具延伸性的思維模

式，足以為追念的形式與方式提供另一種態度。

就在事件發生的半年後，一個由官方出發並成為很受喜愛的追念方式，則是從 3月 11

93 在這裡稱之為紀念物是因世貿中心被視為一項紐約重要的超高層大樓。在紐約，作為市民每天生活的集體記憶
與共同象徵則是充滿於此城市當中的超高層建築物。Paul Goldberger 在 The New Yorker 雜誌中敘述到，每天進城
工作的上班族開車跨上布魯克林大橋，市民會在閒暇或工作之餘在中央公園散步或騎腳踏車，也有每天進入洛克
斐勒中心或帝國大廈工作的人，他們在上、下班時候進入中央車站等，這些具重要性的高層建築之代表性象徵有
別於如巴黎同樣擁有高聳構築物（艾菲爾鐵塔）的意義。同樣的，世貿中心也是紐約市民無法忽視的建築物。（Paul
Goldberger，2001：78）紐約的高層建築已成為市民生活的重要城市景觀，而代表建築特徵的紀念物是每天紐約生
活的一部分。因此，此處具有建築生產象徵性的世貿中心以城市的「紀念物」稱之。
94 此為 2001 年 9 月 12 日當天刊載於《紐約時報》的頭條標題。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也在 9月 13 日的《紐約時報》
指出該次攻擊事件是「21 世紀的第一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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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當天開始為期一個月，在世貿大樓基地對街的砲台公園以兩道細長的藍色光束向空中投

射，命名為「悼念之光（Tribute in Light）」的追念形式（圖 3-71）。在空中的這兩道光，讓

人們無論從基地附近或城外皆能夠藉由光束來代表悼念之意。

「光」，在此刻則具有都市景觀當中「虛」空間的成分，但與平常的虛空間所不同的

是，它在曼哈頓的城市上空成為一種對應於「消失的記憶」的角色，替紐約的天際線重新將

曾經失去的城市輪廓與大眾注意力再次帶回來，不以實質的構造物填補失去的記憶，而是以

短暫的方式出現，「促使」人們對之產生回想與提醒（圖 3-72）。而，當此構築物在紐約的

天際線中消失之後，這種實質城市空間中的「解構」狀態，也成為促成「建構」紀念物與紀

念形式的主要引導力量。這兩道投向曼哈頓上空的光束每天持續至每晚 11點整，如同與該次

攻擊事件有親身經驗的紐約人，會記起原本於過去存在的建築物，並且永遠都會將曼哈頓景

觀的基地所呈現的「虛」空間，感到崩垮的世貿中心大樓建物如鬼魅般跟隨著的深刻印象。

圖3-71 由布魯克林區望向紐約市中心的「悼念之光」。（照
片取自「911數位檔案」（911digitalarchives）官方網站，2002年）

圖3-72 由金融中心北方望向「冬園」方
向所見到的「悼念之光」。（照片取自「911
數位檔案」（911digitalarchives）官方網站，
2004年）

雖然這兩道光並非在事件發生之「場所」發光（在當時尚未清理完成的世貿雙塔基地

也無法進行），然而其呈現出來具有藝術性，以及其給予曼哈頓上空寧靜無聲的雙道藍色光

芒，重新讓世貿雙塔曾經作為構成紐約市天際線的象徵性意象再次出現在半年後的曼哈頓上

空，讓記憶因為實質構築物的消失而淡化，並重新被「喚起」；但唯一不同的是，此雙道光

芒不再具有如過去建築評論者所賦予的，純粹只有其尺度的龐大，無表情以及美學價值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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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構造實體，而是以兩道虛幻與凌空的光，訴說對於和平與勇敢的無聲信念，因此而成為紐

約市民最喜愛的追念性藝術詮釋。此追念形式的形成以及後續世貿大樓的追念與重建計畫的

推動受到熱切的期盼，就如同人們從此事件中被剝奪的記憶需要被重新填補的心境一樣。

3- 5- 3 創傷紀念性意義之再定義

此部分將探討對於「詮釋」創傷紀念性的意義與解釋，並從「詮釋」的角度探討創傷

紀念物與其所在的時空關係中如何將紀念性的意義呈現出來。如何將一個在場所中發生的事

情、故事與訊息表達出來，則是創傷事件詮釋的意義。詮釋一處發生創傷事件的場所並非僅

止於訴說該場所發生的故事，詮釋是可以成為「追念」受難者的其中一部份，也可以成為生

還者與其親人復原過程的一環，以及成為一種撫慰的過程之一部份。然而，詮釋一個創傷事

件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可以是一個標示著曾經所發生的事之說明牌，也可以是一個紀錄受難

者的姓名、資料與事發細節的碑體，更可以是一個追念公園（追念場所）或追念雕塑（追念

物）。這些追念形式皆與創傷場所的「所有者」有直接的關係（如圖 3-73），這些擁有者不

只是指該場所的法定所有人，更是指因創傷事件在該場所犧牲的受害人、受難家屬與朋友、

參訪者（遊客），以及能夠為此場所「作決定」的眾多社群與社區居民皆為此處的「所有者」。

它們也能夠邀請參與者對於該事件進行詮釋，讓創傷事件場所的所有者能夠以不同的角色體

會紀念性的意義。Rosemary Hallow（2001）認為對該追念形式產生自發性的追念行為時，也

可看出該場所的擁有者在進行追念形式當中「詮釋」這一部份，例如遺留在現場的悼念詞、

花束、受害者遺物或蠟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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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章前段所述，追念行為在創傷事件發生過後即有自發性或稱為「瞬間即逝」的追

念方式，是與創傷事件在發生一段長的時間之後經歷沈澱、刻意忽略、協商與重新喚起的追

念形式不同的。即時進行追念的紀念性意義在於「當下」視追念成為一種對創傷最直接的反

應與投射，它所包含的是先行走向創傷所造成的悲慟情緒之出口，並且經由一個來自於該場

所的社區居民、受害者親友、生還者共同為此「共同擁有」的追念對象於「共同擁有」事發

場所的追悼行為，因而能夠產生較為一致性的追念方式，使得創傷的紀念性意義在創傷事發

的短時間內即共同塑造了屬於該創傷事件之紀念性意義與於該時刻最「當下」的體現；而一

個經歷了 40 或 50 年後而進行的追念形式之創傷事件，則在時間進程的這一部份扮演著「時

代性」的意義，尤其在經過時間與情緒的沈澱之後，其必定與事發後即時的追念方式有更多

在表達每一個世代與社群團體所訴求的紀念性目的、紀念對象與歷史的呈現等三個部分的程

度之別。並且在長時間的協商、交涉與面對的過程中，對於紀念性意義的衝突、爭奪或論辯

也相對地增加與多面，其中隱含的是各方對於該創傷事件於歷史中的定位與詮釋，最重要的

是因為時間的進程而產生新的一群「詮釋者」所針對上述問題的態度。

例如台灣的 228 紀念碑是經歷了 42 年後才開始因為政治的情勢改變，而在主事者強烈

主導的過程中以不同方式呈現該事件與「場所」與「意義」的影響，受其影響之下的追念形

圖 3-73 創傷紀念性意義在「場所」與「人」於創傷事件當中之關係圖。

創傷事件

創傷事件參與者

創傷場所的擁有者

生還者/
親友

參訪者 （範圍更廣的）
社群與居民

事件
內容

事發
場所

事發
時間

受害者

加害者

旁觀者
創傷紀念
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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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讓前述所探討之部分，象徵著追念物與政治記憶的場所、與事發場所的密切關係等，非即

時的 228 追念形式所被賦予的意義再也不是單純僅止於（相關）受害者的創傷療癒的過程而

已，而是重新以當下時代對於該創傷的歷史所提出的看法與態度的「結果」，並同時呈現了

「位在哪個場所？」來進行追念、「哪些角色的詮釋？」，以及「由誰來進行追念？」三者

成為主導紀念性意義的重要角色，也是影響紀念性意義的關鍵。

3- 6 小結

在一個經歷創傷事件的復原過程中，倘若賦予紀念碑的形式是為了達成事件所需要呈現

的紀念意義，無論是撫平傷痛、原諒錯誤、警惕，或由創傷中記取教訓等目的，除了可由「文

化記憶」的建構過程讓這些更容易呈現之外，對於此事件的受難者/ 犧牲者也會因為紀念碑

的設置，提供了該事件在歷史中被理解的程度，而形成一個供給「記憶」的所在地，也使這

個事件提供了被集體詮釋的機會，此即空間的記憶所產生的效應，當紀念碑被設置在一個易

見的場所空間時，則可使觀者持續回想此事件所帶來的影響。而對於世代交替後的人民來

說，對於紀念碑的詮釋可藉由設置過程與方式來接收一個屬於當代的、重構的「過去」，並

重新看待那一段歷史，並藉由重新書寫所獲致新的歷史意義而見其紀念價值。因此，紀念目

的不同，需要有不同的建構方式及過程。

在前述這些具有矛盾性的對於歷史創傷的解讀的狀態之下，也使得猶太浩劫紀念物在一

方面有企圖遺忘，讓創傷記憶成為過去，卻於另一方面將猶太人在集中營裡遭受的殘酷待遇

又極度重視與放大的弔詭情勢形成值得討論的現象。使柏林（這個具有沈重包袱歷史的城市）

成為追念「猶太人」（這裡特別強調概括了歐洲各地的猶太人）的發聲之地，不能讓一個與

猶太浩劫只有民族情感，而非實質記憶與事件事實空間場所的情感專美於前，提出這個追念

物的設置，使其紀念與產生的後續意義變成更有必要性，讓德國柏林作為對於整個創傷歷史

事件的一個紀念軸心。而進行追念形式的過程重於最終追念實質物體或場所的有形意義，愈

在追念形式進行的過程中引起愈大的爭論，其追念性的價值反而比已完成後該紀念物所應表

達的紀念性意義的目的要來得大且深刻，因為，在具激烈的辯論與爭執之間，已達到進入公

共集體記憶的追念目的，並延伸出過去不曾被提起或對待的角度與態度。因此，當一個城市

空間的領地之中蘊藏著發生在不同時代的創傷事件，且經歷不同世代對於事件給予不同的詮

釋與解讀之後所生產出來的紀念物，如此具有集體性意義之文化資產所面對的問題不再只單

純由其外在表象所顯現的意義。文中所探討，創傷事件所牽涉到的人與場所則是創造此文化

資產整段過程中，面臨受害者群體之間、與事發場所相關與否、以及審視該文化生產的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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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考之間等面向，皆影響也反應了創傷事件在一個社群中代表什麼樣的集體性意涵。創傷

事件紀念物所呈現的內容正是文化資產在面臨世代的更迭與汰換的種種變化，當我們藉由以

上各種面向來理解紀念物於該時代的角色，在面臨社會變動的當下，則有機會以構真實歷史

事實的方式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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